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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大乘論世親釋》講記 科判 
無著菩薩 造論 世親菩薩 解釋 三藏法師玄奘 奉詔譯 智敏上師 講解 

釋道淨 整理 20240803 2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對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表 0-1：（12 表）總表（注：上為【上】；第一講為【1】；卷一為【卷一】。下同）               （參考 2018 版本校對） 

科判 

簡

介

分

三

【

上

】 

一 《攝大乘論講記•懸論》分五【1】 

（一）釋題（表 0-7） 

（二）本論與釋論及翻譯（表 0-7） 

（三）本論的組織（表 0-7 至 8） 

（四）攝論與阿毘達磨大乘經的關係（表 0-8） 

（五）攝論在無著師資學中的地位（表 0-9） 

二 論主釋主譯主簡介分三【2】 

（一）無著菩薩簡介（表 0-9 至 10） 

（二）世親菩薩簡介（表 0-10） 

（三）玄奘法師簡介（表 0-11） 

三 《攝大乘論世親釋》序分三 

（一）攝論旨意（表 0-11） 

（二）略說要義【3】（表 0-12） 

（三）論釋譯本（表 0-12） 

全

文

分

十

二 

總標綱要分第一分三 
【上】 

【3 至 5】 【卷一】 （表 0-2）（表 1-1 至 4） 

所知依分第二分二 【5 至 14】 【卷一至三】 （表 0-2 至 3）（表 2-1 至 16） 

所知相分第三分六 

【中】 

【14 至 21】 【卷四至五】 （表 0-3 至 4）（表 3-1 至 12） 

入所知相分第四分二 【22 至 25】 【卷六】 （表 0-4）（表 4-1 至 6） 

彼入因果分第五分二 【25 至 27】 
【卷七】 

（表 0-4）（表 5-1 至 5） 

彼修差別分第六分五 

【下】 

【28 至 29】 （表 0-4）（表 6-1 至 3） 

增上戒學分第七分三 【30】 
【卷八】 

（表 0-5）（表 7） 

增上心學分第八分二 【30 至 31】 （表 0-5）（表 8-1 至 3） 

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 【31 至 34】 【卷八至九】 （表 0-5）（表 9-1 至 7） 

彼果斷分第十分二 【34】 【卷九】 （表 0-6）（表 10） 

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 【35 至 41】 
【卷九至十】 

（表 0-6）（表 11-1 至 14） 

結說 【41】 （表 0-6）（表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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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12 表）總表 

全
文
分
十
二 

總標綱要分
第一分三 
【卷一】 

甲一世親序頌
分二 

乙一皈敬序分
三 

丙一禮讚三寶分三（表 1-1） 

丁一禮讚佛寶 

丁二禮讚法寶 

丁三禮讚僧寶 

丙二傷嘆德減起失（表 1-1） 

丙三贊無著師（表 1-2） 

乙二發起序（表 1-2） 

甲二成立大乘是佛說分四 

乙一略標【4】（表 1-2） 

乙二顯大乘殊勝（表 1-3 至 4） 

乙三顯大乘真是佛語【5】（表 1-4） 

乙四重頌（表 1-4） 

甲三攝大乘義究竟盡（表 1-4）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一

從聖
教中
安立
阿賴
耶識
分二 

乙一

釋名
以證
本識
之有
體分
五 

丙一阿賴耶教分二（表 2-1） 
丁一引經證 

丁二釋名義 

丙二阿陀那教分二 
丁一引經證（表 2-1 至 2） 

丁二釋名義（表 2-2） 

丙三心
教分三 

丁一引教（表 2-2） 

丁二釋意分三【6】 

戊一釋二種意（表 2-2） 

戊二染汙意存在之理證（表 2-2） 

戊三辨染汙意是有覆無記性【7】（表 2-3） 

丁三釋心（表 2-3） 

丙四聲聞異門教【卷二】（表 2-4） 

丙五總結成立（表 2-4） 

乙二遮異釋（表 2-4） 

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一安立阿賴耶識相
分六 

丙一三相（表 2-5） 

丙二熏習【8】（表 2-5） 

丙三本識與種子之同異（表 2-5） 

丙四本識與雜染法更互為緣（表 2-5） 

丙五本識與雜異諸法為因（表 2-6） 

丙六大乘甚深緣起分四 

丁一二種緣起【9】（表 2-6） 

丁二種子（表 2-6 至 7） 

丁三明第三能受用緣起（表 2-7） 

丁四三種緣起具有四緣（表 2-8） 

乙
二

決
擇
賴
耶
為
染
淨
依

分
八 

丙一總標（表 2-8） 

丙二煩惱雜染非賴耶不成分三【10】 

丁一轉識為煩惱熏習不成（表 2-8） 

丁二離欲後退煩惱雜染不成（表 2-8） 

丁三對治識生煩惱雜染不成（表 2-9） 

丙三業雜染非賴耶不成（表 2-9） 

丙四生

雜染非

賴耶不

成分三

【卷三】 

丁一

約生

位辨

分二 

戊一約非等引地辨分四 

己一結生相續不成（表 2-10） 

己二執受根身不成（表 2-10） 

己三識與名色互依不成（表 2-11） 

己四識食不成【11】（表 2-11） 

戊二約等引地解分三（表 2-11） 

己一結生心種子不成 

己二染善心種不成 

己三出世心異熟不成 

丁二約死位辨（表 2-11） 

丁三結（表 2-11） 

丙五世間清淨非賴耶不成（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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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3：（12 表）總表 

全
文
分
十
二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二決
擇賴耶

為染淨
依分八 

丙六出
世清淨
非賴耶

不成分
二 

丁一約出世心
辨分二 

戊一聞熏習非賴耶不成（表 2-12） 

戊二辨聞燻分四
【12】 

己一因（表 2-12） 

己二所依（表 2-12） 

己三品類（表 2-13） 

己四體性與作用（表 2-13） 

丁二約滅定識
辨分二 

戊一辨滅定識非賴耶不成【13】（表 2-13 至 14） 

戊二附論色心無間生為種不成（表 2-14） 

丙七結成賴耶（表 2-15） 

丙八別釋轉依非賴耶不成（表 2-15） 

乙
三
成
立

賴
耶
差
別
分
三 

丙一總標（表 2-15） 

丙二三種差別（表 2-15） 

丙三四種差別
分五 

丁一總標（表 2-15） 

丁二引發差別（表 2-15） 

丁三異熟差別（表 2-15） 

丁四緣相差別（表 2-15） 

丁五相貌差別分六【14】 
（表 2-16） 

戊一總標 

戊二共不共相與有受生無受生相 

戊三粗重輕安相 

戊四有無受盡相 

戊五譬喻相 

戊六具足不具足相 

乙四辨賴耶是無覆性（表 2-16）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

中
】
【
卷
四
】 

甲
一

出
體
相
分
二 

乙一略釋三相分四（表 3-1） 

丙一總標 

丙二依他起相 

丙三徧計所執相【15】 

丙四圓成實相 

乙

二
廣
成
唯
識
分
三 

丙一明一切

無義成唯識
分二 

丁一出十一識體以攝法（表 3-1） 

丁二辨唯識無義
分三 

戊一譬喻顯示（表 3-1） 

戊二教理比知（表 3-2） 

戊三通釋妨難分四（表 3-2） 

己一有色非識疑 

己二色相堅住疑 

己三自性和合疑 

己四差別影現疑 

丙二安
立三相
成唯識

分二 

丁一約轉識能
所成唯識分二 

戊一約多識論者說（表 3-3） 

戊二約一意識
者說分二 

己一約一意識成立唯識（表 3-3 至 4） 

己二引經證成一意識【16】（表 3-4） 

丁二約本識因果成唯識（表 3-5） 

丙三成就四智成無義（表 3-5） 

甲二釋名義分二 
乙一正釋三性【17】（表 3-5） 

乙二別辨徧計所執性（表 3-6） 

甲三辨一異（表 3-6） 

甲四辨品類分三 

乙一總辨三性品類（表 3-6） 

乙二別辨徧計品類（表 3-6） 

乙三廣辨十種分別（表 3-6 至 7） 

甲五釋妨難分三【18】 

乙一異門無別難（表 3-7） 

乙二名不稱體難【卷五】（表 3-8） 

乙三依他都無難（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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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4：（12 表）總表 

全
文
分
十
二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六
通
契
經
分
三 

乙一依三性通大乘經分四 

丙一通方廣教分二 
丁一正釋三性（表 3-8） 
丁二依他八喻（表 3-9） 

丙二通梵問經【19】（表 3-9） 
丙三通阿毗達磨大乘經（表 3-10） 

丙四通餘經分二（表 3-10） 
丁一長行 
丁二偈頌 

乙二依四意趣四秘密決了一切佛言（表 3-10 至 11） 

乙三由三相造
大乘法釋分二
【20】 

丙一總標（表 3-11） 

丙二別釋分三 

丁一說緣起（表 3-11） 
丁二說從緣所生法相（表 3-11） 

丁三說語義分二 
戊一說德處（表 3-11） 
戊二說義處【21】（表 3-12） 

入
所
知
相
分
第
四
分
二 

甲一長行分十一 
【22】 
【卷六】 

乙一能入觀體（表 4-1） 
乙二誰能悟入（表 4-1） 
乙三何處能入（表 4-1） 

乙四由何能入分三 
丙一總標（表 4-1） 
丙二別釋三練磨心（表 4-1 至 2） 
丙三別釋斷四處（表 4-2） 

乙五由何云何而得悟入分二【23】（表 4-3） 
丙一由此悟入 
丙二如是悟入 

乙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分二（表 4-3） 
丙一何所悟入 
丙二如何悟入 

乙七悟入所知相【24】（表 4-3 至 4） 
乙八悟入義利（表 4-4） 
乙九悟入依止（表 4-4） 
乙十云何修道（表 4-4） 
乙十一現觀差別（表 4-5） 

甲二偈頌分三 
乙一本論自頌（表 4-5） 
乙二引分別瑜伽論頌【25】（表 4-5） 
乙三引大乘莊嚴經論頌（表 4-5 至 6） 

彼入因
果分第
五分二
【卷七】 

甲一總明因果（表 5-1） 

甲二十門分別
分二【26】 

乙一長行分十 

丙一數（表 5-2） 

丙二相分二（表 5-2） 
丁一六種最勝 
丁二四句分別 

丙三次第（表 5-2） 
丙四訓詞（表 5-2 至 3） 

丙五修習分二【27】（表 5-3） 
丁一總辨五種修 
丁二別辨作意修 

丙六差別（表 5-4） 
丙七相攝（表 5-4） 
丙八所治（表 5-4） 
丙九勝利（表 5-4） 
丙十抉擇（表 5-5） 

乙二結頌（表 5-5） 

彼修差別分第六分五【下】【28】 

甲一建立十地（表 6-1） 
甲二十地名義（表 6-2） 
甲三辨得差別【29】（表 6-2） 

甲四辨修習分二 
乙一修止觀（表 6-2） 
乙二修十度（表 6-3） 

甲五修習位時分二（表 6-3） 
乙一長行 
乙二偈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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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5：（12 表）總表 

全

文

分

十

二 

增上戒學分第七分三【30】【卷八】（表 7） 

甲一出戒說處 

甲二辨四殊勝分六 

乙一總標 

乙二差別殊勝 

乙三共不共學處殊勝 

乙四廣大殊勝 

乙五甚深殊勝 

乙六結 

甲三指餘廣說 

增

上

心

學

分

第

八

分

二 

甲一標差別（表 8-1） 

甲

二

辨

差

別

分

六 

乙一所緣差別（表 8-1） 

乙二種種差別（表 8-1） 

乙三對治差別（表 8-1） 

乙四堪能差別（表 8-1） 

乙五引發差別（表 8-1） 

乙六作業差

別分三 

丙一引發神通業（表 8-1） 

丙二引發難行業分二

【31】 

丁一正明十種難行（表 8-1） 

丁二廣辨隨覺難行分三 

（表 8-2） 

戊一約六度釋 

戊二約十惡釋 

戊三約甚深佛法釋 

丙三引發四種業（表 8-3） 

增

上

慧

學

分

第

九

分

五 

甲
一
安
立
相
分
二 

乙一標（表 9-1） 

乙
二
釋
分
二 

丙一略釋自性（表 9-1） 

丙二別釋諸
門分十六 

丁一自性（表 9-1） 

丁二所依（表 9-1） 

丁三因緣（表 9-1） 

丁四所緣（表 9-1） 

丁五行相分二（表 9-2） 
戊一正釋 

戊二通疑難【32】 

丁六任持（表 9-2） 

丁七助伴（表 9-2） 

丁八異熟（表 9-2） 

丁九等流（表 9-2） 

丁十出離（表 9-2） 

丁十一至究竟（表 9-2） 

丁十二加行無分別後得勝利分三（表 9-3） 

戊一加行無分別勝利 

戊二根本無分別勝利 

戊三後得無分別勝利 

丁十三差別（表 9-3） 

丁十四無分別後得智喻（表 9-3） 

丁十五無功用作事（表 9-3） 

丁十六甚深【33】（表 9-4） 

甲二辨差別【卷九】（表 9-5） 

甲三引經證分二（表 9-6） 
乙一阿毗達磨大乘無義教 

乙二引般若波羅蜜多非處教 

甲四顯殊勝（表 9-7） 

甲五釋疑難【34】（表 9-7） 



《攝大乘論世親釋》講記 科判    6  /  79 
  

表 0-6：（12 表）總表 

全

文

分

十

二 

彼果斷分第十分二（表 10） 

甲一長行分二 

乙一出體相 

乙二辨差別分二 
丙一正辨差別 

丙二簡別失德 

甲二偈頌分二 
乙一轉依解脫義 

乙二涅盤無住義 

彼

果

智

分

第

十

一

分

三

【

3

5

】 

甲一出體性（表 11-1） 

甲

二

十

門

分

別

分

二 

乙一頌標（表 11-1） 

乙

二

廣

釋

分

十 

丙一相分五 

丁一轉依相（表 11-1） 

丁二白法所成相（表 11-1） 

丁三無二相（表 11-2） 

丁四常住相（表 11-2） 

丁五不可思議相（表 11-2） 

丙二證得【36】（表 11-2） 

丙三自在（表 11-2 至 3） 

丙四依止（表 11-3） 

丙五攝持（表 11-4） 

丙六差別（表 11-4） 

丙七德分二 
丁一眾德相應【37】【38】（表 11-4 至 8） 

丁二六德相應（表 11-8） 

丙八甚深分十二【卷十】 

丁一生住業住甚深（表 11-9） 

丁二安立數業甚深（表 11-9） 

丁三現等覺甚深（表 11-9） 

丁四離欲甚深（表 11-9） 

丁五斷蘊甚深（表 11-9） 

丁六成熟甚深【39】（表 11-10） 

丁七顯現甚深（表 11-10） 

丁八示現等覺涅盤甚深（表 11-10） 

丁九住甚深（表 11-10） 

丁十顯示自體甚深（表 11-10） 

丁十一斷煩惱甚深（表 11-10） 

丁十二不可思議甚深（表 11-10） 

丙九念分二 

丁一正明七念（表 11-11） 

丁二別釋淨土分三【40】 

戊一具引經文（表 11-11） 

戊二十八圓滿（表 11-11） 

戊三總明四德（表 11-12） 

丙十業（表 11-12） 

甲三釋妨難分八 

乙一釋說一乘（表 11-13） 

乙二釋同時有多佛（表 11-13） 

乙三釋法身涅盤不涅盤【41】（表 11-13） 

乙四釋受用身非自性身（表 11-13） 

乙五釋變化身非自性身（表 11-14） 

乙六解二身常（表 11-14） 

乙七釋化身非畢竟住（表 11-14） 

乙八釋成佛要作功用（表 11-14） 

結說（表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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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7：（12 表）簡介分三【上】【1】 

科判 正文 

簡
介
分
三
【
上
】
【
1
】 

一
 
《
攝
大
乘
論
講
記
•
懸
論
》
分
五 

（一）
釋題 

在未講論文之前，本論的題目，先得略為解說。 
「攝」，是含攝、統攝的意思，這可從兩方面來說：一以總攝別，二以略攝廣。

本論以簡要的十種殊勝，廣攝一切大乘法，這就叫以略攝廣。如來說法，每因聽
眾的不同，這裡講波羅蜜多，那裡講十地，現在總舉十義，把大乘經中各別的法
門，總攝起來，這就叫以總攝別。 
「乘」就是車乘，能運載人物從此到彼，有能動能出的作用。眾生迷失在生

死的曠野中，隨著輪迴的迷道而亂轉，眾苦交迫，沒有能力解脫。如來就以各種
的法門，把眾生從苦迫的曠野中運出來。這能令眾生離苦的法門，譬喻它叫「乘」。
但因運載的方法與到達的目的不同，就有大小乘的差別。小乘就是聱聞乘、緣覺
乘，大乘就是菩薩乘。 
「大」，梵语摩诃，含有大、多、胜三义。实际只是一个大义，不过一从多显

大，一从胜显大而已。所以这大字，只要从量多质胜所显的含容大与殊胜大去说
明。一含容大。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曾作这样解释：大乘可以含容小乘，能容纳
它，所以是大。譬如小乘所走的路，只有三百由旬，大乘的行程则有五百由旬，
所以小乘三百由旬的终点，不过是大乘五百由旬行程里的一个中站而已，除此，
大乘还有它更远的目的。这样，大乘不一定离开小乘，而是能含容小乘，内容比
小乘更广博的佛法。因此，般若经说：『菩萨遍学一切法门』，『二乘若智若断，
皆是菩萨无生法忍』。  
二殊勝大。無著菩薩等一系大都偏重這一點：大乘的思想小乘中沒有，這部

分獨有的思想，要比小乘來得殊勝。這多在大乘不共小乘的意義上發揮，所以大
乘好像是小乘以外的另一種殊勝的佛法。殊勝是什麼？就是摩訶。殊勝義是大義，
所以大乘亦名勝乘，小乘亦可名劣乘。這樣，大小乘的差別，不單是量的廣狹，
而且是質的勝劣。本論是屬於這殊勝大一系的作品（以上約偏勝說）。殊勝就是
摩訶。 
現在就以本論所說的十種殊勝來解釋。十種殊勝，依一般說，可分為境行果

三類：一、二是境的殊勝；三至八，是行的殊勝；九、十是果的殊勝。境行果都
是殊勝的，都是大的，不共小乘的。而這殊勝的境行果法，可以運載眾生出離苦
海，所以叫大乘。 

（二）
本論
與釋
論及
翻譯 

本論是無著菩薩造的，從世親、無性兩種釋論所依的本論考察起來，已有些
出入。攝論在印度，是有好多種不同誦本的。至於我國的各家譯本，文句與意義
上的不同，那就更多了。不管他論本如何出入，這部論是唯識學中扼要而最有價
值，為治唯識學者所必須研究的聖典，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本論的釋論，在印度有世親、無性的兩種，還有其他不知名的也說不定。在

這兩種釋論的作者中，世親是無著的兄弟，又是他的弟子，論理，世親的解釋要
比較確當，比較能闡明無著的本意。故研究本論，應以世親釋為主，無性釋作參
考。 
本論在我國有三種譯本：一元魏佛陀扇多譯，二陳真諦譯，三唐玄奘譯。這

三種譯本，文義大致相同。釋論中的世親釋，我國也有三譯：一真諦譯，二隋達
磨笈多譯（裡面也含有本論），三玄奘譯。將這三種釋論的譯本內容比較起來，
相差就很遠了。陳譯最多，有十五卷，隋譯與唐譯的都只有十卷。講到翻譯的忠
實，真諦譯可說不很忠實，但說他的見解錯誤，那也不盡然，細讀他的譯文，有
些思想是與無性釋相同的，因此可以推想到他是參考無性釋，或當時其他的釋論
而綜合糅譯成的。所以，可說他的翻譯欠忠實，不可一定說是思想的錯誤，從他
的譯文裡，很多的地方，可以見到初期唯識學的本義。所以我們雖採用玄奘譯作
講本，但對真諦的譯本，應以活潑的方法，客觀的見解去看它，不能抹煞它的價
值。此外，無性釋有玄奘的譯本，也可以作為參考。 

（三）
本論
的組
織 

本論的魏譯，是沒有分品分章的。陳譯與隋譯，分為十品，每品又分為幾章。
唐譯分為十一品，但沒有分章。陳隋二譯的分為十品，即依十種殊勝的次第，這
本是自然而合理的科判。但第一品的初二章，實際是全論的序說與綱要，所以唐
譯又別立一品，合為十一品。這些品與章的分科，本非無著本論的原型，也不是
世親釋論所固有的，大抵是後代學者的一種科判，夾雜在論文中，像金剛經的三
十二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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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8：（12 表）簡介分三【上】【1】 

簡
介
分
三 

一
 
《
攝
大
乘
論
講
記
•
懸
論
》
分
五 

（三）
本論
的組
織 

如從本論的文段次第作嚴密的科判，應分為三分十章。一、序說，二、所知
依，三、所知相，四、入所知相，五、彼入因果，六、彼因果修差別，七、此中
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八、彼果斷，九、彼果智，十、結說。此十章的初章，
即序說攝大乘；末一章，即結說攝大乘；中間八章，即個別地論述攝大乘的十種
殊勝。所以可總束為序說、正說、結說（但結說的文句過少）－－三分。 
如專從十殊勝的組織來說，十種的前後次第，有著不可倒亂的理由，這在本

論中自有說明。如從十種殊勝的名義，作深一層的研究，即看出本論的重心所在
──唯識行證的實踐，即是從實踐的立場，統攝大乘的一切。十種殊勝，不是為
了理論的說明，是為了大乘的修行而開示的。佛法本不外乎轉迷啟悟，轉染成淨
的行踐。轉迷啟悟與轉染成淨的關鍵，即是『知』。智、明、正見、正觀、正覺、
般若、阿毘達磨，這些都無非是知的異名。 
在聱聞藏中，以知四諦為主；在此唯識大乘中，即以知三性為主。此三性，

即真妄、空有與染淨，為大乘學者所應知的。所以世親說：「所應可知，故名所
知，即三自性」。所應可知的所知，是開示修行的術語，含有指導去體認的意味，
與能知所知的所知，意義不同。此應知自性的染淨真妄（即三性），如知道他的
因緣，即能使之轉化，轉化妄染的為真淨的。因緣即是緣起，即一切種子阿賴耶
識。從阿賴耶雜染種子所生起的，即依他起染分而成為徧計執性的生死；如對治
雜染的種習，燻成清淨種子，即能轉起依他淨分而成為圓成實性的涅盤。這與根
本佛教的緣起中道一樣，『此有故彼有』，即緣起的流轉生死；『此無故彼無』，即
緣起的還滅而涅盤。轉染成淨與轉妄為真，是可能的，而眾生不能，病根在無知。 
所以，大乘的修行，以契入應知自性的真智為道體，依本論說，即由加行無

分別智，修習唯識無義的觀行，進而悟入境空心寂的平等法界，得根本無分別智，
再從根本無分別智，引生無分別後得智，不斷的修習。智的修習與證入，不但是
無分別智而已，無分別智－－般若，雖是大乘道的主體，但與五波羅蜜多有相依
共成的關係，必須修行六波羅密多，才能證入應知自性，也唯有智證應知自性，
六波羅蜜多才成為名符其實的波羅蜜多。理證與事行，有互相推進的因果性。 
智證中心的六度大行，如從他的離障證真的前後階段說，即有十地。如約智

體前後相生而次第完成說，即由戒而定，由定而慧。本論對於慧學，有特別的發
揮，由慧學而到達究竟圓滿，即離分別的涅盤（應知自性的轉妄染為真淨）與無
分別的佛智。此二者與三學，即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這樣，本論的十殊勝，實
即開示大乘學者應知的實行程序而已。 

（四）
攝論
與阿
毘達
磨大
乘經
的關
係 

本論十殊勝的組織形式，不是無著的創說；就是攝大乘的名目，也不是新立
的。這如本論的最初說：『阿毘達磨大乘經中……有十相殊勝殊勝語』。又末了說：
『阿毘達磨大乘經中攝大乘品，我阿僧伽（即無著）略釋究竟』。這可以看出，
阿毘達磨大乘經，本有攝大乘品，此品即有十種殊勝的教說。無著依此品造論，
所以名為攝大乘論。然從本論的體裁內容看，無著的略釋，決非註疏式的釋論，
也不拘泥地限於一經，而廣引華嚴、般若、解深密、方廣、思益梵天所問等經，
瑜伽、大乘莊嚴經、辨中邊、分別瑜伽等論。可以說，本論是採取十種殊勝的組
織形式，要略的通論大乘法門的宗要。所以，攝大乘論所攝的大乘，即是大乘佛
法的一切。 
這樣的解說，決不是說本論與阿毘達磨大乘經的關係不深，與攝大乘品的名

稱無關，是說無著總攝大乘的意趣，是擴張而貫通到一切的。如專從本論與阿毘
達磨大乘經的關係說，那末，本論不但在全體組織的形式上，完全依著攝大乘品
的軌則，在各別的論述十殊勝時，也常常引證。如所知依章引用『無始時來界』
及『由攝藏諸法』二頌，成立阿賴耶識的體性與名稱。 
引用『諸法與識藏』一頌，成立阿賴耶識與諸法的互為因果。所知相章，引

用『成就四法』一段，成立一切唯識。引用有關三性的『幻等說於生』二頌（據
梵文安慧辨中邊論疏說），及『法有三分：一染汙分，二清淨分，三通二分』一
段。 
又在增上慧學章中，引述重頌『成就四法』的『鬼傍生人天』六頌，成立無

分別智。此外沒有明白指出的偈頌，或許也有引用該經的。 
所以，本論雖是大乘的通論，而阿毘達磨大乘經，仍不失為本論宗依的主經。

可惜此經沒有傳譯過來，已經佚失，我們只能從本論中想象它的大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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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9：（12 表）簡介分三【上】【1】【2】 

簡
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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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攝
大
乘
論
講
記
•
懸
論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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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攝
論在無著
師資學中
的地位 

瑜伽系的法相唯識學，可以無著為中心，彌勒是他的老師，世親是他的弟
子。不管彌勒是從兜率天上下來，或是人間的大德，他的學說是由無著宏揚
出去，這是不成問題的。世親是傳承弘布無著思想的人物。所以，研究法相
唯識學，當以無著為中心，他的思想，確也是法相唯識中最根本的。 
這一系的論典，最早出的當推瑜伽論。該論的內容有五分，內地相傳是彌

勒說的，西藏說是無著造的。內地傳說彌勒說瑜伽，早在西藏未有佛法一百
多年前，那時所傳說的瑜伽，或十七地論，是指瑜伽的本地分而說的。本地
分與抉擇分的思想有相當的不同，所以我想，瑜伽論或不如內地所傳說全是
彌勒說的，也不同西藏所說全是無著造的。可以這樣說：本地分是彌勒說的，
抉擇分是無著造的。彌勒說本地分在前，內地人就傳說連抉擇分也是彌勒說
的；無著造抉擇分於後，西藏人也就根據這點說它全是無著造的。相信這種
說法，比較要近乎情理。 
本地分的主要思想是：一、諸識差別論；二、王所差別論；三、種子本有

論；四、認識上所認識的境界都不離自心，但諸法所依的離言自性卻是各有
它差別自體的。這種思想，可說是初期的唯識思想，還沒有達到唯識為體的
唯識學。依本地分菩薩地而造的大乘莊嚴經論，才算是達到徹底的唯識思想。
莊嚴論與本地分不同的地方是：一、一心論；二、王所一體論，心所是心王
現起的作用，沒有離心的自體；三、所認識的境界，就是識的一分，不許心
色有各別的自體。還有種子本有論，這與本地分的主張相同。莊嚴論雖可說
是徹底的唯識思想，但還不能算完備，還欠缺詳細理論的發揮與嚴密的組織。
到了攝大乘論出世，唯識思想才算是真正完成了。 
攝論主要的思想是：一、種子是新燻的，這點與本地分、中邊、莊嚴諸論

所說的完全不同。二、王所有不同的體系，這和本地分相同，而異於中邊、
莊嚴諸論。三、境就是識。四、識與識之間是一心論的，這也同於莊嚴論，
但已有轉向多心論的趨勢。這樣看來，攝論的唯識說，雖是繼承莊嚴論的，
但又接受了經部種子新燻的學說。再看抉擇分的思想：抉擇分是抉擇本地分
的，他的王所差別、諸識差別、心色差別，雖同於本地分，而種子則又與攝
論的新燻思想相同。無著的後期思想，顯然是放棄種子本有說而改用新燻的
了。 
世親繼承無著攝論及攝抉擇分的思想，又有所發揮。他的名著唯識三十論，

是繼承攝抉擇分而作的。繼承無著世親大乘不共的唯識思想者，要算安慧論
師的一系；至於護法的思想，不能說是無著唯識的繼承者，他的偉大，在於
融合瑜伽、攝論兩大思想，而把唯識學建立在瑜伽論本地分的思想上。故護
法成唯識論說諸識差別、王所差別、心色各別自體、種子本有（本地分）新
燻（攝論及抉擇分）合說，這和代表無著唯識學的莊嚴與攝論的思想是有點
不同的。 
有人說安慧學是唯識古學，護法學是唯識今學。護法的時代遲，他的學說，

或許可稱今學。其實，他並不什麼新，反而是復古的，看他成唯識論的思想，
是復回到最初本地分的思想上去了，這不是復古嗎？西藏說世親唯識學的真
正繼承者是安慧論師。護法的老師陳那，是傳承世親的因明學。陳那與他的
再傳弟子法稱，關於唯識的思想，叫做隨理行派。陳那與他的弟子護法，思
想上反流到本地分，與經部有部更接近了。 
攝論的思想，決與護法的唯識思想有所不同。所以要認識攝論的真意，須

向本論好好地探討一下，同時取中邊、莊嚴等論互相印證發明，方可瞭然。 

二 
 
論主 
釋主 

譯主 
簡介 
分三 
【2】 

（一）
無著

菩薩
簡介 

此土有國師婆羅門姓憍屍迦，有三子，同名婆藪盤豆。婆藪譯為天，盤豆
譯為親。天竺立兒名有此體，雖同一名，復立別名以顯之。第三子婆藪盤豆，
於薩婆多部出家，得阿羅漢果，別名比鄰持（定梨反）跋婆。比鄰持是其母
名，跋婆譯為子，亦曰兒。此名通人畜，如牛子亦名跋婆，但此土呼牛子為

犢長子。婆藪盤豆是菩薩根性人，亦於薩婆多部出家，後修定得離欲，思惟
空義不能得入，欲自殺身。賓頭羅阿羅漢在東毘提訶觀見此事，從彼方來，
為說小乘空觀。如教觀之，即便得入。雖得小乘空觀，意猶未安，謂理不應
止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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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0：（12 表）簡介分三【上】【2】 

簡

介

分

三 

二 

 

論

主 

釋

主 

譯

主 

簡

介 

分

三 

（一）

無著

菩薩

簡介 

因此乘神通往兜率多天，諮問彌勒菩薩。彌勒菩薩為說大乘空觀。還閻浮提

如說思惟，即便得悟，于思惟時，地六種動。既得大乘空觀，因此為名，名阿僧

伽。阿僧伽譯為無著。爾後數上兜率多天，諮問彌勒大乘經義。彌勒廣為解說，

隨有所得，還閻浮提，以己所聞，為餘人說，聞者多不生信。 

無著法師即自發願：我今欲令眾生信解大乘，唯願大師下閻浮提，解說大乘，

令諸眾生皆得信解。彌勒即如其願，於夜時下閻浮提，放大光明，廣集有緣眾，

於說法堂誦出十七地經，隨所誦出，隨解其義。經四月夜，解十七地經方竟。雖

同於一堂聽法，唯無著法師得近彌勒菩薩，餘人但得遙聞。夜共聽彌勒說法，晝

時無著法師更為餘人解釋彌勒所說。因此，眾人聞信大乘。彌勒菩薩教無著法師

修日光三摩提。如說修學，即得此定。從得此定後，昔所未解，悉能通達；有所

見聞，永憶不忘；佛昔所說華嚴等諸大乘經悉解義。彌勒於兜率多天，悉為無著

法師解說諸大乘經義，法師並悉通達，皆能憶持。後於閻浮提造大乘經優波提舍，

解釋佛所說一切大教。 

（二）

世親

菩薩

簡介 

婆藪盤豆（世親法師），約公元３２０－４００年間，北天竺富婁沙富羅國人。

爾時，國師婆羅門姓憍屍迦，有三子，長子阿僧伽，即無著菩薩，三子比鄰持跋

婆，法師居中。法師在那爛陀寺，依薩婆多部出家，博學多聞，遍通墳籍，神才

俊朗，無可為儔，戒門清高，難以相匹。既已精研一切聱聞三藏，為欲究竟婆沙

深義，復往迦溼彌羅學習四載，精通《大毗婆沙》。於是十八部各部不同之經律

論藏，乃至六師外道諸說，無不曉了，並善巧因明論辯之術。旋返中印，為眾多

聱聞僧，開示教法，造著名之《俱舍論》。 

《俱舍論》雖宗有部，乃取經部之長，彌補其失，而復自成體系，是阿毗達

磨之結晶，在佛教史上，有其極為重要、崇高之地位。斯論復是法師由部派佛學

進入瑜伽行派過程中最後之代表作。而《唯識二十論》則為法師作為瑜伽行者之

創著。二者對照學習，於研究法師思想體系之發展，有特殊重大之意義焉。 

先時有外道，名頻闍訶婆娑，從龍王處學得僧佉論，心高佷慢，自謂其法最

大，無復過者，欲破佛法，入阿緰闍國，擊論議鼓。天親法師造《七十真實論》，

破其所造僧佉論，首尾瓦解，無一句得立。因而獲得阿緰闍國王三洛沙金之賞，

法師以作三分，起三寺院。 

有新日王妹夫婆羅門，名婆修羅多，是外道師，解毗伽羅論，以此論義，破

俱舍文句。法師乃造論，破毗伽羅三十二品，始末皆壞。新日王崇信皈依，並令

太子就師受戒，王妃亦出家為法師弟子。 

後時，法師見聖者無著所造《五地部論》（即《瑜伽師地論》）心不理解，不

信是聽受於本尊之教法。傳說法師見而嘆曰：「嗚呼，無著在林中，十二載修習

禪定，禪定無成卻造作，創立背馱子宗派。」無著菩薩聞已，認為機緣已熟，遂

派二比丘前往調伏。法師聞《十地經》，信悟大乘，悔昔毀謗，積造大罪，思截

其舌以謝。菩薩教以滅罪之法，謂廣說大乘教法，註釋多種經典，持佛頂尊勝明

咒十萬遍。 

於是法師從無著菩薩聽受一切大乘經典，復從一阿闍黎，傳受真言法門，而

獲得成就。能憶持當時世間所有之佛法，相傳自釋迦世尊涅盤以後，從未有多聞

如世親阿闍黎者，所憶持之經典，有聱聞三藏中五百部，大乘經五百部，又陀羅

尼咒五百部。每日課誦《般若八千頌》。無著菩薩示寂後，法師繼任那爛陀寺堪

布之職，曾往憍利國等多處弘化，廣建大乘教法，使彼時印土大乘比丘倍增，總

達六萬人之多雲。 

凡法師所造論、釋，文義精妙，有見聞者靡不信求。故天竺及餘邊土學大小

乘者，悉以法師所造為學本。異部及外道論師，聞法師名，莫不畏伏。於阿緰闍

國圓寂，年終八十（一說住世近百年）。雖跡居凡地，理實難思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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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1：（12 表）簡介分三【上】【2】 

簡
介
分
三 

二 
 
論
主 
釋
主 
譯
主 
簡
介 
分
三 

（
三
）
玄
奘
法
師
簡
介 

玄奘法師（公元６００－６６４年）俗姓陳名褘，洛陽東南緱氏縣人。父慧，英
潔有雅操，早通經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
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母宋氏，生三子一女，法師列最幼。其第二兄名素，
先出家，法名長捷，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會師十歲喪父，因將詣道場，
教誦習經業。年十三，有敕於洛陽度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不予取限，立
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鑑，見而奇之，問出家意，答曰：「欲遠
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特而取之，始行出家，法名玄奘。 
旋從景法師聽受《涅盤經》，又從嚴法師學習《攝大乘論》。年十五，專門受業，

聱望逾遠。十九歲，以中原兵亂（瓦崗農民起義，攻陷洛陽東北興洛倉——河南鞏
縣，進奪洛陽），乃啟兄入蜀，從道基請教問業。二十一歲，在成都受具足戒，並坐
夏學律。嗣後，對南傳新學——真諦三藏在南方譯傳之《攝論》《俱舍》，及北傳之
《涅盤》《成實》《毗曇》等，均從名師，飽經參學。 
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

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二十九歲，從長安
首途，歷經艱辛，入中印度，禮那爛陀寺戒賢論師為師，學習《瑜伽》等論，先後
五年。最後二年，又從杖林山勝軍論師抉擇唯識，廓清餘疑。中間各地參學，前後
經十七年，於貞觀十九年，返回長安。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遣右武侯大將
軍莫陳實、雍州司馬李叔慎、長安縣令李幹佑前往歡迎。萬民奔湊，觀禮盈衢。 
法師回國後，即開始翻譯事業，前後約二十年，從未中轍。翻譯內容，大致可分

三個階段：（一）前六年，以《瑜伽師地論》為中心，同時譯出與此論相關聯之《顯
揚論》《佛地論》《攝大乘論》等。（二）中間十年，以翻譯《俱舍論》為中心，及其
相關著作如《發智》《大毗婆沙》《順正理》《顯宗》等論；並糅合護法等十大論師，
集註世親《唯識三十論》本，而成《成唯識論》十卷。（三）最後四年，以《大般若
經》為翻譯中心，將瑜伽學說，上通至般若，顯其淵源之深厚。就中又譯出《集異
門論》《品類足論》《辨中邊論》《異部宗輪論》等重要論典，《二十唯識論》即在此
期翻譯，以龍朔元年六月一日始筆，八日完成。 
總計二十年中，共譯出經律論藏，暨勝論學派之典籍，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四十

卷。其所著《大唐西域記》中，如實介紹中亞、印巴次大陸之風土遺聞，又是現代
學者研究中亞、南亞古代史、地之重要數據。法師一生兢兢業業，日無虛度，在譯
著及學術交流事業上，作出了不朽之功績，奠定慈恩宗之基礎，影響所及，遠及日
本、朝鮮。彪炳世界文化史之玄奘法師，近代國際學者們，已給予應有的崇仰與評
價。 

三
 
《
攝
大
乘
論
世
親
釋
》
序
分
三 

（
一
）
攝
論
旨
意 

粵稽聖教，世尊說菩薩藏中之論藏，曰《阿毗達磨經》。彌勒說論中之大乘毗婆沙，
曰《瑜伽師地論》。無著括《瑜伽師地論》法門，詮《阿毗達磨經》宗要，開法相唯
識二大宗，曰《集論》《攝論》。 
《集論》括詮經論全體；《攝論》則抉擇而括詮之，括《瑜伽》本地分中菩薩地之

功德品故，此境行果三事彼《深密經》七義故，詮《阿毗達磨經》中的攝大乘一品
故。《集論》宗法相，則以蘊處界三科等斂一切法故，識雖尊特，與色受想行並開蘊
故；《攝論》宗唯識，則以一切法唯有識以立言，所謂一切顯現，虛妄分別，唯識為
性，故攝三性以歸一識故。然《十地經》說三界唯心，是則唯言為獨。於聖教海中
有所抉擇而示尊崇，則不在《集論》而在《攝論》。 
複次，集論宗法相，導小以歸大，五姓齊被，三根普攝；攝論宗唯識，詮大而簡

小，姓唯被二，乘亦攝一。然《解深密經》說一切聱聞獨覺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
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法華經》說惟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大論、釋論說
二乘及無性，亦依大教，各於自乘，斷種伏纏，修善離趣。是則種雖有五，教唯是
一。於聖教海中教機相應，獨加持大而說法要，則不在《集論》而在《攝論》。 
複次，《集論》談中道，依世出世後得智說六善巧；《攝論》談中道，依出世智說

無所得。無所得者，正智緣如，離能所取，無彼戲論，非無相見，是名中道。然《十
地經》說不動地無相無功用。《佛地經》說證入如來清淨法海，無別所依，智無差別、
智無限量、智無增減。是則依出世智而得轉依，於聖教海中由加行以入十地而證佛
地，則不在《集論》而在《攝論》。 
上來所談旨意如是，以是因緣，當持攝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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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12：（12 表）簡介分三【上】【2】【3】 

簡
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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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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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大
乘
論

世
親
釋
》
序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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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略說
要義 

今為略說要義。《攝論》詮次云何耶？曰：初十句，標綱要故；次所知依、所
知相，詮緣生、緣起境故；次入所知相及彼入因果，彼修差別及增上三學，詮加
行、通達、修習行故；後彼果斷、彼果智，詮究竟果故。 

【3】小不足語大，大於何屬耶？曰：大之於賴耶故，轉依果海、賴耶因海共
相應故。論雲：聱聞不於一切智處轉故，雖離此說，然智得成；菩薩定於一切智
處轉故，若離此智，不易證得一切智故。 
空宗破賴耶，何耶？曰：恐彼分別執為我故。空宗雖空亦不斷，雖有亦不常，

賴耶亦非斷非常故。 
法相宗亦大，而非賴耶耶？曰：大之所對有二：一緣生有相以治空，《辨中邊

論》首相品、《集論》首三法品非特說故；二緣起大因以治小，《攝論》首所知依
分是所崇故。 
《攝論》舍賴耶名，取所知依名，何耶？曰：小不斷所知障故，訓釋詞與轉

依同故，賴耶多說有漏故。 
《攝論》因中缺發心，何耶？發心以前為種姓，入地以先為加行。菩薩已得

勝解，已備資糧，而將入地，初略發心獨談加行故，次略四十心獨建十地故，十

地菩薩位故。 
然則博地凡夫何入耶？曰：入所知相最初一句雲：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初造

種姓故。種姓有性、有習，習力強故。由多聞、尉思而發心，尉思通未發心故。
三練磨、四斷處、六度、三學不禁行故。 
菩薩根本六度又詳三學，何耶？曰：戒四殊勝、定六差別與無分別智，顯大

增上，小所無故。 
攝論果中缺有餘涅盤、無餘涅盤，何耶？曰：非有為非無為，無為有為，盡

未來際，獨歸無住，非小境故。如是略說攝論要義。 

（三）
論釋
譯本 

世親菩薩聞十地經，悔小悟大，涕淚悲泣，割舌贖過。無著造此，授以作釋。
後復推廣，造三十頌，大弘厥宗，大事因緣，一何鄭重。復有無性，亦釋此論，
異義紛披，此姑不述。譯斯本論，凡有四本：一為後魏佛陀扇多，二陳真諦，三
隋笈多，四唐玄奘。陳譯多異，餘三略同。譯斯釋論，亦有三本，但缺魏譯，亦
陳譯異，隋唐略同。讀者會觀，知其趣矣。 
民國五年秋九，編者宜黃歐陽漸識於金陵刻經處。 

 
表 1-1：（4表）總標綱要分第一分三【上】【3】【卷一】 

科判 正文 

總
標
綱

要
分
第
一
分
三

【
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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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一
世
親
序
頌
分
二 

乙
一
皈
敬
序
分

三 

丙
一

禮
讚
三
寶
分
三 

丁一禮讚佛寶 

諸破所知障翳暗 盡其所有如所有 
諸法真俗理影中 妄執競興於異見 
斯由永離諸分別 無垢清淨智光明 
獲得最勝三菩提 惑障並習斷常住 
能無功用於十方 隨諸有情意所樂 
開示殊勝極廣大 三種解脫等方便 
由無分別有大悲 生死涅盤俱不住 
由攝妙慧巧方便 究竟至極自他利 

丁二禮讚法寶 
如是世尊等所覺 等所開示微妙法 
若能於此善修行 必獲寂然甘露跡 
誹謗決定沒無底 甚久無能大苦海 

丁三禮讚僧寶 

學無學僧居道果 普勝一切所餘僧 
善逝無垢功德河 真實於中而沐浴 
為世無上良福田 雖復投於微少善 
而便廣大如地空 慧者由斯得解脫 
故我至誠身語思 頻修無倒歸命禮 

丙二傷嘆德減起失 
軌範諸師今減少 真法正理多渾濁 
皆由聰叡邪慢人 依自尉思失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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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表）總標綱要分第一分三【上】【3】【4】【卷一】 

總
標
綱
要
分
第
一
分
三 

甲
一
世
親
序
頌
分
二 

乙
一
皈
敬
序
分
三 

丙三贊
無著師 

我師於此非前後 逢事聖者大慈尊 
依止無動出世間 放大法光三摩地 
闡揚妙法流清譽 如日舒光遍十方 
文光無垢最甚深 諸了義經所隨順 
廣大句義皆微妙 悉以綺飾自莊嚴 
能令聰敏者融心 無諂無憍生愛敬 
極難通法慧無滯 不住利養稱譽中 
於樂常無染著心 故名決定稱自德 
諸賢聖者常親近 一切世間無不知 
無著名稱普皆聞 功德顯然同所贊 

乙二發起序 

無盡辨者等所雨 甘露文義微妙法 
多從彼聞自力微 少受猶如乞雨鳥 
從廣決擇集少分 以言略釋攝大乘 
願此所作遍饒益 怖於極大文海者 

甲
二
成
立
大
乘
是
佛
說
分
四 

乙一略標 

論曰：阿毘達磨大乘經中，薄伽梵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薩，為顯大乘體
大故說。謂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相殊勝殊勝語。 

【4】釋曰：依止何義，從何所因，而作是說？廣博所知深大法性，若
離諸佛菩薩威力，誰於此中能造釋論？復由何義於此論初說如是事？由若
離舉阿毘達磨大乘經言，則不了知論是聖教。為此義故，又為顯經名如言
十地經故，說如是阿毘達磨大乘經言。復有餘義，為顯彼經是聖教故，初
說如是阿毘達磨大乘經言。今造此論有所用者，為欲開曉無知者故。為顯
法門別名故，舉阿毘達磨；為顯通名故，舉經言；為簡聱聞阿毘達磨，復
舉大乘。由今亦有非聖所說阿毘達磨，如現有人自尉思慧，謂是佛說阿毘
達磨，或聱聞說，或世智造。又言大乘素怛纜者，為欲顯示異聱聞等。為
欲顯示菩薩藏攝故，復舉其阿毘達磨。 

又藏攝者，謂入自宗素怛纜藏；現滅自惑毘奈耶藏，即大乘中菩薩煩惱
以諸菩薩種種分別為煩惱故；不違最勝阿毘達磨，廣大甚深為其相故。 

此中三藏者，一素怛纜藏，二毘奈耶藏，三阿毘達磨藏。如是三藏下乘
上乘有差別故則成二藏：一聱聞藏，二菩薩藏。此三及二，何緣名藏？由
能攝故，謂攝一切所應知義。 

復由何緣建立三藏？由九種緣。謂為對治疑惑立素怛纜藏，若於彼彼義
中有疑惑者，即為決定宣說彼彼義故；為對治二邊受用立毘奈耶藏，謂遮
有罪著欲樂邊受用故，及開無罪不自苦邊受用故；為對治自見取執立阿毘
達磨藏，顯照諸法無倒相故。 

又能說三學故立素怛纜藏；能成辦增上戒、增上心故立毘奈耶藏，謂具
屍羅即無悔等，漸次能得三摩地故；能成辦增上慧故立阿毘達磨藏，謂能
決擇無倒義故。又能說法義故立素怛纜藏；能成滿法義故立毘奈耶藏，謂
為調伏煩惱勤修行者便於此二能通達故；能於法義決擇善巧故立阿毘達磨
藏。 

由此九緣，許立三藏。又此皆為解脫生死。此復云何能得解脫？燻、覺、
寂、通，故得解脫。謂由聞熏習心故，由思覺悟故，由修奢摩他寂靜故，
由證毘缽舍那通達故，能得解脫。 

又若略說此素怛纜、毘奈耶、阿毘達磨藏，各有四義。菩薩於此若具了
知，則能證得一切智性；聱聞於此雖但解了一伽陀義，亦得漏盡。云何此
三各有四義？謂能貫穿依故、相故、法故、義故，名素怛纜。此中依者，
謂於是處，由此為此，而有所說；相者，謂世俗諦相、勝義諦相；法者，
謂蘊、界、處、緣起、諦、食、靜慮、無量、無色、解脫、勝處、遍處、
菩提分、無礙解、無諍等；義者，謂隨密意。 

對故、數故、伏故、通故，應知名阿毘達磨。謂阿毘達磨亦名對法，此
法對向無住涅盤，能說諦、菩提分、解脫門等故。阿毘達磨亦名數法，於
一一法數數宣說訓釋言詞、自相共相等無量差別故。阿毘達磨亦名伏法，
由此具足論處所等，能勝伏他論故。阿毘達磨亦名通法，由此能釋通素怛
纜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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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表）總標綱要分第一分三【上】【4】【卷一】 

總
標

綱
要
分
第
一
分
三 

甲
二
成

立
大
乘
是
佛
說
分
四 

乙一
略標 

犯罪故、等起故、還淨故、出離故，應知名毘奈耶。此中犯罪者，謂五眾罪。
等起者，謂無知故、放逸故、煩惱盛故、不尊敬故而犯諸罪。還淨者，謂由意樂
不由治罰，如受律儀。出離者，有七種：一、各各相對，說悔所犯；二、誓受治
罰，謂授學等；三、等有妨害，先制學處，後由異門還復開許；四、別更止息，
謂僧和合，還舍所制；五、轉依，謂苾芻、苾芻尼轉男女形故，舍不共罪；六、
由真實觀，謂作殊勝法嗢柁南諸行相觀；七、由法爾得，謂由見諦，法爾得無小
隨小罪。應知毘奈耶復有四義：一、補特伽羅故，世尊依彼制所學處；二、制立

故，謂告曰彼補特伽羅所犯過已，大師集僧制所學處；三、分別故，謂制學處已
更廣解釋先所略說；四、決擇故，謂於此中決判所犯云何有罪云何無罪。 

今當釋本文。薄伽梵前者，顯有所敬，故無異言。善入大乘者，是由已得陀
羅尼等勝功德義，顯已得此諸功德故，於義於文能正任持、能正開示，如是名菩
薩。為何義故說？為顯大乘體大故說。所言顯者，開發大乘實有大體。依大乘者，
依止大乘而起所說。 

有十相殊勝殊勝語者，謂即由彼十種殊勝所殊勝語，名十相殊勝殊勝語。此
殊勝言，是差別義，兩互相待，如言此義殊勝於彼；又最上義是殊勝義；或是異

類，謂義因殊勝故，語果是殊勝。今當說此十種別相。 
論曰：一者所知依殊勝殊勝語，二者所知相殊勝殊勝語，三者入所知相殊勝

殊勝語，四者彼入因果殊勝殊勝語，五者彼因果修差別殊勝殊勝語，六者即於如
是修差別中增上戒殊勝殊勝語，七者即於此中增上心殊勝殊勝語，八者即於此中
增上慧殊勝殊勝語，九者彼果斷殊勝殊勝語，十者彼果智殊勝殊勝語。由此所說
諸佛世尊契經諸句，顯於大乘真是佛語。 

釋曰：此中所知依殊勝殊勝語者，所應可知，故名所知，所謂雜染清淨諸法，

即三自性。依是因義。此所知依即是殊勝，故名所知依殊勝。由此殊勝，故語殊
勝。此依即是阿賴耶識。如是持業釋，乃至彼果智殊勝亦爾，謂彼果智即是殊勝，
故名彼果智殊勝等。所知相者，是所知自性義。所知即是相，故名所知相，謂三
自性。 

入所知相者，謂於所知相，若能入若正入，即唯識性。彼入因果者，謂能入
彼，故名彼入，即是悟入唯識理性。因謂加行時世間施等波羅蜜多；果謂通達時
出世施等波羅蜜多。彼因果修差別者，即彼因果，故名彼因果，即於此中修之差
別。修謂數習，即此數習於諸地中展轉殊勝，故名差別，即是十地。 

即於如是修差別中增上戒者，謂十地中依戒而學，故名增上戒，即諸菩薩所
有律儀，於諸不善無復作心。增上心者，謂在內心或即依心而學，故名增上心，
即諸三摩地。增上慧者，謂趣證慧，故名增上慧，或依慧而學故名增上慧，即是
無分別智。斷殊勝者，謂最勝品別自內棄捨煩惱及所知障，即是無住涅盤。智殊
勝殊勝語者，謂無障智名智殊勝。彼無分別智有所對治，今此佛智已離一切障及
隨眠，是名於彼無分別智，佛智殊勝。 

乙二
顯大
乘殊
勝 

論曰：複次，云何能顯？由此所說十處，於聱聞乘曾不見說，唯大乘中處處
見說。謂阿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三種自性：一、依他起自性，二、徧計所執
自性，三、圓成實自性，說名所知相體。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六波羅蜜多，
說名彼入因果體。菩薩十地，說名彼因果修差別體。菩薩律儀，說名此中增上戒
體。首楞伽摩、虛空藏等諸三摩地，說名此中增上心體。無分別智，說名此中增
上慧體。無住涅盤，說名彼果斷體。三種佛身：一、自性身，二、受用身，三、
變化身，說名彼果智體。由此所說十處，顯於大乘異聱聞乘；又顯最勝，世尊但
為菩薩宣說。是故應知但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相殊勝殊勝語。 

釋曰：云何能顯者，是問何緣義。六波羅蜜多說名彼入因果體者，謂由唯識
性入三自性時，世間施等波羅蜜多名清淨因，由能引發出世間故。入地已去，即
彼施等波羅蜜多成出世間，名清淨果。菩薩十地說名彼因果修差別體者，謂菩薩
十地是前所說波羅蜜多因果二位修差別性。無分別智說名此中增上慧體者，若諸
聱聞離四顛倒分別，名無分別；若諸菩薩離一切法分別名無分別：二無分別差別
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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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4表）總標綱要分第一分三【上】【4】【5】【卷一】 

總
標
綱
要
分
第
一
分
三 

甲
二
成
立
大
乘
是
佛
說
分
四 

乙二顯大
乘殊勝 

無住涅盤說名彼果斷體者，謂三學果故名彼果；彼果即斷，名彼果斷。
此性名為彼果斷體，即是煩惱所知二障斷義。三種佛身說名彼果智體者，彼
三學果故名彼果；彼果即智，名彼果智。此性名為彼果智體。 

此中若無自性身，應無法身，譬如眼根；若無法身，應無受用身，譬如
眼識。應知此中所依能依為同法喻。若無受用身，已入大地諸菩薩眾，應無
受用法樂；若無受用法樂，菩提資糧應不圓滿，譬如見色。若無化身，勝解
行地諸菩薩眾、諸聱聞等劣勝解者，最初發趣皆不應有。是故決定應有三身。 

顯於大乘異聱聞乘者，聱聞乘中不說此故。又顯最勝者，顯大乘中此亦
最勝。 

乙三顯大
乘真是佛
語【5】 

論曰：複次，云何由此十相殊勝殊勝如來語故，顯於大乘真是佛語，遮
聱聞乘是大乘性？由此十處於聱聞乘曾不見說，唯大乘中處處見說。謂此十
處是最能引大菩提性，是善成立，隨順無違；為能證得一切智智。 

乙四重頌 

論曰：此中二頌： 
所知依及所知相 彼入因果彼修異 
三學彼果斷及智 最上乘攝是殊勝 
此說此餘見不見 由此最勝菩提因 
故許大乘真佛語 由說十處故殊勝 
釋曰：此復云何？謂復顯此所說十處是最能引大菩提性，是善成立，隨

順無違。是最能引大菩提性者，是大菩提能引因義。是善成立者，謂由正理
等量思擇，如見導師所說道相。言隨順者，謂為證得勤修行時隨順住故，如
隨導師所說正道隨順而住。言無違者，謂諸地中無障礙因，如隨導師所說道
中無劫賊等所有障難；或復生死涅盤二種互不相違。 

復有異門：是最能引大菩提性者，謂此能引無戲論無分別智故；是善成
立者，謂與四理不相違故；言隨順者，謂與三量不相違故；言無違者，非先
隨順後相違故。如有頌言： 

初任持愛悲 後隨順不善 非黑白我見 有益亦有損。 
為能證得一切智智者，謂於一切法中發生無上無間一切行相智故。善成

立，為復有餘義，謂善成立、隨順、無違，展轉標釋。云何善成立？謂能隨
順故。云何能隨順？謂無違轉故。 

甲三攝大乘義
究竟盡 

論曰：複次，云何如是次第說此十處？謂諸菩薩於諸法因要先善已，方
於緣起應得善巧。次後於緣所生諸法，應善其相，善能遠離增益損減二邊過
故。次後如是善修菩薩應正通達善所取相，令從諸障心得解脫。次後通達所
知相已，先加行位六波羅蜜多，由證得故應更成滿，增上意樂得清淨故。次
後清淨意樂所攝六波羅蜜多，於十地中分分差別，應勤修習，謂要經三無數
大劫。次後於三菩薩所學應令圓滿。既圓滿已，彼果涅盤及與無上正等菩提
應現等證。故說十處如是次第。 

釋曰：云何如是次第說者，問。謂諸菩薩於諸法因要先善已，廣說乃至
彼果涅盤及與無上正等菩提應現等證故者，答。要先了知諸法因已，後於緣
起方得善巧：必有因故，果得生起，非自在等，由此能得因果兩智。次後於
因所生諸法應了其相，何等為相？謂實無有徧計所執，定執為有，名為增益；
增益無故，損減實有圓成實性。遠離如是二邊過失，故名善巧。次於如是所
取諸相，由唯識性，應正通達，得無障礙。 

次於隨順入唯識性世俗所證世間六種波羅蜜多，由勝義故應更證得，是
應修作清淨增上意樂攝義。次於十地分分差別應勤修習，謂要經三無數大劫，
非如聱聞極疾三生勤修對治便證解脫。次後即於如是修中增上戒等菩薩三學
應令圓滿。最後於彼學果涅盤，煩惱永斷，及與無上正等菩提三種佛身，應
現等證。故說十處如是次第。 

論曰：又此說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 
釋曰：一切大乘齊此究竟，何以故？若欲說緣起，即入阿賴耶識攝。若

欲說諸相，即入三自性攝。若欲說證得，即入唯識性攝。若欲說波羅蜜多，
即入波羅蜜多攝。若欲說諸地，即入諸地攝。若欲說諸學，即入諸學攝。若
欲說斷及智，即入無住涅盤及三種佛身攝。齊是名為一切佛語，是故但說如
此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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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5】【卷一】 

科判 正文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一
從
聖
教
中
安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二 

乙
一
釋
名
以
證
本
識
之
有
體
分
五 

丙
一
阿
賴
耶
教
分
二 

丁一引經證 

論曰：此中最初且說所知依，即阿賴耶識。世尊何處說阿賴耶
識名阿賴耶識？謂薄伽梵於阿毘達磨大乘經伽陀中說： 

無始時來界 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 及涅盤證得 
釋曰：此中能證阿賴耶識，其體定是阿賴耶識。阿笈摩者，謂

薄伽梵即初所說阿毘達磨大乘經中說如是頌。界者謂因，是一切
法等所依止，現見世間於金礦等說界名故。由此是因故，一切法
等所依止。因體即是所依止義。由此有者，由一切法等所依有。 

諸趣者，於生死中所有諸趣。趣者，謂異熟果。由此果故，或
是頑愚瘖瘂種類，或有勢力能了善說惡說法義，或能證得上勝證
得，又為煩惱所依止性，由此故有猛利煩惱、長時煩惱。如是四
種異熟差別所依止故，無有堪能；應知翻此名有堪能。非唯諸趣
由此而有，亦由此故證得涅盤，要由有雜染方得涅盤故。 

論曰：即於此中復說頌言： 
由攝藏諸法 一切種子識 故名阿賴耶 勝者我開示 
釋曰：已引阿笈摩證阿賴耶識是所知依體，復引阿笈摩證阿賴

耶識名阿賴耶識。於此頌中由第二句釋第一句。勝者即是諸菩薩
眾。 

丁二釋名義 

論曰：如是且引阿笈摩證，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賴耶識？一切
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為因性故，
是故說名阿賴耶識。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
耶識。 

釋曰：今訓此識阿賴耶名。一切有生者，諸有生類皆名有生。
雜染品法者，是遮清淨義。於中轉故，名為攝藏。或諸有情攝藏
此識為自我者，是執取義。 

丙
二
阿
陀
那
教
分
二 

丁一引經證 

論曰：複次，此識亦名阿陀那識。此中阿笈摩者，如解深密經
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執為我。 
釋曰：復引解深密經。即此阿笈摩中，佛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

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中，或在卵生，

或在胎生，或在溼生，或在化生，身分生起。於中最初一切種子
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
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受。有色界中具二執受，無
色界中不具二種。 

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
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亦名
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聱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識身轉，謂眼識耳鼻舌身

意識。此中有識，眼及色為緣生眼識，與眼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
分別意識轉；有識，耳鼻舌身及聱香味觸為緣生耳鼻舌身識，與
耳鼻舌身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廣慧，若於爾時一眼
識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若於爾時二三
四五諸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廣
慧，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若二若多浪
生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瀑水自類恆流無斷無盡。又如善淨鏡

面，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
影起。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減儘可得。如是廣慧，由似
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
於此時一眼識轉；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五
識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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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5】【6】【卷一】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一
從
聖
教
中
安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二 

乙
一
釋
名
以
證
本
識
之
有
體
分
五 

丙
二
阿
陀
那
教
分
二 

丁一
引經
證 

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於心意識秘密善巧，然諸
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薩。廣慧，若諸菩薩於
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
積集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聱及耳識，不見鼻香及鼻識，不
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身識，不見意法及意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
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廣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
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於心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薩。 

此伽陀中重顯彼義。阿陀那識者，所釋異名。甚深細者，難了知故。
一切種子如瀑流者，次第轉故，一切種子剎那展轉如瀑水流相續轉故。
恐彼分別執為我者，一行相轉故，分別執可得。 

丁二
釋名
義 

論曰：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執受一切有色根故，一切自體取
所依故。所以者何？有色諸根，由此執受，無有失壞，盡壽隨轉；又於
相續正結生時，取彼生故，執受自體。是故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 

釋曰：執受一切有色諸根故者，所以者何？有色諸根由此執受，盡壽
隨轉，用此為釋。謂由眼等有色諸根，阿賴耶識所攝受故，非如死身青
瘀等位；若至死時，此舍離故，彼即便有青瘀等位。是故定知，此執受
故，乃至壽限，彼不失壞。一切自體取所依故者，又於相續正結生時，
取彼生故，執受自體，用此為釋。謂由此識是相續識故，於相續正結生
時，能攝受生一期自體，亦為此識之所攝受。 

由阿賴耶識中一期自體熏習住故，彼體起故，說名彼生。受彼生故，
名取彼生。由能取故，執受自體。以是義故，阿賴耶識亦復說名阿陀那
識。 

丙
三
心
教
分
三 

丁一
引教 

論曰：此亦名心，如世尊說：心意識三。 

釋曰 ：此亦名心者，阿賴耶識即是心體。意識二義差別可得，當知
心義亦有差別，顯示此故。 

丁
二
釋
意
分
三
【
6
】 

戊
一
釋
二
種
意 
 

論曰：此中意有二種：第一、與作等無間緣所依止性無間滅識，能與
意識作生依止。第二、染汙意，與四煩惱恆共相應。一者薩迦耶見，二
者我慢，三者我愛，四者無明。此即是識雜染所依。識復由彼第一依生，
第二雜染。了別境義故，等無間義故，思量義故，意成二種。 

釋曰：此中與作等無間緣因性，謂無間滅識與意識為因，是第一意。

由四煩惱常所染汙，是第二意。此中薩迦耶見者，謂執我性。由此勢力，
便起我慢，恃我我所而自高舉。於實無我起有我貪，名為我愛。如是三
種，無明為因。言無明者，即是無智。 

識復由彼第一依生、第二雜染者，謂無間滅識說名為意，與將生識容
受處所，故作生依；第二染汙意為雜染所依，以於善心中亦執有我故。 

了別境義故，等無間義故，思量義故，意成二種者，謂於此中，由取
境義說名為識，由與處義名第一意，由執我等成雜染義名第二意。 

戊
二
染
汙
意
存
在
之
理
證 

論曰：複次，云何得知有染汙意？謂此若無，不共無明則不得有，成

過失故。又五同法亦不得有，成過失故。所以者何？以五識身必有眼等
俱有依故。又訓釋詞亦不得有，成過失故。 

又無想定與滅盡定差別無有，成過失故。謂無想定染意所顯，非滅盡
定；若不爾者，此二種定應無差別。又無想天一期生中應無染汙，成過
失故，於中若無我執我慢。又一切時我執現行現可得故，謂善、不善、
無記心中；若不爾者，唯不善心彼相應故，有我我所煩惱現行，非善無
記。是故若立俱有現行，非相應現行，無此過失。 

此中頌曰： 
若不共無明 及與五同法 訓詞二定別 無皆成過失 
無想生應無 我執轉成過 我執恆隨逐 一切種無有 
離染意無有 二三成相違  無此一切處 我執不應有 
真義心當生 常能為障礙 俱行一切分 謂不共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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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6】【7】【卷一】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一
從
聖
教
中
安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二 

乙
一
釋
名
以
證
本
識
之
有
體
分
五 

丙
三
心
教
分
三 

丁
二
釋
意
分
三 

戊三
辨染
汙意
是有
覆無
記性 

論曰：此意染汙故，有覆無記性，與四煩惱常共相應。如色無色
二纏煩惱，是其有覆無記性攝，色無色纏為奢摩他所攝藏故；此意一
切時微細隨逐故。 

釋曰：此文復以餘道理成立染汙意，何等名為成立道理？謂此若
無，不共無明即不得有。不共無明其相云何？謂未生對治，能障真智
愚。此於五識理不相應，是處無容能為障故。若處有能治，此處有所
治。亦不得在染汙意識。此非有者，餘惑現行名不成故。若立此煩惱
在染汙意識，即應畢竟成染汙性，云何施等心得成善？與此煩惱恆相
應故。若說有意識與善法俱轉，此即與彼煩惱相應，是染意識引生能
治不應道理。若說染汙意俱轉有善心，即此善心引生能治，此生彼滅，
即無過失。 

又五同法故，所以者何？譬如眼等五識必有眼等五根為俱有依，
如是意識亦應決定有俱有依。 

又訓釋詞故，所以者何？能思量故說名為意，此訓釋詞何所依止？
非彼六識與無間識作所依止，應正道理，已謝滅故。 

又二定別故，所以者何？若定說有染汙意者，無想定中即有此意，
餘定中無，故有差別。若異此者，於二定中第六意識並不行故，應無
差別。 

又無想中生，應無我執故，所以者何？若彼位中無染汙意，彼一
期生應無我執。若爾，不應聖所訶厭。既被訶厭，是故定知彼有我執。 

重顯彼故說四伽陀：若不共無明等，乃至廣說。此中不共無明者，
謂於一切善不善無記煩惱隨煩惱位中，染汙意相應俱生無明。彼若無
者，成大過失。常於苦等障礙智生，是其業用，此即顯無業用過失。
五同法者，第六意識與五識身有相似法，彼有五根、阿賴耶識為俱有
依；此亦如是，有染汙意、阿賴耶識為俱有依。此五同法離染汙意決
定無有，此則顯無自性過失。 

【7】訓詞若無成過失者，取所緣相而思量故，無間滅時能取境故，
說名為意。過去已滅，無所思量，云何當有能思量性？訓詞無故成大
過失。二定別者，滅盡定中無染汙意，無想定中有染汙意。此若無者，
如是二定差別應無，成大過失。又染汙意若無有者，無想身中應無我
執，非異生者於相續中暫離我執應正道理。如是諸過離染汙意皆定應
得，故應定許有染汙意。為顯此義故，復說言無有二等。二者，即是
不共無明、五相似法。三相違者，謂訓釋詞、二定差別、無想生中我
執恆隨。離染汙意，如是三事皆成相違。無此一切處我執不應有者，
離染汙意，於一切種善等位中我執恆隨不應得有。故應定許有染汙意。
余文易了，不復須釋。 

丁三釋
心 

論曰：心體第三，若離阿賴耶識，無別可得。是故成就阿賴耶識
以為心體，由此為種子，意及識轉。 

釋曰：心體第三，若離阿賴耶識，無別有性。由此為因，意及轉
識皆得生起。見取轉識，當知亦即取第二意，所以者何？彼將滅時，
得意名故。 

論曰：何因緣故亦說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 
釋曰：復欲釋名，故作此問。由種種法者，由各別品類法。熏習

種子者，功能差別因。所積集故者，是極積聚一合相義。 
論曰：複次，何故聱聞乘中不說此心名阿賴耶識，名阿陀那識？

由此深細境所攝故。所以者何？由諸聱聞，不於一切境智處轉，是故
於彼，雖離此說，然智得成，解脫成就，故不為說。若諸菩薩，定於

一切境智處轉，是故為說；若離此智，不易證得一切智智。 
釋曰：由此深細境所攝者，謂此境界即深細，故名深細境。此即

深細境界中攝，難了知故，非諸聱聞為求一切境界智故，正勤修行，
唯正希求自義利故，彼由粗淺苦等正智便能永斷煩惱障故。若諸菩薩
為利自他，求斷煩惱及所知障，正勤修行，是故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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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7】【卷二】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

卷

二

】 

甲

一

從

聖

教

中

安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二 

乙

一

釋

名

以

證

本

識

之

有

體

分

五 

丙四聲聞異門教 

論曰：複次，聱聞乘中亦以異門密意已說阿賴耶識。如彼增一

阿笈摩說：世間眾生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憙阿賴耶；

為斷如是阿賴耶故，說正法時，恭敬攝耳，住求解心，法隨法行。

如來出世，如是甚奇希有正法，出現世間。於聱聞乘如來出現四

德經中，由此異門密意已顯阿賴耶識。 

於大眾部阿笈摩中，亦以異門密意說此名根本識，如樹依根。

化地部中，亦以異門密意，說此名窮生死蘊，有處有時見色心斷，

非阿賴耶識中彼種有斷。 

釋曰：世間眾生愛阿賴耶者，是總標句。如其次第，復以餘句

約就現在過去未來三時別釋。復有別義，謂於現在愛阿賴耶，於

過去時樂阿賴耶；由先世樂阿賴耶故，復於今世欣阿賴耶；由樂

由欣阿賴耶故，於未來世憙阿賴耶。法隨法行者，如教行故。大

眾部中名根本識，如樹依根者，謂根本識為一切識根本因故，譬

如樹根，莖等總因，若離其根，莖等無有；阿賴耶識名根本識，

當知亦爾。化地部中異門說為窮生死蘊，為釋此因，說有處等。

言有處者，謂無色界無有諸色。言有時者，謂無想等諸定位中無

有諸心。非阿賴耶識中彼種有斷者，謂阿賴耶識中色心熏習，由

此為因，色心還有。 

丙五總結成立 

論曰：如是所知依說阿賴耶識為性，阿陀那識為性，心為性，

阿賴耶為性，根本識為性，窮生死蘊為性等。由此異門，阿賴耶

識成大王路。 

釋曰：由此異門，阿賴耶識成大王路者，是極廣義。 

乙二遮異釋 

論曰：復有一類，謂心意識義一文異。是義不成，意識兩義差

別可得，當知心義亦應有異。復有一類，謂薄伽梵所說眾生愛阿

賴耶乃至廣說，此中五取蘊說名阿賴耶。有餘復謂貪俱樂受名阿

賴耶。有餘復謂薩迦耶見名阿賴耶。此等諸師，由教及證，愚阿

賴耶，故作此執。如是安立阿賴耶名，隨聱聞乘安立道理，亦不

相應。 

若不愚者，取阿賴耶識安立彼說阿賴耶名，如是安立則為最勝。

云何最勝？若五取蘊名阿賴耶，生惡趣中一向苦處，最可厭逆，

眾生一向不起愛樂，於中執藏，不應道理，以彼常求速舍離故。

若貪俱樂受名阿賴耶，第四靜慮以上無有，具彼有情常有厭逆，

於中執藏，亦不應理。若薩迦耶見名阿賴耶，於此正法中信解無

我者，恆有厭逆，於中執藏，亦不應理。 

阿賴耶識內我性攝，雖生惡趣，一向苦處，求離苦蘊，然彼恆

於阿賴耶識我愛隨縛，未嘗求離。雖生第四靜慮以上，於貪俱樂

恆有厭逆，然彼恆於阿賴耶識我愛隨縛。雖於此正法信解無我者

厭逆我見，然於藏識我愛隨縛。是故安立阿賴耶識名阿賴耶，成

就最勝。 

釋曰：不愚者者，謂諸菩薩，彼所宣說阿賴耶識理成立故。惡

趣中者，謂餓鬼傍生及那落迦諸惡趣中。一向苦處者，謂一向受

非愛業果處。於彼有時樂受生者，是等流果，生彼所受異熟果者，

唯是其苦。第四靜慮以上無有者，謂即第四靜慮及上諸地。具彼

有情者，謂生所得。阿賴耶識內我性攝者，謂諸眾生攝取此識為

內我性。求離苦蘊者，求離苦受。然於藏識我愛隨縛者，謂於阿

賴耶識執我起愛，隨縛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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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7】【8】【卷二】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
一
安
立
阿
賴
耶
識
相
分
六 

丙一三相 

論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門。安立此相云何可見？安立
此相略有三種：一者安立自相，二者安立因相，三者安立果相。此
中安立阿賴耶識自相者，謂依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習為彼生因，由
能攝持種子相應。此中安立阿賴耶識因相者，謂即如是一切種子阿
賴耶識，於一切時與彼雜染品類諸法現前為因。此中安立阿賴耶識
果相者，謂即依彼雜染品法無始時來所有熏習，阿賴耶識相續而生。 

釋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門。非說異門即了其相，是故
次說此識自性、因性、果性。此中安立自相者，謂緣一切雜染品法
所有熏習，能生於彼功能差別識為自性。為欲顯示如是功能，故說
攝持種子相應，謂依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習，即與彼法為能生因。
攝持種子者，功能差別也。相應者，是修義。是名安立此識自相。
此中安立因相者，謂即次前所說品類一切種子，阿賴耶識由彼雜染
品類諸法熏習所成功能差別，為彼生因，是名安立此識因相。此中
安立果相者，謂即依彼雜染品法無始熏習，此識續生而能攝持無始
熏習，是名安立此識果相。 

此中自相，是依一切雜染品法無始熏習為彼生因，攝持種子識
為自性，果性因性之所建立。此中因相，是彼雜染品類諸法熏習所
成功能差別為彼生因，唯是因性之所建立。此中果相，是依雜染品
類諸法無始熏習，阿賴耶識相續而生，唯是果性之所建立，是三差
別。 

丙二熏習【8】 

論曰：複次，何等名為熏習？熏習能詮，何為所詮？謂依彼法
俱生俱滅，此中有能生彼因性，是謂所詮。如巨勝中有花熏習，巨
勝與花俱生俱滅，是諸巨勝帶能生彼香因而生。又如所立貪等行者，
貪等熏習，依彼貪等俱生俱滅，此心帶彼生因而生。或多聞者，多
聞熏習，依聞作意俱生俱滅，此心帶彼記因而生，由此熏習能攝持
故，名持法者。阿賴耶識熏習道理，當知亦爾。 

釋曰：謂依彼法俱生俱滅此中有能生彼因性是謂所詮者，謂即
依彼雜染諸法俱生俱滅，阿賴耶識有能生彼諸法因性，是名熏習。 

丙三本識與種
子之同異 

論曰：複次，阿賴耶識中諸雜染品法種子，為別異住，為無別
異？非彼種子有別實物於此中住，亦非不異。然阿賴耶識如是而生，
有能生彼功能差別，名一切種子識。 

釋曰：阿賴耶識中雜染法種子，為異為不異？若爾，何失？若
有異者，彼諸種子應分分別，阿賴耶識剎那滅義亦不應成，有別異
故。由善不善熏習力故，種子應成善不善性，然許無記。若不異者，
云何有多？此不應理。是故二說俱有過失。 

非彼種子有別實物於此中住，亦非不異，乃至名一切種子識者，
為避如前所說過失，故不定取異及不異。如是而生者，謂由如是品
類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別者，謂有能生雜染品法功能差別相應道
理。由與生彼功能相應故，名一切種子識。於此義中有現譬喻，如
大麥子於生自芽有功能故有種子性。若時陳久或火相應，此大麥果
功能損壞。爾時麥相雖住如本，勢力壞故無種子性。阿賴耶識亦復
如是，有生雜染諸法功能，由此功能相應故，說名一切種子識。 

丙四本識與雜
染法更互為緣 

論曰：複次，阿賴耶識與彼雜染諸法同時更互為因，云何可見？
譬如明燈，焰炷生燒，同時更互。又如蘆束互相依持，同時不倒。
應觀此中更互為因道理亦爾。如阿賴耶識為雜染諸法因，雜染諸法
亦為阿賴耶識因。唯就如是安立因緣，所餘因緣不可得故。 

釋曰：複次阿賴耶識與彼雜染諸法同時更互為因云何可見者，

欲以喻顯，故為此問。譬如明燈焰炷生燒同時更互者，謂一剎那燈
炷為依，發生燈焰，是則燈炷為焰生因；即此剎那，焰復能燒所依
燈炷，是則燈焰為炷燒因。餘喻亦爾。如是顯示有俱有因，由因現
在住即見果生故。從如阿賴耶識為雜染諸法因，乃至所餘因緣不可
得故者，此言顯示阿賴耶識與雜染法更互為因，即是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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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8】【9】【卷二】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
一
安

立
阿
賴
耶
識
相
分
六 

丙五
本識
與雜
異諸
法為
因 

論曰：云何熏習無異無雜，而能與彼有異有雜諸法為因？如眾纈具，纈所
纈衣，當纈之時，雖復未有異雜非一品類可得，入染器後，爾時衣上便有異
雜非一品類染色絞絡文像顯現。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異雜能燻之所熏習，於
熏習時雖復未有異雜可得，果生染器現前已後，便有異雜無量品類諸法顯現。 

釋曰：云何熏習無異無雜而能與彼有異有雜諸法為因者，欲以譬喻顯斯道
理，故為此問。如眾纈具纈所纈衣，當纈之時，雖無異雜文像可見，入染器
後，便有異雜文像可見。阿賴耶識如所染衣，果生即染器，故名果生染器。

入者，即是緣所攝義。於熏習時雖無異雜，至果熟位，便有非一品類諸法因
性顯現，如已染衣。 

丙六
大乘
甚深

緣起
分四 

丁一
二種
緣起 

論曰：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甚深。又若略說，有二緣起：一者
分別自性緣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
是名分別自性緣起，以能分別種種自性為緣性故。復有十二支緣起，
是名分別愛非愛緣起，以於善趣惡趣能分別愛非愛種種自體為緣性故。 

釋曰：如是緣起於大乘中極細甚深者，異生覺慧難了知故名為極細，
阿羅漢等難窮底故名為甚深。又若略說有二緣起者，舉數。一者分別

自性緣起，二者分別愛非愛緣起者，列名。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者，謂
阿賴耶識為因，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起，由能分別異類自性為
因性故。若無明等，是名分別愛非愛緣起，由能分別愛非愛種種自體
為因性故。 

論曰：於阿賴耶識中，若愚第一緣起，或有分別自性為因，或有分
別宿作為因，或有分別自在變化為因，或有分別實我為因，或有分別
無因無緣。若愚第二緣起，復有分別我為作者，我為受者。 

譬如眾多生盲士夫未曾見象，復有以象說而示之。彼諸生盲有觸象
鼻，有觸其牙，有觸其耳，有觸其足，有觸其尾，有觸脊樑。諸有問
言：象為何相？或有說言象如犁柄，或說如杵，或說如箕，或說如臼，
或說如帚，或有說言象如石山。若不解了此二緣起，無明生盲亦復如
是。或有計執自性為因，或有計執宿作為因，或有計執自在為因，或
有計執實我為因，或有計執無因無緣；或有計執我為作者，我為受者。
阿賴耶識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象之自性。 

【9】釋曰：或有分別宿作為因者，謂彼不許有士用因，故成邪執。
為顯此等，說生盲喻。無明生盲者，謂由無明，故成生盲。阿賴耶識
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象之自性者，謂前所立此識自相說名自
性，所立因相說名因性，所立果相說名果性。由無明力不了此等，於
阿賴耶識分別自性緣起不解了故，執自性等為諸法因。於第二分別愛
非愛緣起不解了故，執有我為作者受者。此中因謂阿賴耶識，諸法熏
習於中持故。果者即是阿賴耶識，即彼諸法所熏習故。 

論曰：又若略說，阿賴耶識用異熟識一切種子為其自性，能攝三界
一切自體、一切趣等。 

釋曰：阿賴耶識用異熟識一切種子為自性者，謂得異類自體熟故，
諸法種子燻在中故。一切趣等者，謂五趣等。一切自體者，謂趣趣中
同分異分種種差別。 

丁二

種子 

論曰：此中五頌： 
外內不明瞭 於二唯世俗 勝義諸種子 當知有六種 
剎那滅俱有 恆隨轉應知 決定待眾緣 唯能引自果 
堅無記可燻 與能燻相應 所燻非異此 是為熏習相 
六識無相應 三差別相違 二念不俱有 類例餘成失 
此外內種子 能生引應知 枯喪由能引 任運後滅故 
為顯內種非如外種，復說二頌： 
外或無熏習 非內種應知 聞等熏習無 果生非道理 
作不作失得 過故成相違 外種內為緣 由依彼熏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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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9】【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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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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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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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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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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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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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六
大
乘
甚
深
緣
起
分
四 

丁二
種子 

釋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為一切法真實種子，復欲顯示彼種子體，說
斯五頌。此中外者，謂稻穀等。內者，即是阿賴耶識。不明瞭者，謂外種
子是無記義。言於二者，阿賴耶識於善不善二性明瞭，通有記故；復有別
義，謂於雜染清淨明瞭。唯世俗者，謂外種子唯就世俗說為種子。所以者
何？彼亦皆是阿賴耶識所變現故。勝義即是阿賴耶識，所以者何？是一切
法真種子故。 

應知如是一切種子復有六義：剎那滅者，謂二種子皆生無間，定滅壞
故。所以者何？不應常法為種子體，以一切時其性如本，無差別故。言俱
有者，謂非過去亦非未來，亦非相離得為種子。何以故？若於此時種子有，
即於爾時果生故。 

恆隨轉應知者，謂阿賴耶識乃至治生；外法種子乃至根住，或乃至熟。
言決定者，謂此種子各別決定，不從一切一切得生，從此物種還生此物。
待眾緣者，謂此種子待自眾緣方能生果，非一切時能生一切。若於是處是
時遇自眾緣，即於此處此時自果得生。唯能引自果者，謂自種子但引自果，
如阿賴耶識種子唯能引生阿賴耶識，如稻穀等唯能引生稻穀等果。 

如是且顯種果生義，今當更示熏習異相。堅者，堅住方可受燻，非如
動風。所以者何？風性流動不能任持，所有燻氣一踰繕那，彼諸燻氣亦不
隨轉；佔博迦油能持香氣百踰繕那，彼諸香氣亦能隨轉。言無記者，是不
可記極香臭義。由此道理，蒜不受燻，以極臭故；如是香物亦不受燻，以
極香故。若物非極香臭所記，即可受燻。言可燻者，謂應受燻，方可熏習，
非不受燻如金石等。不應受燻名不可燻。若於此時能受熏習，即於爾時名
為可燻，如可燻物。與能燻相應者，能燻相應方名可燻，非不相應，當知
即是無間生義。 

言所燻者，阿賴耶識具上四德，應受熏習故名所燻，非轉識等。非異
此者，謂若離此阿賴耶識，餘非所燻，是故所燻即此非異。是為熏習相者，
謂阿賴耶識有剎那滅等，是熏習相。剎那滅故，與諸轉識俱時有故，乃至
對治恆隨轉故，或窮生死恆隨轉故，定與善等為因性故，待福非福不動行
緣，於善惡趣異類熟故。如是等義，於轉識中一切異法，皆應成立，是故
唯此阿賴耶識，與如是等勝德相應，可受熏習。 

六識無相應者，謂彼諸識有動轉故。三差別相違者，謂彼諸識別別所
依，別別所緣，別別作意；復有餘義，別別行相，一一轉故。譬喻論師欲
令前念燻於後念，為遮彼故，說言二念不得俱有，無二剎那一時而有，俱
生俱滅熏習住故。若謂此識種類如是雖不相應，然同識類亦得相燻。如是
例餘應成過失，謂餘種類例亦應爾。以眼等根同淨色類，亦應展轉更互相
燻。此意說言眼耳兩根同有淨法，二淨展轉應互相燻，餘亦如是。然汝不
許，雖同淨法，異相續故，不得相燻。識亦應爾，雖同識法，何得相燻？ 

如是所說二種種子，謂外及內，應知皆有能生能引。此中外種，乃至
果熟，為能生因；內種乃至壽量邊際，為能生因。外種能引枯後相續，內
種能引喪後屍骸。由引因故，多時續住。若二種子唯有生因，此因既壞，
果即應滅，應無少時相續住義。若謂剎那展轉相續，前念為因，後念隨轉，
是則後邊不應都滅。由此決定應有引因。此二種子，譬如放弦、彎弓為因，
箭不墮落，遠有所至。 

丁三
明第
三能
受用
緣起 

論曰：複次，其餘轉識，普於一切自體諸趣，應知說名能受用者。如
中邊分別論中說伽陀曰： 

一則名緣識 第二名受者 此中能受用 分別推心法 
釋曰：此中受用是生起義，受用中有名受用者。為顯此義故，引中邊

分別論頌為阿笈摩。 
論曰：如是二識更互為緣，如阿毘達磨大乘經中說伽陀曰： 

諸法於識藏 識於法亦爾 更互為果性 亦常為因性 
釋曰：阿賴耶識與一切法，於一切時互為因果，展轉相生。若於此時

阿賴耶識為諸法因，即於爾時諸法為果；若於此時阿賴耶識為諸法果，即
於爾時諸法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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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9】【10】【卷二】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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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一
安立
阿賴
耶識
相分
六 

丙六
大乘
甚深
緣起
分四 

丁四三種
緣起具有
四緣 

論曰：若於第一緣起中，如是二識互為因緣。於第二緣起中
復是何緣？是增上緣。如是六識幾緣所生？增上，所緣，等無
間緣。如是三種緣起，謂窮生死、愛非愛趣、及能受用，具有
四緣。 

釋曰：此中第一緣起，謂阿賴耶識中所有習氣與彼諸法互為
因緣。第二緣起，謂無明等為增上緣，由無明等增上勢力，行
等生故。又六轉識名受用緣起，三緣所生，謂眼識以眼為增上
緣，以色為所緣緣。等無間緣，謂彼無間此識生起。所以者何？
若彼不與容受處者，此不生故。餘識亦爾。 

乙
二
決
擇
賴
耶
為
染
淨
依
分
八 

丙一總標 

論曰：如是已安立阿賴耶識異門及相，復云何知如是異門及
如是相，決定唯在阿賴耶識非於轉識？由若遠離如是安立阿賴
耶識，雜染清淨皆不得成。謂煩惱雜染，若業雜染，若生雜染，
皆不成故；世間清淨，出世清淨，亦不成故。 

釋曰：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門及安立相，今當顯示此二
唯在阿賴耶識應正道理，非於餘處。以理決擇。 

丙
二
煩
惱
雜
染
非
賴
耶
不
成
分
三
【
1
0
】 

丁一轉識為煩
惱熏習不成 

論曰：云何煩惱雜染不成？以諸煩惱及隨煩惱熏習所作彼種

子體，於六識身不應理故。所以者何？若立眼識、貪等煩惱及
隨煩惱俱生俱滅，此由彼燻成種非餘，即此眼識若已謝滅，餘
識所間 ，如是熏習、熏習所依，皆不可得。從此先滅、餘識
所間、現無有體眼識，與彼貪等俱生不應道理，以彼過去現無
體故，如從過去現無體業異熟果生不應道理。 

又此眼識貪等俱生，所有熏習亦不成就。然此熏習不住貪中，
由彼貪慾是能依故，不堅住故；亦不得住所餘識中，以彼諸識

所依別故，又無決定俱生滅故；亦復不得住自體中，由彼自體
決定無有俱生滅故。是故眼識貪等煩惱及隨煩惱之所熏習，不
應道理。又復，此識非識所燻。如說眼識，所餘轉識亦復如是，
如應當知。 

釋曰：此中此者，即此眼識。由彼燻者，由貪等燻。言成種
者，謂成因性。言非餘者，非耳識等。餘識所間者，耳等識所
間。如是熏習者，貪等熏習。熏習所依者，謂即眼識。眼識與
彼貪等俱生等者，謂從過去現無體因眼識與彼貪等俱生不應道

理。如從過去現無體業，異熟果生不應道理者，如彼果生不應
道理，此亦如是，不應道理。復有餘師執彼有體，謂異論師欲
令過去是實有性。然過去能詮所詮不可得，所以者何？若法是
實有，云何名過去？是故從彼異熟果生不應道理，熏習無故。 

又此眼識者，謂與貪等俱生眼識。所有熏習亦不成就者，謂
彼熏習尚不成就，何況從彼後時眼識與貪俱生而當得成？然此
熏習不住貪中者，謂眼識熏習在貪慾中不應道理。何以故？由
彼貪慾依眼識故，不堅住故。亦不得住所餘識中者，謂此熏習
不得在於耳等識中。何以故？以彼諸識所依別故；由所依別，
無有決定俱生滅義。謂眼識依眼，耳識依耳，如是乃至意識依
於未那，所依遠故，所餘熏習在所餘處不應道理。亦復不得住
自體中者，謂此眼識亦復不得熏習眼識，無二眼識俱時起故；
以無二故，決定無有俱生滅義。由此道理，是故眼識定不應為
貪等煩惱及隨煩惱之所熏習，亦非眼識眼識所燻。 

丁二離欲後退
煩惱雜染不成 

論曰：複次，從無想等上諸地沒，來生此間，爾時煩惱及隨
煩惱所染初識，此識生時應無種子，由所依止及彼熏習並已過
去，現無體故。 

釋曰：所染初識者，謂來此間最初生識。此識生時應無種子
者，謂初生識應無因生。所依止者，謂所依止 。彼熏習者，
煩惱熏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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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0】【卷二】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
二
決

擇
賴
耶
為
染
淨
依
分

八 

丙二
煩惱
雜染
非賴
耶不

成分
三 

丁三對
治識生
煩惱雜
染不成 

論曰：複次，對治煩惱識若已生，一切世間餘識已滅，爾時若離
阿賴耶識，所餘煩惱及隨煩惱種子在此對治識中，不應道理。此對
治識自性解脫故，與餘煩惱及隨煩惱不俱生滅故。復於後時世間識
生，爾時若離阿賴耶識，彼諸熏習及所依止久已過去，現無體故，
應無種子而更得生。是故若離阿賴耶識，煩惱雜染皆不得成。 

釋曰：對治煩惱識若已生，一切世間餘識已滅者，謂六識已滅。
所餘煩惱及隨煩惱種子在此對治識中不應道理者，謂對治識非後世

間識生起因。復於後時者，謂復從此出世心後。彼諸熏習者，謂餘
煩惱及隨煩惱所有熏習。及所依止者，謂所依識。應無種子而更得
生者，謂若無有阿賴耶識，彼應無因而更得生。此中煩惱即是雜染，
是故說名煩惱雜染。由上道理，煩惱雜染皆不得成。 

丙三業雜染非
賴耶不成 

論曰：云何為業雜染不成？行為緣識不相應故。此若無者，取為
緣有亦不相應。 

釋曰：為辨業雜染不得成因緣故，次問云何業雜染不成。行為緣
識不相應故者，謂福非福及不動行生已謝滅，若不信有阿賴耶識，

當於何處安立熏習？如六識身不能任持所有熏習，於說煩惱雜染事
中已具顯示。此若無者，謂若無有行為緣識。取為緣有亦不相應者，
謂亦無有取為緣有。此復何緣？謂前諸行所熏習識，由取力故，熏
習增長，轉成有故。此中即業是雜染性，名業雜染；或依於業而有
雜染，名業雜染。若不信有阿賴耶識，此業雜染亦不得成。 

 
表 2-10：（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0】【卷三】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
卷
三
】 

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
二
決
擇
賴
耶
為
染
淨
依
分
八 

丙
四
生
雜
染
非
賴
耶
不
成
分
三 

丁
一
約
生
位
辨
分
二 

戊
一
約
非
等
引
地
辨
分
四 

己
一
結
生
相
續
不
成 

論曰：云何為生雜染不成？結相續時不相應故。 
釋曰：若不信有阿賴耶識，如生雜染亦不得成，今當顯示。結相續時

不相應故者，謂得自體不相應故。 
論曰：若有於此非等引地沒已生時，依中有位意，起染汙意識，結生

相續。此染汙意識於中有中滅，於母胎中，識羯羅藍更相和合。若即意
識與彼和合，既和合已，依止此識，於母胎中，有意識轉。若爾，即應
有二意識於母胎中同時而轉。又即與彼和合之識是意識性，不應道理，
依染汙故，時無斷故，意識所緣不可得故。設和合識即是意識，為此和

合意識即是一切種子識，為依止此識所生餘意識是一切種子識？若此和
合識是一切種子識，即是阿賴耶識，汝以異名立為意識。若能依止識是
一切種子識，是則所依因識非一切種子識，能依果識是一切種子識，不
應道理。是故成就此和合識非是意識，但是異熟識，是一切種子識。 

釋曰：非等引地，即是欲界。沒者，死也。染汙意識，即是煩惱俱行
意識。結生相續者，謂攝受自體。此染汙意識緣生有為境，於中有中滅。
言和合者，識與赤白同一安危。若和合識即是意識，依此復生所餘意識，
是則一時二意識轉，謂所依止和合意識及能依止所餘意識。 

又和合識是意識性，不應道理，何以故？依染汙故，時無斷故。謂此
意識，貪等煩惱所染汙，意為所依止，緣生有境，故是染汙；即此為依，
名依染汙。於此位中所依異熟不容染汙，是無記故。此和合識常無間斷，
任業轉故。意識所緣不可得故者，意識所緣明瞭可得，所謂諸法；此和
合識無有如是明瞭所緣。是故此識是意識性，不應道理。 

己二
執受
根身
不成 

論曰：複次，結生相續已，若離異熟識，執受色根亦不可得，其
餘諸識各別依故，不堅住故，是諸色根不應離識。 

釋曰：結生相續已者，謂已得自體。若離異熟識者，謂離阿賴耶
識。其餘諸識各別依故，不堅住故者，謂餘六識各別處故，易動轉故。
且如眼識，眼為別依，如是其餘耳等諸識耳等色根為各別依。由此道
理，如是諸識但應執受自所依根。又此諸識易動轉故，或時無有，若
離阿賴耶識，爾時眼等諸根無能執受，便應爛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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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0】【11】【卷三】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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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
二
決
擇
賴
耶
為
染
淨
依
分
八 
 
丙
四
生
雜
染
非
賴
耶
不
成
分
三 

丁
一
約
生
位
辨
分
二 

戊
一
約
非
等
引
地
辨
分
四 

己三
識與
名色
互依
不成 

論曰：若離異熟識，識與名色更互相依，譬如蘆束相依而轉，此亦不
成。 

釋曰：若離異熟識者，謂離阿賴耶識。如不得成，今當顯示。謂世尊
言：識緣名色，名色緣識。此中識緣名者，謂六識中非色四蘊；識緣色者，
謂羯邏藍。若不說有阿賴耶識，何等名為名色緣識？由依名色剎那展轉，
相似相續流轉不絕。 

己四
識食
不成
【11
】 

論曰：若離異熟識，已生有情識食不成。何以故？以六識中隨取一識，
於三界中已生有情能作食事不可得故。 

釋曰：此言顯示識食不成。如世尊說，食有四種：一者段食，二者觸
食，三者意思食，四者識食。此中段食者，是能轉變，由轉變故饒益所依。
觸食者是能取境，由暫能見色等境界，便令所依饒益生故。意思食者，是
能希望，由希望故饒益所依，如遠見水，雖渴不死。識食者，是能執受，
由執受故所依久住；若不爾者，應同死屍，不久爛壞。是故應許識亦是食，
能作所依饒益事故。此中觸食屬六識身，意思食者屬希望意，有何別識可
說為食？又若無心、睡眠、悶絕、入滅定等，六識身滅，誰復有餘能執受
身令不爛壞？若棄捨阿賴耶識，身必爛壞。 

戊
二
約
等
引
地
解
分
三 

己一
結生
心種
子不
成 

論曰：若從此沒，於等引地正受生時，由非等引染汙意識結生相續，
此非等引染汙之心彼地所攝，離異熟識，餘種子體，定不可得。 

釋曰：如是已說非等引地結生相續，離異熟識不可得成，如等引地亦
不得成，今當顯示。謂於此處由染汙識結生相續，於等引地由非等引染汙
意識結生相續。言染汙者，彼地煩惱之所染汙，彼地煩惱者，謂餐定味等。
此染汙心在不定地 ，不定地沒，從此沒已，即彼地心云何現前？既不現
前，云何當得結生相續？由此道理，定應許有阿賴耶識，無始時來，恆有

彼地此心熏習，由此熏習，此心現行，由此心故，結生相續。 

己二
染善
心種
不成 

論曰：複次，生無色界，若離一切種子異熟識，染汙善心應無種子，
染汙善心應無依持。 

釋曰：生無色界者，謂已解脫色。染汙善心者，謂能愛味及三摩地。
應無種子者，謂應無因；應無依持者，謂應無依。復有別義，謂此二心，
若無種子，從何而生？若無依持，依何而轉？阿賴耶識所攝受故，從自種
生；為所依故，令此能依相續而轉。 

己三
出世
心異
熟不
成 

論曰：又即於彼，若出世心正現在前，餘世間心皆滅盡故，爾時便應

滅離彼趣。 
釋曰：即於彼界，若出世心現在前時，除此所餘是世間心，彼世間心

爾時皆滅。如是彼趣便應永斷，不由功用自然證得無餘涅盤。既無此理，
不應撥無阿賴耶識。 

論曰：若生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處出世間心現在前時，即應二趣悉
皆滅離。此出世識不以非想非非想處為所依趣，亦不應以無所有處為所依
趣，亦非涅盤為所依趣。 

釋曰：若生非想非非想處，或時起彼無所有處出世間心，令現在前，
由彼處心極明利故，又由非想非非想處心闇鈍故，住於彼處，極明利心起
出世心，令現在前。此出世心不應以彼第一第二為所依趣，由彼二地皆世
間故；又生餘地起餘地心現在前故，二所依趣俱不應理；又即此心不應涅
盤為所依趣，有餘依故。如是三種為所依趣既不得成，若不信有阿賴耶識，
此出世心何所依趣？ 

丁二約死位
辨 

論曰：又將沒時，造善造惡，或下或上，所依漸冷。若不信有阿賴耶
識，皆不得成。 

丁三結 

論曰：是故若離一切種子異熟識者，此生雜染亦不得成。 
釋曰：將捨命時造善造惡，或下或上，身分漸冷，以造善者必定上升，

若造惡者必定下墜。若不許有阿賴耶識為能執受，云何得有所依漸冷？阿
賴耶識能執受故，或下或上，如其次第，隨所舍處，身即有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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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1】【12】【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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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第
二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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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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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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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
二
決
擇
賴
耶
為
染
淨
依
分
八 

丙五世間清淨
非賴耶不成 

論曰：云何世間清淨不成？謂未離欲纏貪未得色纏心者，即以欲纏善
心為離欲纏貪故勤修加行。此欲纏加行心與色纏心不俱生滅故，非彼所
燻，為彼種子不應道理。又色纏心過去多生餘心間隔，不應為今定心種
子，唯無有故。是故成就色纏定心，一切種子異熟果識展轉傳來為今因
緣，加行善心為增上緣。如是一切離欲地中，如應當知。如是世間清淨，
若離一切種子異熟識，理不得成。 

釋曰：如世間清淨理不得成，今當顯示。謂為遠離欲纏貪故，以欲纏
善心修加行時，即此欲纏加行善心未曾為彼色纏善心之所熏習，不俱生
滅故，今色纏心應無種子自然而生。又過去世色纏善心，多生所間，餘
識所隔，唯無有故，已過去故，不得為今定心種子。展轉傳來為今因緣
者，阿賴耶識持彼種故，今色纏心從自種生，加行善心非無功力。言功
力者，但增上緣，非是因緣，由彼增上力，生此色纏心。如是遠離色纏
貪等，如應當知。 

丙
六
出
世
清
淨
非
賴
耶
不
成
分
二 

丁
一
約
出
世
心
辨
分
二 

戊一
聞熏
習非
賴耶
不成 

論曰：云何出世清淨不成？謂世尊說，依他言音及內各別如理作意，
由此為因，正見得生。此他言音、如理作意，為燻耳識，為燻意識，為
兩俱燻？若於彼法如理思惟，爾時耳識且不得起；意識亦為種種散動餘
識所間。若與如理作意相應生時，此聞所燻意識與彼熏習，久滅過去，
定無有體，云何復為種子能生後時如理作意相應之心？又此如理作意相
應是世間心，彼正見相應是出世心，曾未有時俱生俱滅，是故此心非彼
所燻。既不被燻，為彼種子，不應道理。是故出世清淨，若離一切種子
異熟果識，亦不得成。此中聞熏習攝受彼種子不相應故。 

釋曰：如出世間清淨不成，今當顯示。此他言音、如理作意者，謂與
言音相應作意。意識亦為種種散動餘識所間者，是與正見相應出世間心
被間隔義。若與如理作意相應生時者，謂於後時。此聞所燻意識與彼熏
習久滅過去定無有體者，謂經長時已謝隔越，決定無體。云何復為種子
能生後時如理作意相應之心者，謂彼久滅，現無有體，不能為因。此中
聞熏習、攝受彼種子不相應故者，謂在世間意識之中，故言此中。聞熏
習者，依他言音正聞熏習。攝受彼種子者，在意識中攝受出世清淨種子。
不相應故者，謂彼所計不應理故，云何可說此從彼生？ 

戊
二
辨
聞
燻
分
四
【
1
2
】 

己
一
因 

論曰：複次，云何一切種子異熟果識為雜染因，復為出世能對治彼淨
心種子？又出世心昔未曾習故，彼熏習決定應無。既無熏習，從何種生？
是故應答：從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 

釋曰：云何等者，謂異熟識是所治因，為能治因不應道理。又出世心
昔未曾習者，謂先未生故。彼熏習決定應無者，由此因故，彼出世心無
有熏習，決定無疑。從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者，為顯法界
異聱聞等，言最清淨；由佛世尊所證法界永斷煩惱所知障故，從最清淨
法界所流經等教法，名最清淨法界等流。無倒聽聞如是經等，故名正聞。
由此正聞所起熏習，名為熏習；或復正聞即是熏習，是故說名正聞熏習。
即此熏習相續住在阿賴耶識為因，能起出世間心，是故說言從最清淨法
界所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 

己
二
所
依 

論曰：此聞熏習，為是阿賴耶識自性，為非阿賴耶識自性？若是阿賴
耶識自性，云何是彼對治種子？若非阿賴耶識自性，此聞熏習種子所依
云何可見？乃至證得諸佛菩提，此聞熏習，隨在一種所依轉處，寄在異
熟識中，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然非阿賴耶識，是彼對治種子性故。 

釋曰：此聞熏習為是阿賴耶識自性，為非阿賴耶識自性？若爾何過？
若是阿賴耶識自性，云何即為阿賴耶識對治種子？若非阿賴耶識自性，
此聞熏習種子即應別有所依。乃至證得諸佛菩提者，謂乃至得諸佛所證

無上菩提。此聞熏習者，即是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隨在一種所依
轉處者，謂隨在一相續轉處。寄在異熟識中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者，
此聞熏習與異熟識，雖不同性，而寄識中，猶如水乳，和合俱轉。然非
阿賴耶識等者，雖復和合，似一性轉，然非即是阿賴耶識，是能對治阿
賴耶識種子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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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2】【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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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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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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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丁
一
約
出
世
心
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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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二
辨
聞
燻
分
四 

己
三
品
類 

論曰：此中依下品熏習成中品熏習，依中品熏習成上品熏習，依聞思修
多分修作得相應故。 

釋曰：此中下中上品者，應知依聞思修所成慧說，由彼一一有三種故。
復有別義，聞所成慧是下品，思所成慧是中品，修所成慧是上品。依聞思修
多分修作得相應故者，謂依聞等數數猛利而修作故。又於此中下品為因，得
成中品；中品為因得成上品。 

己
四
體
性
與
作
用 

論曰：又此正聞熏習種子下中上品，應知亦是法身種子，與阿賴耶識相
違，非阿賴耶識所攝。是出世間最淨法界等流性故，雖是世間，而是出世心
種子性。又出世心雖未生時，已能對治諸煩惱纏，已能對治諸嶮惡趣，已作
一切所有惡業朽壞對治，又能隨順逢事一切諸佛菩薩。雖是世間，應知初修
業菩薩所得亦法身攝，聱聞獨覺所得唯解脫身攝。 

又此熏習非阿賴耶識，是法身解脫身攝。如如熏習，下中上品次第漸增，
如是如是異熟果識次第漸減，即轉所依。既一切種所依轉已，即異熟果識及
一切種子，無種子而轉，一切種永斷。 

釋曰：已能對治諸煩惱纏者，謂是能斷增上貪等現起轉因。已能對治諸
嶮惡趣者，謂若能斷諸煩惱纏，即能對治諸嶮惡趣。已作一切所有惡業朽壞
對治者，謂若雖有順後受業應墮惡趣，而能為彼作朽壞因。舉要言之，此聞
熏習能治一切過去未來現在惡業。又能隨順逢事一切諸佛菩薩者，謂是當來
逢事善友自身得因。雖是世間應知初修業菩薩所得亦法身攝者，謂諸異生菩
薩名初修業菩薩；亦是法身種子，故說亦法身攝。聱聞獨覺所得唯解脫身攝
者，謂聱聞等正聞熏習，唯是解脫因，唯得解脫身不得法身故。 

論曰：複次，云何猶如水乳，非阿賴耶識與阿賴耶識同處俱轉，而阿賴
耶識一切種盡，非阿賴耶識一切種增？譬如於水鵝所飲乳。又如世間得離欲
時，非等引地熏習漸減，其等引地熏習漸增，而得轉依。 

釋曰：非阿賴耶識與阿賴耶識雖同處俱轉，而阿賴耶識盡，非阿賴耶識
在。還即以前水乳和合，鵝所飲時，乳盡水在，譬喻顯示。又如世間得離欲
時，於一阿賴耶識中，非等引地煩惱熏習漸減，其等引地善法熏習漸增，而
得轉依。此中轉依當知亦爾。 

丁
二
約
滅
定
識
辨
分
二 

戊
一
辨
滅
定
識
非
賴
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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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又入滅定，識不離身，聖所說故。此中異熟識應成不離身，非為治此
滅定生故。 

釋曰：引入滅定識不離言，為成定有阿賴耶識。世尊說識不離身者，除異熟
識，餘不得成，以滅定生對治轉識，故觀此定為極寂靜。 

論曰：又非出定此識復生，由異熟識既間斷已，離結相續無重生故。 
釋曰：若執出定此識還生，由此意故識不離身，此不應理，以從定出，識不

復生。異熟果識既間斷已，離結相續更託餘生，無重生故。 
論曰：又若有執以意識故滅定有心，此心不成。定不應成故；所緣、行相不

可得故；應有善根相應過故，不善無記不應理故；應有想受現行過故；觸可得故，
於三摩地有功能故，應有唯滅想過失故；應有其思、信等善根現行過故；拔彼能
依令離所依不應理故，有譬喻故，如非遍行此不有故。 

釋曰：又若有執以意識故滅定有心，此心不成者，若有欲離前說自相阿賴耶
識，以餘轉識滅定有心，此不應理。何以故？定不應成故，未曾見心離心法故，
如餘心法，想受亦爾，俱應不滅，然此滅定俱滅所顯，是故應至定不應成。若立
唯有阿賴耶識，則無此過。求靜住者為治彼怨餘心心法，故生此定，不為對治不
明瞭性阿賴耶識。 

又此定內無有餘心，何以故？所緣、行相不可得故。諸心心法相續不斷，必
不遠離所緣、行相。此滅定中若有心者，亦應不離所緣、行相。然此二種俱不可
得，是故此定無有餘心。若唯立有阿賴耶識，無此妨難，執受所依之所顯故。 

又此定中若有轉識，此識必有善等差別，謂或是善，或是不善，或是無記。
然此中識且非是善，應有善根相應過故，此則相違。亦非此識是自性善，由此不
離善根相應成善性故。由立定心是善性故，至所不欲與無貪等善根相應，此不應
許。與餘善心無差別故，徧一切處應成此過。又於此中亦不得有不善無記，不善
無記不應理故。於離欲時諸不善根皆永斷故，不成不善；亦非無記，此定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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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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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又不可立此心是善，應有想受現行過故。若離善根，善心不有，是故應至
善根現行。此中如有善根現行，想受亦爾，應至現行，無別因故。然不應理，所治
現行能治無故。譬如貪等正現行時，不淨觀等決定無有。 

又此定中離阿賴耶識，餘心不容有，必應有觸可得過故，如住餘定，決無有疑。
謂餘定中善根相應，餘識轉時決定有觸。以定所生輕安為相，或順樂受，或有隨順
非苦樂受。此觸為緣或生樂受，或復生於非苦樂受。何以故？於餘三摩地有此功能
故，於餘定中見此二觸於生二受必有功能。此亦應爾，無障因故，觸為緣受，此中
應至。然不應理，何以故？應有唯滅想過失故。若許此觸為緣生受，於此定中唯應
想滅。然不應許，想受俱滅，聖所說故。 

又此定中若有餘識，必與其觸俱有相應。此不應理，何以故？若有觸者，應有其
思、信等善根現行過故。若有其識觸相應轉，必有與此俱生思等，聖所說故。此中
應至有思現行。若此定中有思現行造作善心，必有信等善根現行。然不應許。 

若有欲避如前所說種種過失，及阿笈摩相違過失，由但厭離諸心法故，唯拔心法，
於此定中唯立有心無有心法，此亦不然，何以故？拔彼能依令離所依不應理故。所
依是心，能依是心法。所依能依，心與心法，無始生死來更互不相離。由此相引，
是故定應與無貪等善根相應。若言此定及定方便，與無貪等善根相違，故於定中，
善根不轉唯善心轉，此於餘處都未曾見。若於因時彼法相應，等流果時亦有相應，
故不應理。 

又不應理有譬喻故。謂世尊說，諸身行滅，諸語行滅，諸意行滅。此中身行，謂
出入息；其語行者，謂尉與伺；其意行者，謂思想等。如尉伺滅，語必不起；意亦
如是，若意行滅，亦應不起。若汝意謂：如身行滅，安住定中，身在不滅；意亦如
是，雖意行滅，應在不滅。此亦不然，何以故？如非遍行，此不有故。如世尊說，
離身行外，有身住因，所謂飲食命根識等。由此雖無入息出息，而身安住。意即不
爾，離意行外更無別因持心令住。由此應至，無意識故名無心定。異熟果識此中有
故，世尊說識不離於身。即從此識一切種子，後出定時，轉識還生。故知定有阿賴
耶識。 

論曰：又此定中由意識故知有心者，此心是善不善無記皆不得成，故不應理。 
釋曰：已廣廢立滅定有心，今當略顯第二頌義。若有欲除阿賴耶識，以意識故滅

定有心，此心是善不善無記皆不得成，故不應理，何以故？由此滅定是善性故，且
非不善，無記亦爾，威儀、工巧、變化無記，定不得有。若說此是異熟無記，理即
應至阿賴耶識，除此更無第五無記。又此定中，心若是善，應無貪等善根相應，染
汙意滅，唯善心在。爾時善心所依所緣，皆悉是有，三事和合，云何此中不生其觸？
既有其觸，受等心法何得不生？如是滅定應不得成，諸心心法皆不滅故。 

又若有執此定是善，由心所引定前方便能引善心力所引故，定中善心非無貪等善
根相應。又三和合，若有堪能，亦能生受，若三和合無有堪能，唯生其觸，是故定
中雖有善心，非無貪等善根相應，亦無受等。此義不然，方便善心既無貪等善根相
應，從此所引等流果心，何故不爾？又從所依拔除能依，不應理故。心與心法無始
已來，於一切時互不相離，今拔能依令離所依，必不可得。何以故？有譬喻故。謂
於世間從生至壞，於一切時互不相離，無有道理拔除能依令離所依。譬如大種與所
造色，無有道理令其所造離於能造；心法亦爾，不可令其離所依心。是故於此無心
定中，無有心法但有善心，不應道理。 

若有復謂令拔能依令離所依雖不應理，然想及受能障此定，於方便中厭患彼故，
唯二不行；餘法不爾，亦得現行。不應道理，何以故？如非遍行，此不有故。非遍
行者，此中可滅；二是遍行，故不可滅。遍行若滅，心亦隨滅，無別因故。是故此
中，言有心者，是異熟識，定非意識。 

戊二
附論
色心

無間
生為
種不
成 

論曰：若復有執色心無間生是諸法種子，此不得成，如前已說。又從無色、無
想天沒，滅定等出，不應道理。又阿羅漢後心不成，唯可容有等無間緣。 

釋曰：若復有執色心無間生是諸法種子者，謂若有執前剎那色能為種子，後剎

那色因彼而生，前識後識相望亦爾，此前已破。又無色沒，色復生時，色久斷滅，
何有種子？無想天沒，或復從於滅定等出，心復生時，心久斷滅，何有心因？若
如是者，謂阿羅漢終不應得無餘涅盤，色心兩因永無盡故。前剎那色望於後色，
前剎那識望於後識，應知容有等無間緣，無有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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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3】【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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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七結成賴耶 
論曰：如是若離一切種子異熟果識，雜染清淨皆不得成。是故成

就如前所說相，阿賴耶識決定是有。 
釋曰：由前所說無量道理，是故成就阿賴耶識決定是有。 

丙八別釋轉依
非賴耶不成 

論曰：此中三頌： 
菩薩於淨心 遠離於五識 無餘心轉依 云何汝當作 
若對治轉依 非斷故不成 果因無差別 於永斷成過 
無種或無體 若許為轉依 無彼二無故 轉依不應理 

釋曰：如住轉識，轉依不成，三頌顯示。菩薩於淨心者，是於出
世對治相應善意識義。遠離於五識者，謂此遠離眼等五識。言無餘
者，無善有漏雜染意識。已舉淨心，復舉無餘，為欲遮遣善有漏識。
言心轉依云何作者，若汝信有阿賴耶識可作一切雜染種子，無種子
義名心轉依，若不爾者，云何當作？ 

若對治生名為轉依，此不應理，何以故？若對治轉依，非斷故不
成。雜染永斷，故名轉依，非能對治即是永斷，由此但是永斷因故。
若必爾者，便至果因無差別過。果是永斷，說名涅盤；因是對治，

說名聖道。若能對治即是永斷，應至果因一體之過，才生對治，應
即涅盤。 

無種或無體若許為轉依者，若於轉識作無種子或即無體許為轉
依，無彼二無故，轉依不應理。雜染轉識此定位中不得有故，亦無
種子可令作無，無二可無，而名轉依，不應道理。若決定有阿賴耶
識，雜染轉識此定位中雖不得有，而彼種子一切住在阿賴耶識，可
能作其無種無體。由汝轉依不應道理，故應信有阿賴耶識。 

乙
三
成
立
賴
耶
差

別
分
三 

丙一總標 論曰：複次，此阿賴耶識差別云何？略說應知或三種，或四種。 

丙二三種差別 

論曰：此中三種者，謂三種熏習差別故。一名言熏習差別，二我
見熏習差別，三有支熏習差別。 

釋曰 ：如是已成立阿賴耶識，今當顯此品類差別。於三種熏習
差別中，名言熏習差別者，謂眼名言熏習在異熟識中為眼生因。異
熟生眼從彼生時，用彼為因，還說名眼。如是耳等一切名言差別亦
爾。我見熏習差別者，由染汙意薩迦耶見力故，於阿賴耶識中我執
熏習生。由此為因，謂自為我，異我為他，各有差別。有支熏習差

別者，由善不善不動行力故，於諸趣中流轉差別。此三如後所知相
初當廣分別。 

丙

三
四
種
差
別
分

五 

丁一總標 
論曰：四種者，一引發差別，二異熟差別，三緣相差別，四相貌

差別。 

丁二引發

差別 

論曰：此中引發差別者，謂新起熏習。此若無者，行為緣識，取
為緣有，應不得成。 

釋曰：引發差別者，謂能引發品類差別。謂新起熏習者，謂彼最
先所起熏習。若此能引阿賴耶識差別無者，諸行生滅熏習成識，由
取攝受生有現前，此所作有應不得成。能有後生，故名為有。此所
說取，或善不善，是串習果。 

丁三異熟
差別 

論曰：此中異熟差別者，謂行有為緣，於諸趣中異熟差別。此若
無者，則無種子，後有諸法生應不成。 

釋曰：異熟差別者，謂行有為緣，於諸趣中所引異熟。若此所引
阿賴耶識差別無者，則無有因，後有諸法，眼等色根此等異熟生應
不成。當知此則是異熟果。 

丁四緣相
差別 

論曰：此中緣相差別者，謂即意中我執緣相。此若無者，染汙意
中我執所緣應不得成。 

釋曰：緣相差別者，謂此阿賴耶識即是染汙意中能依我見我執緣
相。若此緣相阿賴耶識差別無者，染汙意中薩迦耶見為因我執，此
所緣境應不得成。當知此則是等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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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16 表）所知依分第二分二【上】【14】【卷三】 

所
知
依
分
第
二
分
二 

甲
二
在
理
論
上
成
立
阿
賴
耶
識
分
四 

乙
三
成
立
賴
耶
差
別
分
三 

丙
三
四
種
差
別
分
五 

丁五
相貌
差別
分六
【14】 

戊一總標 

論曰：此中相貌差別者，謂即此識有共相，有不共相，
無受生種子相，有受生種子相等。 

釋曰：相貌差別有多品類。謂於此中，有共相有不共相，
無受生種子相有受生種子相等者，是略標舉，後當廣釋。 

戊二共不共
相與有受生
無受生相 

論曰：共相者，謂器世間種子；不共相者，謂各別內處
種子。共相即是無受生種子；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種子。對
治生時，唯不共相所對治滅，共相為他分別所持，但見清
淨，如瑜伽師於一物中種種勝解，種種所見皆得成立。此
中二頌： 

難斷難遍知 應知名共結 瑜伽者心異 由外相大故 
淨者雖不滅 而於中見淨 又清淨佛土 由佛見清淨 
復有別頌，對前所引種種勝解種種所見皆得成立： 
諸瑜伽師於一物 種種勝解各不同 
種種所見皆得成 故知所取唯有識 
此若無者，諸器世間、有情世間生起差別，應不得成。 
釋曰：此中若阿賴耶識為一切有情共器世間因體，即是

無受生種子；若阿賴耶識為不共各別色等諸處因體，即是
有受生種子。若離如是品類共相阿賴耶識一切有情共受用
因，諸器世間應不得成。如是若離第二不共阿賴耶識，有
情世間亦應不成，由此應如木石等生。 

戊三粗重輕
安相 

論曰：復有麤重相及輕安相。麤重相者，謂煩惱隨煩惱
種子；輕安相者，謂有漏善法種子。此若無者，所感異熟
無所堪能、有所堪能所依差別，應不得成。 

戊四有無受
盡相 

論曰：復有有受盡相、無受盡相。有受盡相者，謂已成
熟異熟果善不善種子；無受盡相者，謂名言熏習種子，無
始時來種種戲論流轉種子故。此若無者，已作已作善惡二
業，與果受盡，應不得成；又新名言熏習生起，應不得成。 

戊五譬喻相 
論曰：復有譬喻相。謂此阿賴耶識，幻焰夢翳為譬喻故。

此若無者，由不實徧計種子故，顛倒緣相應不得成。 

戊六具足不
具足相 

論曰：復有具足相不具足相。謂諸具縛者，名具足相。
世間離欲者，名損減相。有學聱聞及諸菩薩，名一分永拔
相。阿羅漢獨覺及諸如來，名煩惱障全永拔相，及煩惱所
知障全永拔相，如其所應。此若無者，如是次第雜染還滅
應不得成。 

釋曰：麤重相者，謂所依中無堪能性。輕安相者，謂所
依中有堪能性。若無有受盡相，阿賴耶識數數已作善惡二
業與果受盡應不得成。無受盡相謂名言熏習種子者，如名
言熏習差別中已說。無始時來種種戲論流轉種子故者，謂
無始時來共言說因故。若無如是阿賴耶識，新起名言熏習
生起應不得成。何以故？若無舊熏習，今名言亦無故。若
於世間本來無者，本無今有不應道理。譬喻相者，如由所
作幻等因故，得有象等顛倒緣相；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由
所說譬喻相不實徧計種子故，有顛倒緣相。此若無者，顛
倒緣相應不得成。 

乙四辨賴耶是無覆性 

論曰：何因緣故，善不善法能感異熟，其異熟果無覆無
記？由異熟果無覆無記，與善不善互不相違，善與不善互
相違故。若異熟果善不善性，雜染還滅應不得成。是故異

熟識唯無覆無記。 
釋曰：無覆無記者，此中無染說名無覆，即無染無記，

名無覆無記，非如色界生煩惱不善說為無記。若異熟果善
不善性雜染還滅應不得成者，以從善更生善，從不善更生
不善故，則生死流轉無有邊際，流轉雜染通有漏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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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4】【15】【卷四】 

科判 正文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
中
】
【
卷
四
】 

甲
一
出
體
相
分
二 

乙
一
略
釋
三
相
分
四 

丙一總標 
論曰：已說所知依，所知相復云何應見？此略有三種：

一依他起相，二徧計所執相，三圓成實相。 
釋曰：依所知相，說如是言。略者，要也。 

丙二依他起相 

論曰：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謂阿賴耶識為種子，虛妄分
別所攝諸識。此復云何？謂身、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
彼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自他差別識、善
趣惡趣死生識。此中若身、身者、受者識、彼所受識、彼
能受識、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此由名言熏習種子；
若自他差別識，此由我見熏習種子；若善趣惡趣死生識，
此由有支熏習種子。由此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攝依他起
相虛妄分別，皆得顯現。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所攝，
唯識為性，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如是名為依他起
相。 

釋曰：虛妄分別所攝諸識者，謂此諸識，虛妄分別以為
自性。謂身、身者、受者識者，身謂眼等五界，身者謂染
汙意，能受者謂意界。 

彼所受識者，謂色等六外界；彼能受識者，謂六識界；
世識者，謂生死相續不斷性；數識者，謂算計性；處識者，
謂器世間；言說識者，謂見聞覺知四種言說。如是諸識皆
用所知依中所說名言熏習差別為因。自他差別識者，謂依
止差別，此用前說我見熏習差別為因。善趣惡趣死生識者，
謂生死趣種種差別，此由前說有支熏習差別種子。 

由此諸識者，即由次前所說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攝者，
謂墮三界五趣，雜染是彼自性，故名所攝。依他起相者，
謂依他起為體，虛妄分別皆得顯現。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
別所攝唯識為性者，謂此諸識皆是虛妄分別自性，故名所
攝。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者，謂無所有非真實義顯
現所因。非真實故，名無所有，如所執我；無所有故，名
非真實。義者所取，謂即彼我實無所有，似我顯現。言所
依者，顯現所依，是所因義。此即名為依他起相。 

丙三徧計所執相【15】 

論曰：此中何者徧計所執相？謂於無義唯有識中，似義

顯現。 
釋曰：於無義者，謂無所取，如實無我。唯有識中者，

謂無實義似義識中，如唯似我顯現識中。似義顯現者，似
所取義相貌顯現，如實無我似我顯現。 

丙四圓成實相 

論曰：此中何者圓成實相？謂即於彼依他起相，由似義
相永無有性。 

釋曰：於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因中，由實無有，似義相

現，永無有性，如似我相雖永是無，而無我有。 

乙
二
廣
成
唯
識
分
三 

丙一
明一
切無
義成
唯識
分二 

丁一出十一識體
以攝法 

論曰：此中身、身者、受者識，應知即是眼等六內界。
彼所受識，應知即是色等六外界。彼能受識，應知即是眼
等六識界。其餘諸識，應知是此諸識差別。 

丁二
辨唯
識無
義分
三 

戊一譬
喻顯示 

論曰：又此諸識皆唯有識，都無義故。此中以何為喻顯
示？應知夢等為喻顯示。謂如夢中都無其義，獨唯有識，
雖種種色聱香味觸舍林地山似義影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
由此喻顯應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由此等言，應知

復有幻誑鹿愛翳眩等喻。若於覺時一切時處皆如夢等唯有
識者，如從夢覺，便覺夢中皆唯有識，覺時何故不如是轉？
真智覺時亦如是轉，如在夢中此覺不轉，從夢覺時此覺乃
轉。如是未得真智覺時，此覺不轉；得真智覺，此覺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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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5】【卷四】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一
出
體
相
分
二 
 
乙
二
廣
成
唯
識
分
三 
 
丙
一
明
一
切
無
義
成
唯
識
分
二 
 
丁
二
辨
唯
識
無
義
分
三 

戊二教理比知 

論曰：其有未得真智覺者，於唯識中雲何比知？由教及理，應可
比知。此中教者，如十地經薄伽梵說：如是三界皆唯有心。又薄伽梵
解深密經亦如是說，謂彼經中慈氏菩薩問世尊言：諸三摩地所行影像，
彼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佛告慈氏：當言無異，何以故？由彼
影像唯是識故；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
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取此心？慈氏，無有少法能取少法，
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如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
我今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見影像顯現。此心亦爾，如是生時，
相似有異所見影現。 

即由此教，理亦顯現。所以者何？於定心中隨所觀見諸青瘀等所
知影像，一切無別青瘀等事，但見自心。由此道理，菩薩於其一切識
中，應可比知，皆唯有識，無有境界。又於如是青瘀等中，非憶持識
見所緣境，現前住故，聞思所成二憶持識亦以過去為所緣故，所現影
像得成唯識。由此比量，菩薩雖未得真智覺，於唯識中，應可比知。 

釋曰：此唯有識由教顯示。如十地經言，如是三界皆唯有心故。
解深密經中，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者，謂識所緣，唯識所現，無別
境義。復舉識者，顯我所說，定識所行，唯識所現，無別有體。然即
此心如是生時者，謂即由此品類生時。相似有異所見影現者，謂定所
行，相似離識，別有所取，分明顯現。 

又於如是青瘀等中，非憶持識見所緣境，現前住故者，謂青瘀等
是三摩地所行影像，非憶持識，由此不即在彼方處，如昔所受還如是
憶，此住現前分明見故。彼憶持識所見闇昧，此現前住所見分明。若
有復謂如聞思慧，由串習故，境雖謝往，才作意時，如昔而生，此亦
爾者。聞思兩慧，境既謝往，現無有體；於無體中，若更生時，但識
影現，似彼而生。故聞思慧不緣謝往曾所受境。是故唯識，由此彌彰，
所取義無，理亦成就。 

戊
三
通
釋
妨
難
分
四 

己一有色非識疑 

論曰：如是已說種種諸識，如夢等喻，即於此中，眼識等識，可
成唯識；眼等諸識，既是有色，亦唯有識，云何可見？此亦如前，由
教及理。 

釋曰：眼識等識皆非有色，可成唯識；眼等諸識既是有色，云何
唯識？此亦如前由教及理者，此眼等識如前所引理教顯示，亦成唯識。 

己二色相堅住疑 

論曰：若此諸識亦體是識，何故乃似色性顯現，一類堅住相續而

轉？與顛倒等諸雜染法為依處故；若不爾者，於非義中起義顛倒應不
得有。此若無者，煩惱所知二障雜染應不得有；此若無者，諸清淨法
亦應無有。是故諸識應如是轉。此中有頌： 

亂相及亂體 應許為色識 及與非色識 若無餘亦無 
釋曰：一類堅住相續轉者，由相似故名為一類，多時住故說名堅

住，諸有色識相似、多時、相續而轉。顛倒等者，即是等取諸雜染法，
與煩惱障及所知障為因性故。為依處者，為彼因性。若彼諸識離如是

轉，於非義中起義心倒應不得有。此若無者，若煩惱障諸雜染法、若
所知障諸雜染法應不得有。於此頌中顯如是義，亂相亂體，如其次第，
許為色識及非色識。此中亂相即是亂因，色識為體；亂體即是諸無色
識。色識亂因若無有者，非色識果亦應無有。 

己三自性和合疑 
論曰：何故身、身者、受者識、所受識、能受識，於一切身中俱

有和合轉？能圓滿生受用所顯故。 

己四差別影現疑 

何故如說世等諸識差別而轉？無始時來生死流轉無斷絕故，諸有
情界無數量故，諸器世界無數量故，諸所作事展轉言說無數量故，各

別攝取受用差別無數量故，諸愛非愛業果異熟受用差別無數量故，所
受死生種種差別無數量故。 

釋曰：為令自身圓滿受用故，身身者受者三識，一切身中許彼一
時俱有和合。一時轉故，說名俱有。所顯故者，是彼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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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5】【16】【卷四】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一
出
體
相
分
二 

乙
二
廣
成
唯
識
分
三 

丙
二
安
立
三
相
成
唯
識
分
二 

丁
一
約
轉
識
能
所
成
唯
識
分
二 

戊一約多識論
者說 

論曰：複次云何安立如是諸識成唯識性？略由三相：一
由唯識，無有義故；二由二性，有相有見，二識別故；三由
種種，種種行相而生起故。所以者何？此一切識無有義故，
得成唯識。有相見故，得成二種：若眼等識以色等識為相，
以眼識識為見，乃至以身識識為見；若意識，以一切眼為最
初、法為最後諸識為相，以意識識為見。由此意識有分別故，
似一切識而生起故。此中有頌： 

唯識二種種 觀者意能入 由悟入唯心 彼亦能伏離 
【16】釋曰：此中長行及頌顯示由三種相成立唯識。於

長行中，由唯識者，唯有識故，一切諸識皆唯有識，由所識
義無所有故。由二性者，由於一識安立相見，即此一識一分
成相，第二成見。眼等諸識即於二性安立種種，謂一識上如
其所應，一分變似種種相生，第二變似種種能取。若就意識，
即以一切，眼為最初、法為最後諸識為相，意識識為見；由
此意識遍分別故，似一切識而生起故。又於三中，唯就意識
以為種種，所取境界不決定故，其餘諸識境界決定；又無分
別，意識分別故，唯於此安立第三種種相見，是故於此意識
具足安立唯識。 

於伽陀中，能入唯識者，悟入所取義永無有故；能入二
者，悟入此識有相見故；能入種種者，悟入此識似種種相而
生起故；觀者意者，諸瑜伽師所有意趣。問：於何悟入？答：
由悟入唯心，彼亦能伏離。若能悟入唯有其心都無有義，是
則於彼亦能伏離：既無所取義，何有能取心？說入二性及入
種種，皆為成立入唯識因；餘義相似。 

戊二
約一
意識
者說
分二 

己一約
一意識
成立唯
識 

論曰：又於此中有一類師說一意識，彼彼依轉，得彼彼
名，如意思業名身語業。 

釋曰：一類菩薩欲令唯有一意識體，彼複次第安立顯示。
如意思業名身語業者，如一意思於身門轉，得身業名；於語
門轉，得語業名，然是意業。意識亦爾，雖復是一，依眼轉
時得眼識名，如是乃至依身轉時得身識名，非離意識別有餘
識，唯除別有阿賴耶識。 

論曰：又於一切所依轉時，似種種相二影像轉，謂唯似 義

影像及分別影像。又一切處亦似所觸影像而轉，有色界中即
此意識依止身故，如餘色根依止於身。 

釋曰：或有難言：眼等諸根無有分別，是故意識依彼轉
時應無分別，如染汙意為雜染依令雜染轉，此亦應爾。故次
解言：又於一切所依轉時，似種種相二影像轉，謂唯義影像
及分別影像。此中一切所依者，謂眼等所依。似種種相二影
像轉者，謂唯似義影像及分別影像二句解釋。由此二句說唯

一識，一分唯義影像顯現，第二分別此義相生。是故前說無
有過失。 

又一切處亦似所觸影像而生，謂有色處於定位中無五識
時，在色身中內領受起。如餘色根依止於身者，如餘眼等有
色諸根依止於身，由此諸根依止身故，於自所依能起損益；
意識亦爾，依止身故，應知於身能作變異。復有別義，謂如
身根依止於身，若有外緣所觸現前，身根便似所觸相起，即
此起時，於自依身能作損益；意識亦爾，依止身故，似彼所
觸影像生時，於所依身能作損益。 

「又一切處亦似所觸影像而生」，一切處指哪裡呢？「謂
有色處」，不是說三界都有，有色處——欲界、色界，有物
質的這兩個界。 



《攝大乘論世親釋》講記 科判    34  /  79 
  

表 3-4：（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6】【卷四】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一
出
體
相
分
二 

乙
二
廣
成
唯
識
分
三 

丙
二
安
立
三
相
成
唯
識
分
二 

丁
一
約
轉
識
能
所
成
唯
識
分
二 

戊
二
約
一
意
識
者
說
分
二 

己一約一意
識成立唯識 

「於定位中無五識時」，入定時候，前五識不生，只有
第六識。這個時候，「在色身中內領受起」，這就證明意
識通前五識。為什麼這麼說呢？在有色處入定時候，就
是你身體有的，前五識是不生的（定中前五識是沒有的，
前五識是緣外境的，不緣內的），只有意識，意識是緣內
的。但是我們說在入定時候要生起觸——定觸嘛，或者
是輕安的相，或者是冷觸、暖觸，這個有八種變化。在
定中所受的觸不是身所受的，身識沒有，而是第六意識
受。第六意識還是能夠領納我們身體所生的受。那就是
說意識可以領納這個身體所受的觸，就是說通身識的。 

為什麼呢？「如餘色根依止於身者，如餘眼等有色諸
根依止於身」，我們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都在身體
上。「由此諸根依止身故，於自所依能起損益」，因為眼
根依止身體的，如果眼根看了好的東西，這對身體也好；
眼根看了一些可怕的東西，或許就對身體有害的。耳朵
聽了好的音樂，身體就感到舒服，如果聽到炸彈的聱音，
那身體就會受驚，受到一點不好刺激，產生不好的反應。
這就說我們眼耳鼻舌身根依的是身體，五根有什麼反應，
對身體都會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意識亦爾，依止身故
應知於身能作變異」，意識也一樣，意識也是依靠在身的，
不過它沒有處所的，到處都有。「應知於身能作變異」，
意識對身體也有一定影響，假使入定得了輕安的觸，身
體就滋養；假使著魔了，那身體就受損了。 

「復有別義，謂如身根依止於身，若有外緣所觸現前，
身根便似所觸相起」，另外還有一個解釋，身根是依止身
的，「身根」跟「身」不要混淆，身根是淨色根，而這個
身體是浮塵根，身根依止在身上。假如外緣所觸現前了，
碰到什麼觸，這個身根便隨所觸的相而起變化，跟外邊
那個所觸的相同：如果碰到冷觸，身根就起個變化，感
到很冷；碰到暖觸，身根就起個變化，感到很暖和。「即
此起時，於自依身能作損益」，這個暖冷觸對自己這個所
依的身體有損益。例如，冬天碰到暖和了，身體就舒服；
碰到冷了，就很難受，有損有益。「意識亦爾，依止身故，
似彼所觸影像生時，於所依身能作損益」，意識也是依止
身的，當它隨身所觸的影像而生的時候，意識所依的身
體也能夠受到損益。 

己二引經證
成一意識 

論曰：此中有頌： 
若遠行獨行 無身寐於窟 調此難調心 我說真梵志 
釋曰：彼諸菩薩為成此義，引阿笈摩伽陀為證。若遠

行者，能緣一切所緣境故。言獨行者，無第二故。言無
身者，遠離身故。寐於窟者，於身窟中而居止故。言調
此者，作自在故。難調心者，性暴惡故。 

論曰：又如經言，如是五根所行境界，意各能受，意
為彼依。 

釋曰：復引餘教證成此義。如是五根所行境界意各能
受者，諸根所行名為境界，如是境界，意各能受，悉能
分別一切法故。一一各各能領受，故名各能受。意為彼
依者，是彼諸根能生因故，以意散亂彼不生故。 

論曰：又如所說十二處中，說六識身皆名意處。 
釋曰：復有聖教能證此義，謂六識身皆說名意，無餘

識名。由六識身皆是意處，聖所說故，是故得知，唯有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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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6】【17】【卷四】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一
出
體
相
分
二 

乙
二
廣
成
唯
識
分
三 

丙二
安立
三相
成唯
識分
二 

丁二
約本
識因
果成
唯識 

論曰：若處安立阿賴耶識識為義識，應知此中餘一切識是其相識，
若意識識及所依止是其見識，由彼相識是此見識生緣相故，似義現時
能作見識生依止事。如是名為安立諸識成唯識性。 

釋曰：於阿賴耶識亦得安立相見二識，謂阿賴耶識以彼意識及所
依止為其見識，眼等諸識為其相識，以一切法皆是識故。由彼相識者，
謂眼等諸識。是此見識生緣相故者，是見生因，由所緣性，名見生因。
似義現時能作見識生依止事者，能於彼見，故名見識，即此見識似義
現時，彼諸相識與意見識能作相續不斷住因，是故說名生依止事。 

丙三成就四
智成無義 

論曰：諸義現前分明顯現而非是有，云何可知？如世尊言：若諸
菩薩成就四法，能隨悟入一切唯識，都無有義。一者成就相違識相智，
如餓鬼傍生及諸天人，同於一事，見彼所識有差別故。二者成就無所
緣識現可得智，如過去未來夢影緣中有所得故。三者成就應離功用無
顛倒智，如有義中，能緣義識，應無顛倒，不由功用，智 真實故。
四者成就三種勝智隨轉妙智，何等為三？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薩、得靜
慮者，隨勝解力，諸義顯現；二得奢摩他修法觀者，才作意時，諸義

顯現；三已得無分別智者，無分別智現在前時，一切諸義皆不顯現。
由此所說三種勝智隨轉妙智，及前所說三種因緣，諸義無義道理成就。 

釋曰：相違識相智者，謂能了知相違者識所緣義相。無所緣識現
可得智者，謂現見有，雖無所緣，而識得生，如過去等。應離功用無
顛倒智者，謂能了知，若如是義，如所顯現，即是實有，離起對治，
無顛倒智任運應成。三種勝智隨轉妙智者，謂能了知三種勝智，境隨
轉義。得心自在者，得心調順，有所堪能。得靜慮者，謂諸聱聞及獨
覺等已得靜慮。隨勝解力諸義顯現者，謂若願樂，地成其水，如意則

成，火等亦爾。得奢摩他者，得三摩地。修法觀者，於契經等策勤觀
察。才作意時諸義顯現者，隨於一義如如作意，如是如是非一品類境
相顯現。無分別智現在前時，一切諸義皆不顯現者，若如顯現義即如
是實有，應不得有無分別智；無分別智若是實有，決定應許諸義皆無。 

甲
二
釋
名
義
分
二 

乙一正釋三性 

論曰：若依他起自性，實唯有識，似義顯現之所依止，云何成依
他起？何因緣故名依他起？從自熏習種子所生，依他緣起故名依他
起；生剎那後無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 

釋曰：實唯有識似義顯現之所依止者，謂實無義，唯有其識，與
彼似義顯現為因，即此唯識，名依他起。云何成依他起者，問自攝受。
何因緣故名依他起者，問為他說。從自因生，生已無能暫時安住，名
依他起。應自攝受，亦為他說。 

【17】論曰：若徧計所執自性，依依他起，實無所有，似義顯現，
云何成徧計所執？何因緣故名徧計所執？無量行相意識徧計顛倒生
相，故名徧計所執；自相實無，唯有徧計所執可得，是故說名徧計所
執。 

釋曰：依依他起者，謂依唯識。實無所有者，實無自體。似義顯
現者，唯有似義顯現可得。云何、何故等者，如次前說。無量行相者，
所謂一切境界行相。意識徧計者，謂即意識。說名徧計顛倒生相者，
謂是能生虛妄顛倒所緣境相。自相實無者，實無彼體。唯有徧計所執
可得者，唯有亂識所執可得。 

論曰：若圓成實自性，是徧計所執永無有相，云何成圓成實？何
因緣故名圓成實？由無變異性，故名圓成實；又由清淨所緣性故，一
切善法最勝性故，由最勝義，名圓成實。 

釋曰：是徧計所執永無有相者，謂徧計所執自性無性為性。云何、
何故等，如前依他起中已說。由無變異性故者，謂無虛誑性，如不虛
誑性。又由清淨所緣性故，一切善法最勝性故，由最勝義名圓成實者，
謂由清淨所緣性故，最勝性故，名圓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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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7】【卷四】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二
釋
名
義
分
二 

乙二別
辨徧計
所執性 

論曰：複次，有能徧計，有所徧計，徧計所執自性乃成。此中何者能徧計？
何者所徧計？何者徧計所執自性？當知意識是能徧計，有分別故，所以者何？
由此意識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及用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是故意識無邊行
相分別而轉，普於一切分別計度，故名徧計。又依他起自性名所徧計。又若由
此相，令依他起自性成所徧計，此中是名徧計所執自性。由此相者，是如此義。 

複次，云何徧計能徧計度？緣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執著？由何起語？由
何言說？何所增益？謂緣名為境，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由見執著，由尉
起語，由見聞等四種言說而起言說，於無義中增益為有：由此徧計能徧計度。 

釋曰：複次云何徧計能徧計度者，謂意識名能徧計，依他起性名所徧計。為
欲顯示由此品類能徧計度故，又說緣名為境等。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貌者，
謂即於此依他起中，由眼等名，取彼相貌，由取彼相，能徧計度。由見執著者，
如所取相如是執著。由尉起語者，如所執著由語因尉而發語言。由見聞等四種
言說而起言說者，如語所說見聞覺知四種言說，與餘言說。於無義中增益為有
者，如所言說，於無義中執有義故。 

甲三辨一異 

論曰：複次此三自性為異為不異？應言非異非不異。謂依他起自性由異門故
成依他起，即此自性由異門故成徧計所執，即此自性由異門故成圓成實。由何
異門此依他起成依他起？依他熏習種子起故。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徧計所執？
由是徧計所緣相故，又是徧計所徧計故。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圓成實？如所徧
計畢竟不如是有故。 

釋曰：由是徧計所緣相故者，謂彼意識名為徧計，此為所取所緣境性，能生
徧計，是故亦名徧計所執。又是徧計所徧計故者，即彼意識名為徧計，緣彼相
貌為所取境，為所徧計，由此義故，依他起性亦名徧計所執自性。如所徧計者，
如彼意識徧計所執。畢竟不如是有故者，所徧計上徧計所執畢竟無故，由此義
故，即此自性成圓成實。 

甲
四
辨
品
類
分
三 

乙一總
辨三性
品類 

論曰：此三自性各有幾種？謂依他起略有二種：一者依他熏習種子而生起故，
二者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故，由此二種依他別故名依他起。徧計所執亦有二種：
一者自性徧計執故，二者差別徧計執故，由此故名徧計所執。圓成實性亦有二
種：一者自性圓成實故，二者清淨圓成實故，由此故成圓成實性。 

釋曰：雜染清淨性不成故者，由即如是依他起性，若徧計時即成雜染，無分
別時即成清淨，由二分故一性不成，是故說名依他起性。自性徧計執故者，如
於眼等徧計執為眼等自性。差別徧計執故者，如即於彼眼等自性，徧計執為常
無常等無量差別。自性圓成實故者，謂有垢真如。清淨圓成實故者，謂無垢真
如。 

乙二別
辨徧計
品類 

論曰：複次徧計有四種：一自性徧計，二差別徧計，三有覺徧計，四無覺徧
計。有覺者，謂善名言；無覺者，謂不善名言。如是徧計復有五種：一依名徧
計義自性，謂如是名有如是義；二依義徧計名自性，謂如是義有如是名；三依
名徧計名自性，謂徧計度未了義名；四依義徧計義自性，謂徧計度未了名義；
五依二徧計二自性，謂徧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 

釋曰：善名言者，謂解名言。不善名言者，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文字，

不能解了。 

乙三廣
辨十種
分別 

論曰：複次，總攝一切分別略有十種：一根本分別，謂阿賴耶識。二緣相分
別，謂色等識。三顯相分別，謂眼識等並所依識。四緣相變異分別，謂老等變
異、樂受等變異、貪等變異、逼害時節代謝等變異、捺落迦等諸趣變異及欲界
等諸界變異。五顯相變異分別，謂即如前所說變異所有變異。六他引分別，謂
聞非正法類及聞正法類分別。七不如理分別，謂諸外道聞非正法類分別。八如
理分別，謂正法中聞正法類分別。九執著分別，謂不如理作意類，薩迦耶見為
本六十二見趣相應分別。十散動分別，謂諸菩薩十種分別。 

釋曰：總攝一切分別略有十種者，是總標舉，後當別釋。根本分別者，謂阿
賴耶識，是諸分別根本，自體亦是分別。緣相分別者，謂色等識為所緣相所起
分別。顯相分別者，謂眼識等並所依識，顯現似彼所緣境相所起分別，有所分
別或能分別，故名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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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7】【18】【卷四】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四辨品
類分三 

乙三廣辨十種分
別 

緣相變異分別者，謂即緣相所有變異，緣此緣相變異分別，
故名緣相變異分別。謂老等變異者，身中大種衰朽改易，名
老變異，分別此故說名緣相變異分別；等者，等取病死變異。
樂受等變異亦爾，謂由樂受身體改易；等者，等取苦及不苦
不樂。貪等變異亦爾，等者，等取嗔痴。逼害、時節代謝等
變異亦爾，謂身變異為所緣境所起分別；逼害者，謂殺縛等；
時節代謝者，謂寒時等時節改易。捺落迦等諸趣變異者，等
取傍生及餓鬼趣。及欲界等諸界變異亦爾；等者，等取色無
色界。 

顯相變異分別者，謂眼識等顯現似彼所緣境相所有變異，
緣此顯相變異分別。此亦如前所說老等種種變異，由此亦於
老等位中變異起故。他引分別者，謂由他教所起分別。此復
二種，一聞非正法類，二聞正法類。此復二種於法分別，謂
聞正法類，或善或不善。聞非正法類，亦如是釋。不如理分
別者，謂諸外道及彼弟子聞非正法類為因分別。如理分別者，
謂正法中諸佛弟子聞正法類為因分別。執著分別者，謂不如
理作意為因，依止我見，起六十二諸惡見趣相應分別，如經
廣說。散動分別者，謂諸菩薩如後所說十種分別。 

論曰：一無相散動，二有相散動，三增益散動，四損減散
動，五一性散動，六異性散動，七自性散動，八差別散動，
九如名取義散動，十如義取名散動。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
切般若波羅蜜多中說無分別智。如是所治、能治，應知具攝
般若波羅蜜多義。 

釋曰：此中無相散動者，謂此散動即以其無為所緣相。為
對治此散動故，般若波羅蜜多經言實有菩薩。言實有者，顯
示菩薩實有空體；空即是體，故名空體。有相散動者，謂此
散動即以其有為所緣相。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不見有
菩薩。此經意說不見菩薩，以徧計所執及依他起為體。增益
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色自性空，由徧計所執
色自性空故。損減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不由
空故，謂法性色性不空故。 

一性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色空非色，何以
故？若依他起與圓成實是一性者，此依他起應如圓成實是清
淨境。異性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色不離空。
何以故？此二若異，法與法性亦應有異；若有異性，不應道
理，如無常法與無常性。若取徧計所執自性，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何以故？徧計所執色無所有，即是空性，此空性即
是彼無所有，非如依他起與圓成實不可說一。 

自性散動者，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舍利子，此但
有名，謂之為色。何以故？色之自性無所有故。差別散動者，
為對治此散動故，即彼經言：自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生即
有染，滅即有淨；無生滅故，無染無淨。如是諸句有如是義。
如名取義散動者，謂如其名於義散動。為對治此散動故，即
彼經言：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言別別者，謂別別
名。如義取名散動者，如義於名而起散動。為對治此散動故，
即彼經言：假立客名，隨起言說，非義自性有如是名。為對
治此十散動故說般若波羅蜜多；由此說為因，無分別智生。 

甲五釋妨
難分三 
【18】 

乙一異門無別難 

論曰：若由異門，依他起自性有三自性，云何三自性不成

無差別？若由異門成依他起，不即由此成徧計所執及圓成實；

若由異門成徧計所執，不即由此成依他起及圓成實；若由異

門成圓成實，不即由此成依他起及徧計所執。 

釋曰：此義如前道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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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8】【卷五】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五
釋
妨
難
分
三 

乙二名不稱
體難 
【卷五】 

論曰：複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徧計所執自性顯現，而非稱
體？由名前覺無，稱體相違故；由名有眾多，多體相違故；由名不決定，
雜體相違故。此中有二頌： 

由名前覺無 多名不決定 成稱體多體 雜體相違故 
法無而可得 無染而有淨 應知如幻等 亦復似虛空 
釋曰：如依他起自性，徧計所執分雖顯現可得，而非稱彼體。為顯此

義，故說由名前覺無稱體相違故等。若依他起、徧計所執同一相者，應不
待名，於義覺轉。如執有瓶，若離瓶名，於瓶義中，無有瓶覺。若此瓶名
與彼瓶義同一相者，瓶覺應轉；以非一相，是故不轉。由此，名義若體相
稱，則成相違。此中安立名為依他起，義為徧計所執，以依他起由名勢力
成所徧計故。 

又於一義有眾多名。若名與義同一相者，義應如名亦有多種；若爾，
此義應成多體，一義多體，則成相違。是故兩性若同一相，則成第二相違
過失。又名不決定，以一瞿聱於九義轉。若執名義同一相者，多義相違應
同一體，則成第三相違過失，由執牛等非一相義同一性故。 

初一伽陀重顯此義，於中成者，顯依他起、徧計所執非一義成。 
法無而可得等者，此一伽陀以幻等喻開悟弟子。弟子有二相違疑問：

云何法無而現可得？云何無染而有清淨？此中兩喻釋此疑問。如幻等者，
譬如幻象實無所有而現可得；應知此中義亦如是，雖現可得而非實有。似
虛空者，譬如虛空雖非雲等所能染汙，性清淨故，而離彼時說名清淨；當
知諸法亦復如是，雖實無染，性清淨故，然客障垢得滅離時，說名清淨。 

乙三依他都
無難 

論曰：複次，何故如所顯現實無所有，而依他起自性非一切一切都無
所有？此若無者，圓成實自性亦無所有。此若無者，則一切皆無。若依他
起及圓成實自性無有，應成無有染淨過失。既現可得雜染清淨，是故不應
一切皆無。此中有頌： 

若無依他起 圓成實亦無 一切種若無 恆時無染淨 
釋曰：若依他起如所可得不如是有，既爾，何不一切一切都無所有？

此若無者，圓成實性亦應無有，何以故？由有雜染，清淨有故；若二俱無，
則一切種皆無所有。今當顯此非都無有，有謗雜染清淨過故。雜染清淨既
現可得，故此二性俱非不有。若執為無，則撥現有雜染清淨，言無所有。 

甲
六
通
契
經
分
三 

乙
一
依
三
性
通
大
乘
經
分
四 

丙
一
通
方
廣
教
分
二 

丁一
正釋
三性 

論曰：諸佛世尊於大乘中說方廣教，彼教中言：云何應知徧計所執自
性？應知異門說無所有。云何應知依他起自性？應知譬如幻、焰、夢、像、
光影、谷響、水月、變化。云何應知圓成實自性？應知宣說四清淨法。 

何等名為四清淨法？一者自性清淨，謂真如、空、實際、無相、勝義、
法界。二者離垢清淨，謂即此離一切障垢。三者得此道清淨，謂一切菩提
分法波羅蜜多等。四者生此境清淨，謂諸大乘妙正法教。由此法教清淨緣
故，非徧計所執自性；最淨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自性。如是四法總攝
一切清淨法盡。此中有二頌： 

幻等說於生 說無計所執 若說四清淨 是謂圓成實 
自性與離垢 清淨道所緣 一切清淨法 皆四相所攝 
釋曰：自性清淨者，謂此自性本來清淨，即是真如，自性實有，一切

有情平等共相，由有此故，說一切法有如來藏。離垢清淨者，即此真如遠
離煩惱所知障垢，即由如是清淨真如顯成諸佛。得此道清淨者，謂能得此
真如聖道即是清淨，謂念住等菩提分法，及以一切波羅蜜多。生此境清淨
者，生此能證菩提分法所緣境界，生此境界即是清淨，故名生此境清淨，
即契經等十二分教。何以故？若此聖教是徧計所執，應成雜染因；若是依
他起，應成虛妄。最淨法界等流性故，非是虛妄；既離二自性，故成圓成

實。又此四種，於大乘中隨說一種，應知是說圓成實性。於中初二無有變
異圓成實，故名圓成實；後之二種無有顛倒圓成實，故名圓成實。 

後伽陀中具頌此義。幻等說於生者，謂依他起，此中名生。若於是處，
說一切法譬如幻事乃至變化，應知此說依他起性。說無計所執者，若於是
處，說無有色，乃至說無一切諸法，應知此說徧計所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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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8】【19】【卷五】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六
通
契
經
分
三 

乙
一
依
三
性
通
大
乘
經
分
四 

丙
一
通
方
廣
教
分
二 

丁
二
依
他
八
喻 

論曰：複次，何緣如經所說於依他起自性說幻等喻？於依他起自性為除
他虛妄疑故。他復云何於依他起自性有虛妄疑？由他於此有如是疑：云何實
無有義，而成所行境界？為治此疑，說幻事喻。云何無義，心心法轉？為治
此疑說陽焰喻。云何無義，有愛非愛受用差別？為治此疑，說所夢喻。云何
無義，淨不淨業、愛非愛果差別而生？為治此疑，說影像喻。云何無義，種
種識轉？為治此疑，說光影喻。云何無義，種種戲論言說而轉？為治此疑，
說谷向喻。云何無義，而有實取諸三摩地所行境轉？為治此疑，說水月喻。
云何無義，有諸菩薩無顛倒心為辦有情諸利樂事故思受生？為治此疑說變化
喻。 

釋曰：為此義故，於依他起說幻等喻，今當顯示。此中虛妄疑者，謂於
虛妄依他起性所有諸疑，為治此疑，說幻等喻，顯依他起。若實無義，云何
成境？為治此疑說幻事喻顯依他起：譬如幻象，雖無實義而成境界，義亦如
是。他復生疑：若無有義，即無所緣，諸心心法雲何而轉？為治此疑，說陽
焰喻顯依他起。此中陽焰譬心心法，水喻於義。譬如陽焰有動搖故，雖無有
義而生水覺；諸心心法亦復如是，由動搖故，雖無有義而生義覺。 

是諸愚夫於此復疑：若無有義，諸愛非愛受用差別云何可得？為治此疑
說所夢喻顯依他起：如於夢中，雖無實義而見種種愛與非愛受用差別現前可
得；此亦如是。於此復疑：淨不淨業義既實無，愛非愛果義云何起？為治此
疑說影像喻顯依他起：譬如影像實無有義，即於本質起影像覺，然影像義無
別可得；此亦如是，應知雖無愛與非愛真實果義，而現可得。 

於此復疑：若無有義云何得有種種識轉？為治此疑說光影喻顯依他起：
如弄影者有其種種光影可得，雖有多種光影可得，而光影義實無所有；識亦
如是，無種種義而有種種義現可得。於此復疑：若無有義，無量品類戲論言
說云何而轉？為治此疑說谷響喻顯依他起：譬如谷響，雖無有義而現可得；
戲論言說亦復如是，雖無實義而現可得。 

於此復疑：若無有義，云何世間定心心法有義可得，由說定心能如實知
如實見故？為治此疑說水月喻顯依他起：譬如水月，其義實無，由水潤滑澄
清性故而現可得；定心亦爾，所緣境義雖實無有，而現可得。水喻其定，以
是潤滑澄清性故。於此復疑：若有情義實無所有，云何證真諸菩薩等作彼利
樂，覺慧為先，彼彼趣中攝受自體？為治此疑說變化喻顯依他起：譬如變化，
實無有義，由化者力，一切事成，非變化義而不可得；應知此中亦復如是，

所受自體其義雖無，而有能作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所受自體義現可得。 

復有別義，世尊意說幻等八喻，今當顯示。此中幻喻，為治眼等六種內
處：應知顯示眼等六處，譬如幻象，雖實非有而現可得。說陽焰喻，為治器
世間：由彼大故，於陽焰中實無有水，動搖力故似水可得。說所夢喻，為治
色等所受用境：顯如所夢，色等實無，而能為因，起愛非愛受用差別。說影
像喻，為治身業果：顯善不善身業為緣，而有餘色影像生起。說谷響喻，為
治語業果：顯語業因，感語業果，猶如谷響。意業三種：一非等引地，二等
引地，三聞種類。說光影喻，為治非等引地諸意業果：顯此意業所得諸果猶

如光影。說水月喻，為治等引地諸意業果：顯等引地諸意業果，猶如水月。
說變化喻，為治聞種類意業。聞種類者，即是聞思之所熏習。此即顯示聞種
類意差別而轉，猶如變化。 

丙二
通梵
問經
【19】 

論曰：世尊依何密意，於梵問經中說如來不得生死不得涅盤？於依他起
自性中，依徧計所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生死涅盤無差別密意。何以故？即
此依他起自性由徧計所執分成生死，由圓成實分成涅盤故。 

釋曰：如是三種自性相法，所說契經悉皆隨順，今當顯示。世尊依何密

意於梵問經中說如來不得生死不得涅盤者，問。於依他起自性中依徧計所執
自性及圓成實自性生死涅盤無差別密意者，答。次當廣釋。依他起自性非定
生死，由圓成實分成涅盤故；亦非定涅盤，由徧計所執分成生死故：是故不
可定說一性。由此自性，若得一分，餘分不異，依此意趣，於彼經中說如來
不得生死不得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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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9】【卷五】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六
通
契
經
分
三 

乙
一
依
三
性
通
大
乘
經
分
四 

丙三
通阿
毗達
磨大
乘經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薄伽梵說法有三種：一雜染分，二清淨分，
三彼二分。依何密意作如是說？於依他起自性中，徧計所執自性是雜染分，
圓成實自性是清淨分，即依他起是彼二分，依此密意作如是說。於此義中以
何喻顯？以金土藏為喻顯示。譬如世間金土藏中三法可得：一地界，二土，
三金。於地界中，土非實有而現可得，金是實有而不可得；火燒煉時，土相
不現，金相顯現。又此地界，土顯現時虛妄顯現，金顯現時真實顯現，是故
地界是彼二分。識亦如是：無分別智火未燒時，於此識中所有虛妄徧計所執
自性顯現，所有真實圓成實自性不顯現；此識若為無分別智火所燒時，於此
識中所有真實圓成實自性顯現，所有虛妄徧計所執自性不顯現。是故此虛妄
分別識依他起自性有彼二分，如金土藏中所有地界。 

釋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由此密意說有三法：一雜染分，謂徧計所執
自性是雜染故；二清淨分，謂圓成實自性是清淨故；三彼二分，謂依他起自
性通彼二故。為顯此義，以金土藏為其譬喻。此中藏者，是彼種子。言地界
者，是堅硬性。土之與金，是所造色。於此喻中三法可得，謂此藏中，先時
有土相貌顯現，後時金相方乃可得。為顯金相後方可得，說火燒煉後可得，
故金真實有。 

丙
四
通
餘
經
分
二 

丁
一
長
行 

論曰：世尊有處說一切法常，有處說一切法無常，有處說一切法非常非
無常，依何密意作如是說？謂依他起自性由圓成實性分是常，由徧計所執性
分是無常，由彼二分非常非無常，依此密意作如是說。如常無常無二，如是
苦樂無二，淨不淨無二，空不空無二，我無我無二，寂靜不寂靜無二，有自
性無自性無二，生不生無二，滅不滅無二，本來寂靜非本來寂靜無二，自性
涅盤非自性涅盤無二，生死涅盤無二亦爾。如是等差別一切諸佛密意語言，
由三自性應隨決了，如前說常無常等門。 

丁
二
偈
頌 

此中有多頌： 
如法實不有 如現非一種 非法非非法 故說無二義 
依一分開顯 或有或非有 依二分說言 非有非非有 
如顯現非有 是故說為無 由如是顯現 是故說為有 
自然自體無 自性不堅住 如執取不有 故許無自性 
由無性故成 後後所依止 無生滅本寂 自性般涅盤 
釋曰：伽陀義中，如法實不有如現非一種者，如其次第釋非法非非法因

緣。由實不有故非法，由現非一種故非非法，以非法非非法故說無二義。依
一分者，謂依一邊。開顯者，說示也。或有或非有者，或是有性或是無性。
依二分說言非有非非有者，取依他起具二分性，說為非有及非非有。如顯現
非有者，如現所得不如是有。是故說為無者，由此義故說之為無。由如是顯
現者，由唯似有相貌顯現。是故說為有者，即由此義說之為有。 

說一切法無自性意，今當顯示：自然無者，由一切法無離眾緣自然有性，
是名一種無自性意；自體無者，由法滅已不復更生故無自性，此復一種無自
性意；自性不堅住者，由法才生，一剎那後無力能住，故無自性。如是諸法
無自性理，與聱聞共。如執取不有故許無自性者，此無自性不共聱聞，以如
愚夫所取徧計所執自性不如是有。由此意故，依大乘理說一切法皆無自性。
由無性故成者，由一切法無自性故，無生滅等皆得成就。所以者何？由無自
性故無有生，由無生故亦無有滅，無生滅故本來寂靜，本寂靜故自性涅盤。
後後所依止者，是後後因此而得有義。 

乙二依四
意趣四秘
密決了一
切佛言 

論曰：復有四種意趣、四種秘密，一切佛言應隨決了。四意趣者：一平
等意趣，謂如說言我昔曾於彼時彼分，即名勝觀正等覺者。二別時意趣，謂
如說言若誦多寶如來名者，便於無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如說言由唯發願
便得往生極樂世界。三別義意趣，謂如說言若已逢事爾所殑伽河沙等佛，於
大乘法方能解義。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謂如為一補特伽羅先贊佈施後還毀
訾，如於佈施，如是屍羅及一分修當知亦爾。如是名為四種意趣。 

四秘密者：一令入秘密，謂聱聞乘中或大乘中，依世俗諦理，說有補特
伽羅及有諸法自性差別。二相秘密，謂於是處說諸法相，顯三自性。三對治
秘密，謂於是處說行對治八萬四千。四轉變秘密，謂於是處以其別義，諸言
諸字即顯別義。如有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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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19】【20】【卷五】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六
通
契
經
分
三 

乙二依四意趣
四秘密決了一
切佛言 

覺不堅為堅 善住於顛倒 極煩惱所惱 得最上菩提 
释曰：意趣、秘密有差别者，谓佛世尊先缘此事，后为他说，是名意

趣；由此决定令入圣教，是名秘密。平等意趣者，谓如有人取相似法说
如是言，彼即是我；世尊亦尔，平等法身臵在心中，说言我昔曾于彼等，
非彼昔时毗钵尸佛即是今日释迦牟尼，依平等义所起意趣作如是说。别
时意趣者，谓此意趣令懒惰者，由彼彼因于彼彼法精勤修习，彼彼善根
皆得增长。此中意趣，显诵多宝如来名因是升进因，非唯诵名便于无上
正等菩提已得决定。如有说言由一金钱得千金钱，岂于一日？意在别时，
由一金钱是得千因，故作此说。此亦如是，由唯发愿便得往生极乐世界，
当知亦尔。  

別義意趣中，於大乘法方能解義者，謂於三種自性義理自證其相。若
但解了隨名言義是佛意者，愚夫於此亦應解了。故知此中言解義者，意
在證解，要由過去逢事多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者，謂如為一先贊佈施
後還毀訾。此中意者，先多慳悋，為贊佈施；後樂行施，還復毀訾，令
修勝行。若無此意，於一施中先贊後毀，則成相違。由有此意，贊毀應
理；於屍羅等當知亦爾。一分修者，謂世間修。 

令入秘密者，謂若是處依世俗諦理，說有補特伽羅及一切法自性差別，
為令有情入佛聖教，是故說名令入秘密。相秘密者，謂於宣說諸法相中
說三自性。對治秘密者，謂於是處宣說有情諸行對治，為欲安立有情煩
惱行對治故。轉變秘密者，謂於是處以說餘義，諸言諸字轉顯餘義。 

於伽陀中，覺不堅為堅者，不堅謂定，由不剛強馳散難調，故名不堅；
即於此中起尊重覺，名覺為堅。善住於顛倒者，是於顛倒、能顛倒中善
安住義。於無常等謂是常等，名為顛倒；於無常等謂無常等，是能顛倒，
是於此中善安住義。極煩惱所惱者，精進劬勞，名為煩惱，為眾生故長
時劬勞精進所惱。如有誦言，處生死久惱，但由於大悲，如是等。得最
上菩提者，其義易了。 

乙
三
由
三
相
造
大
乘
法
釋
分
二
【
2
0
】 

丙一總標 
論曰：若有欲造大乘法釋，略由三相應造其釋：一者由說緣起，二者

由說從緣所生法相，三者由說語義。 
釋曰：由此三相，隨其所應，應造一切大乘法釋。 

丙
二
別
釋
分
三 

丁一
說緣
起 

論曰：此中說緣起者，如說： 
言熏習所生 諸法此從彼 異熟與轉識 更互為緣生 
釋曰：言熏習所生諸法者，由外分別熏習在阿賴耶識中，以此熏習為

因，一切法生，即是轉識自性。此從彼者，此分別熏習用彼諸法為因。
此即顯示阿賴耶識與彼轉識更互為因。 

丁二
說從
緣所
生法
相 

論曰：複次，彼轉識相法有相有見，識為自性。又彼以依處為相，徧
計所執為相，法性為相，由此顯示三自性相。如說： 

從有相有見 應知彼三相 
複次，云何應釋彼相？謂徧計所執相於依他起相中實無所有，圓成實

相於中實有。由此二種非有及有、非得及得、未見已見真者同時，謂於
依他起自性中，無徧計所執故，有圓成實故，於此轉時，若得彼即不得

此，若得此即不得彼。如說： 
依他所執無 成實於中有 故得及不得 其中二平等 
釋曰：彼轉識相法有相有見識為自性者，謂彼識有相有見以為其體。

又即彼相有其三種。依處為相者，謂依他起相。由此所說三種自性顯示
彼相，於伽陀中即顯此義。從有相有見，應知彼三相者，如釋顯示。由
此二種非有及有非得及得未見已見真者同時者，徧計所執及圓成實名為
二種，如是二種，第一非有，第二是有。未見真者，得徧計所執不得圓
成實。已見真者，即此剎那，得圓成實不得徧計所執。於伽陀中即顯此
義，謂依他所執無等。平等者，謂一剎那。其中者，謂依他起中。 

二者，謂未見真者及已見真者。 
故者，是由此因義，謂於依他起中，由徧計所執無故及由圓成實有故；

又諸愚夫顛倒執故如是見轉，若諸聖者由正見故如是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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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20】【卷五】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六
通
契
經
分
三 

乙
三
由
三
相
造
大
乘
法
釋
分
二 

丙
二
別
釋
分
三 

丁
三
說
語
義
分
二 

 
論曰：說語義者，謂先說初句，後以餘句分別顯示。或由德處，

或由義處。 
釋曰：由說語義，如所造釋，今當顯示。或攝其德，或攝其義。 

戊一說
德處 

論曰：由德處者，謂說佛功德最清淨覺：不二現行，趣無相法，
住於佛住，逮得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處，不可轉法，所行無礙，
其所安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等法性，其身流佈一切世界，於一
切法智無疑滯，於一切行成就大覺，於諸法智無有疑惑，凡所現身

不可分別，一切菩薩等所求智，得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如來
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邊佛地平等，極於法界，盡虛空性，窮未來
際。最清淨覺者，應知此句由所餘句分別顯示，如是乃成善說法性。
最清淨覺者，謂佛世尊最清淨覺，應知是佛二十一種功德所攝：謂
於所知一向無障轉功德，於有無無二相真如最勝清淨能入功德，無
功用佛事不休息住功德，於法身中所依意樂作業無差別功德，修一
切障對治功德，降伏一切外道功德，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礙功德，
安立正法功德，授記功德，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用變化身功德，斷疑

功德，令入種種行功德，當來法生妙智功德，如其勝解示現功德，
無量所依調伏有情加行功德，平等法身波羅蜜多成滿功德，隨其勝
解示現差別佛土功德，三種佛身方處無分限功德，窮生死際常現利
益安樂一切有情功德，無盡功德等。 

釋曰：此中不二現行者，謂二現行此中無有，是故說名不二現
行，即是於所知一向無障轉功德，非如聱聞獨覺智亦有障亦無障故。
趣無相法者，謂清淨真如名無相法，趣謂趣入，即是於有無無二相

真如最勝清淨能入功德。謂此真如非是有相，諸法無性以為相故；
亦非無相，自相有故。於此無相真如最勝清淨能入，最勝能入故，
清淨能入故。 

住於佛住者，謂住佛所住無所住處，即是無功用佛事不休息住
功德，謂此住中常作佛事無有休息。逮得一切佛平等性者，即是於
法身中，所依、意樂、作業無差別功德。到無障處者，即是修一切
障對治功德，謂一切時常修覺慧對治一切障故。 

不可轉法者，即是降伏一切外道功德。所行無礙者，即是生在

世間不為世法所礙功德，謂雖生世間，行於世間，所行之處，不為
利等世間八法所染汙故。其所安立不可思議者，即是安立正法功德，
由契經等正法無量不可思議，非諸愚夫所能解故，由此故名最清淨
覺。此最清淨覺句，於句句中皆徧相應。遊於三世平等法性者，即
是授記功德。其身流佈一切世界者，即是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用變化
身功德。於一切法智無疑滯者，即是斷疑功德。於一切行成就大覺
者，即是令入種種行功德。於諸法智無有疑惑者，即是當來法生妙

智功德，謂知當來如是法生如來妙智。 
凡所現身不可分別者，即是如其勝解示現功德。一切菩薩等所

求智者，即是無量所依調伏有情加行功德，謂無量菩薩所依，能作
調伏諸有情事，此非諸佛已得自他平等更求此智，唯有諸佛已作如
是勝調伏事。得佛無二住勝彼岸者，即是平等法身波羅蜜多成滿功
德，謂無二法身名平等法身，即於如是無二法身得善清淨波羅蜜多。 

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者，謂於無雜如來智中勝解究竟。
此中勝解名為解脫，即是隨其勝解示現差別功德。證無中邊佛地平
等者，即是三種佛身方處無分限功德，謂佛法身不可分限爾所方處，
受用變化亦不可說爾所世界。極於法界者，謂極清淨法界，是名極
於法界，即是窮生死際常現利益安樂一切有情功德。盡虛空性者，
即是無盡功德，謂佛智無盡如虛空故。窮未來際者，即是究竟功德；
等言等此。佛智究竟，窮未來際，無有間斷，是故名為最清淨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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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3 表）所知相分第三分六【中】【20】【21】【卷五】 

所
知
相
分
第
三
分
六 
 
甲
六
通
契
經
分
三 
 
乙
三
由
三
相
造
大
乘
法
釋
分
二 
 
丙
二
別
釋
分
三 
 
丁
三
說
語
義
分
二 
 
戊
二
說
義
處 

論曰：複次，由義處者，如說若諸菩薩成就三十二法乃名菩薩，謂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
增上意樂故：令入一切智智故，自知我今何假智故，摧伏慢故，堅牢勝意樂故，非假憐愍故，
於親非親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涅盤為後邊故，應量而語故，含笑先言故，無限大悲故，
於所受事無退弱故，無厭倦意故，聞義無厭故，於自作罪深見過故，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
於一切威儀中恆修治菩提心故，不悕異熟而行施故，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於諸有情無有
恚礙而行忍故，為欲攝受一切善法勤精進故，舍無色界修靜慮故，方便相應修般若故，由四
攝事攝方便故，於持戒破戒善友無二故，以殷重心聽聞正法故，以殷重心住阿練若故，於世
雜事不愛樂故，於下劣乘曾不欣樂故，於大乘中深見功德故，遠離惡友故，親近善友故，恆
修治四梵住故，常遊戲五神通故，依趣智故，於住正行不住正行諸有情類不棄捨故，言決定
故，重諦實故，大菩提心恆為首故。如是諸句應知皆是初句差別，謂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
增上意樂。 

此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句，有十六業差別應知。此中十六業者：一展轉加行業；二無顛倒業；
三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四不動壞業；五無求染業，此有三句差別應知，謂無染系故，於恩
非恩無愛恚故，於生生中恆隨轉故；六相稱語身業，此有二句差別應知；七於樂於苦於無二
中平等業；八無下劣業；九無退轉業；十攝方便業；十一厭惡所治業，此有二句差別應知；
十二無間作意業；十三勝進行業，此有七句差別應知，謂六波羅蜜多正加行故，及四攝事正
加行故；十四成滿加行業，此有六句差別應知，謂親近善士故，聽聞正法故，住阿練若故，
離惡尉思故，作意功德故，此復有二句差別應知，助伴功德故，此復有二句差別應知；十五
成滿業，此有三句差別應知，謂無量清淨故，得大威力故，證得功德故；十六安立彼業，此
有四句差別應知，謂御眾功德故，決定無疑教授教誡故，財法攝一故，無雜染心故。如是諸
句應知皆是初句差別。 

【21】釋曰：由義處中，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故者，此句義由十六業餘句顯
示。由何等業顯示利益安樂增上意樂？謂展轉加行業者，即是令入一切智智故；謂令諸有情
入一切智智，展轉化導，譬如一燈傳然千燈。此即顯示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如是一切所餘句
中，皆應配屬利益安樂增上意樂。無顛倒業者，即是自知我今何假智故。謂或雖有利益安樂
增上意樂，仍是顛倒，如有發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勸飲酒等。若有正智，如實自知，方能稱
量教導有情，非增上慢不如實知，起饒益心勸他令作不饒益事。 

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者，即是摧伏慢故。謂由摧伏憍慢心故，不待勸請，自為說法。不動
壞業者，即是堅牢勝意樂故，不以有情行邪行故動壞菩薩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堅固之心。無求
染業者，即是非假憐愍故，於親非親平等心故，永作善友乃至涅盤為後邊故。謂後三句釋此
三句，非為利養恭敬等因作諸有情利益安樂，是故說名無求染業。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云何可
知？謂由相稱語身業者，即是應量而語故，含笑先言故。此二句中，應量而語及先言是語業，
含笑是身業。應量語者，唯作法語；言含笑者，舒顏往來，作饒益事。 

於樂於苦於無二中平等業者，即是無限大悲故。無限悲者，愍三苦故：於有苦有情愍其苦
苦，於有樂有情愍其壞苦，於不苦不樂有情愍其行苦。不苦不樂故名無二。無下劣業者，即
是於所受事無退弱故，謂不自輕雲我不能當得佛果如此等類。無退轉業者，即是無厭倦意故，
謂勤精進修成佛因，心無厭倦。 

攝方便業者，即是聞義無厭故，謂由多聞成善巧智，饒益有情。厭惡所治業者，即是於自
作罪深見過故，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由此方便，乃能如實調伏有情。無間作意業者，即是
於一切威儀中恆修治菩提心故。如是句義，如所行清淨契經廣說。 

勝進行業者，即是不希異熟而行施故，乃至由四攝事攝方便故。謂即依前利益安樂增上意
樂修此加行，以為增長趣向果因。 

成滿加行業者，即是於持戒破戒善友無二故，乃至親近善友故；謂後六句釋此八句。若有
習近如是加行，速得成滿。以殷重心住阿練若故者，由住此處，離惡尉思。世雜事者，謂歌
舞等。 

成滿業者，即是恆修治四梵住故，常遊戲五神通故，依趣智故。謂後三句釋此三句，此成
滿業所有相狀。大威力者，謂六神通。依趣智故者，謂依趣智，不依趣識，內智生故。由此
內智，現見相應安住於法。 

安立彼業者，即是於住正行等，謂後四句釋此四句。由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故，安立有情利
益安樂。御眾功德故者，由於破戒亦不棄捨，安立不擯，令出不善，令住於善。決定無疑教
授教誡故者，由能一向與彼教敕，非自說已還復說言我言不善；由是因緣，其言威肅。財法
攝一故者，由言誠諦，以法攝取衣服等財，還如是施。無雜染心故者，由善攝受大菩提心饒
益有情，非欲自求為給使故，云何有情由此善故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此攝受一切有情。 

論曰：如說：由最初句故，句別德種類；由最初句故，句別義差別。 
釋曰：此伽陀中，即為顯示前所說義，說如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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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表）入所知相分第四分二【中】【22】【卷六】 

科判 正文 

入
所
知
相
分
第
四
分
二 

甲
一
長
行
分
十
一
【
2
2
】
【
卷
六
】 

乙一能入觀體 

論曰：如是已說所知相，入所知相云何應見？多聞熏習所依，非阿賴
耶識所攝，如阿賴耶識成種子，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而生，似所取
事、有見意言。 
釋曰：如能悟入如是種類所應知相，今當顯說。入所知相者，謂能悟

入所知境義。多聞熏習所依者，謂大乘法所燻自體。非阿賴耶識所攝者，
謂能對治阿賴耶識故。如阿賴耶識成種子者，謂如阿賴耶識為一切雜染
法因，此為一切清淨法因亦爾。如理作意所攝者，謂如理作意為自性。
似法似義而生者，謂似法義相而生起時。似所取事者，謂似色等義；有
見者，謂似於見：此即成立有相見識。 

乙二誰能悟入 

論曰：此中誰能悟入所應知相？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逢事無量諸
佛出現於世，已得一向決定勝解，已善積集諸善根故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釋曰：如是品類如此方便而能悟入，今當顯示。大乘多聞熏習相續者，

簡聱聞等所有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者，已得現前
逢事諸佛出現世間超過數量。已得一向決定勝解者，謂於大乘所得勝解，
非諸惡友所能動壞。即由無間所說三因，已善積集諸善根故，乃得名為
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又即如是福智資糧云何漸次而得圓滿？謂由因力，由善友力，由作意

力，由依持力。此中兩句即是二力，如數應知。作意力者，即是一向決
定勝解，此用大乘熏習為因，事佛為緣。以有一向決定勝解，能修正行，
修正行故，積集善根，如是名為由作意力善修福智二種資糧。由此漸次
善修福智二資糧故能入大地，如是名為由依持力。 

乙三何處能入 

論曰：何處能入？謂即於彼有見似法似義意言，大乘法相等所生起；
勝解行地、見道、修道、究竟道中，於一切法唯有識性，隨聞勝解故，
如理通達故，治一切障故，離一切障故。 

釋曰：入如是類及入行相，今當顯示。意地尉思，說名意言，如是意
言以大乘法為因而生，此中顯示意言差別。大乘法相等所生者，是此教
法為緣生義。或有即於勝解行地名能悟入，由但聽聞一切諸法唯有識性，
深生信解，故名能入。於見道中如是悟入，今當顯示。如理通達故者，
謂於意言如理通達。云何於此如理通達？謂此意言非法非義，非所取非
能取，如是通達。於修道中如是悟入，今當顯示。治一切障故者，謂觀
此意言非法非義非所取非能取時，便能對治一切障故。究竟道中如是悟
入，今當顯示。離一切障故者，謂善清淨妙智位中，最微細障亦無有故。 

乙
四
由
何
能
入
分
三 

丙一總標 

論曰：由何能入？由善根力所任持故。謂三種相練磨心故，斷四處故，
緣法義境止觀恆常殷重加行無放逸故。 

釋曰：由此能入，今當顯示。由何能入由善根力所任持故，謂三種相
練磨心故，乃至恆常殷重加行無放逸故者，謂於如是所說八句善順相應，
名善根力所任持故。言恆常者，無間修故；言殷重者，恭敬修故。若於
如是品類造修，即於如是能無放逸。 

丙二別釋
三練磨心 

論曰：無量諸世界無量人有情，剎那剎那證覺無上正等菩提，是為第
一練磨其心。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蜜多：我已獲得如是意樂，我由此
故，少用功力修習施等波羅蜜多當得圓滿，是名第二練磨其心。若有成
就諸有障善，於命終時即便可愛一切自體圓滿而生；我有妙善、無障礙
善，云何爾時不當獲得一切圓滿！是名第三練磨其心。 

釋曰：此中對治三種退屈心故唯修三種練磨心，所以者何？以諸菩薩
聞於無上正等菩提最勝甚深廣大難可證得，心便退屈；對治此故修第一
練磨心。又諸菩薩聞所修行波羅蜜多最勝甚深廣大難可證得，心便退屈；

對治此故修第二練磨心。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蜜多者，此中意樂，謂
信及欲，菩薩於諸波羅蜜多真實有性、具功德性、有堪能性深生信解，
是名為信；深信解已，樂欲修行，是名為欲；菩薩既得如是信欲，自性
意樂少用功力修習六種波羅蜜多，當得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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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表）入所知相分第四分二【中】【22】【卷六】 

入
所
知
相
分
第
四
分
二 

甲
一
長
行
分
十
一 

乙
四
由
何
能
入
分
三 

丙二別釋三練磨心 

又諸菩薩於佛甚深廣大言教，思議抉擇，善巧轉時，如是思
量，如是無上正等菩提難可證得，隔一念心方可證得，心便退
屈；對治此故修第三練磨心。我有妙善者，我有一切十種地中
妙善積集福智資糧。無障礙善者，謂金剛喻定，能破在骨麤重
微細極難破障，此定無間得一切障離系轉依。云何爾時不當獲
得一切圓滿者，此中意說於障離系，似彼命終時，一切種智如
彼體圓滿。 

又於此中三種練磨心者，謂諸菩薩善根無缺，善根力持，由
此力故，則能三種練磨其心，心無退屈。初當顯示第一練磨心，
謂人趣中無量世界無量有情，剎那剎那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云
何我今獨不能證？次當顯示第二練磨心，謂諸菩薩作是思惟：
我此意樂離諸障礙波羅蜜多，慳等障礙皆無有故，不由功用，
波羅蜜多當得圓滿，此圓滿故證佛菩提。後當顯示第三練磨心。
有障善者，謂由世善而成其善，此有障善尚命終時即便可愛一
切自體圓滿而生，況我今者由無障善而成其善，不當成佛無上
菩提無有是處。 

論曰：此中有頌： 
人趣諸有情 處數皆無量 念念證等覺 故不應退屈 
諸淨心意樂 能修行施等 此勝者已得 故能修施等 
善者於死時 得隨樂自滿 勝善由永斷 圓滿云何無 
釋曰：復以伽他顯如是義。故不應退屈者，由上因緣策持其

心令不怯弱，謂生是心：我不能證無上菩提。諸淨心者，是非
不善無記心義。謂或有人以其散亂無記之心而行施等，如是外
道以不善心而行施等。若求無上正等菩提，是最勝善，故名淨
心。此勝者已得故能修施等者，最勝菩薩名為勝者，此之意樂
菩薩已得，是故能修施等諸度，即是已得能斷慳等所治心義。
等者，取始從屍羅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善者於死時得隨樂自滿
者，是乃至得非想非非想處義。勝善由永斷圓滿云何無者，是
由永斷障而成勝善圓滿佛果，云何無義！ 

丙三別釋斷四處 

論曰：由離聱聞獨覺作意，斷作意故；由於大乘諸疑離疑，

以能永斷異慧疑故；由離所聞所思法中我我所執，斷法執故；

由於現前現住、安立一切相中無所作意，無所分別，斷分別故。

此中有頌： 

現前自然住 安立一切相 智者不分別 得最上菩提 
釋曰：今當顯示斷除四處。斷作意故者，謂斷聱聞等諸作意

故。以能永斷異慧疑故者，謂於大乘甚深廣大，能永斷除異慧
及疑。此中異慧，謂鄙惡慧，於理動搖；疑謂猶豫。由於大乘
諸疑離疑者，謂於大乘安立法相三自性教：謂若說諸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盤，諸如是等永無異門，依

徧計所執自性而說；若說諸法如幻、陽焰、夢想、光影、影像、
谷向、水月、變化諸如是等虛妄異門，依依他起自性而說；若
說諸法真如、實際、無相、勝義、法界、空性諸如是等真實異
門，依圓成實自性而說。於此一切異慧及疑永無復轉。 

由離所聞所思法中我我所執者，此中意說斷除法執。斷法執

故者，乃至所聞所思法中執我我所，終不於彼如實悟入。由於

現前現住安立一切相中無所作意無所分別者，謂加行無分別智

轉時，如理作意住一切定心、諸相作意分別皆斷。斷分別故者，

謂於現前色等現住及骨鎖等定所安立，一切所緣諸境界相皆不

作意，無所分別。由無分別，方便能入；若異分別，終不能入。

現前自然住等頌，唯顯最後所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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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表）入所知相分第四分二【中】【23】【卷六】 

入
所
知
相
分
第
四
分
二 

甲
一
長
行
分
十
一 

乙
五
由
何
云
何
而
得
悟
入
分
二
【
2
3
】 

 
論曰：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釋曰：為顯由此如是悟入，故為此問。 

丙一由
此悟入 

論曰：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有見意言。 
釋曰：由此悟入，今當顯示。此中由聞熏習種類者，謂由聞熏習為因，

即前所說悟入任持大乘熏習等所生故，應知是圓成實自性所攝。 

丙二如
是悟入 

論曰：由四尉思，謂由名、義、自性、差別假立尉思，及由四種如實
徧智，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如實徧智，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諸
菩薩如是如實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
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若
時證得唯有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自性、差
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由四尉思及由四種如實徧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
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釋曰：如是悟入，今當顯示。由四尉思者，謂由名、義、自性等文之
所顯說。及由四種如實徧智者，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等文之所顯
說。如實徧知若名、若事、自性、差別，皆是假立，於中實義皆不可得，
是故說言：如是皆同不可得故。又先推求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唯是假
立，後如實知如是真實皆不可得。於推求時，名為尉思；若如實知不可得
時，即名四種如實徧智。 

乙
六
何
所
悟
入
如
何
悟
入
分
二 

丙一何
所悟入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入唯識性、相見二
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義皆
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 

丙二如
何悟入 

論曰：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
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
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
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蛇 覺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釋曰：今於此中問所悟入及悟入譬。唯識性者，唯有識性。相見二性
者，顯示有相有見之識。顯現似因似所建立，故名為相。種種性者，唯是
一識顯現，似有種種相生，非速疾故別別而現。於此悟入唯識性中，如是
三種為所悟入。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者，謂似種種名句文相而生起
故，及似種種依止此義而生起故。此中繩喻，顯示悟入三種自性。伏除非
實六相義時者，謂於遣滅六相義時。此中遣滅名為伏除。 

乙七悟入所
知相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意言似義相故悟入徧計所執性，悟入唯識故悟入

依他起性，云何悟入圓成實性？若已滅除意言聞法熏習種類唯識之想，爾
時菩薩已遣義想，一切似義無容得生，故似唯識亦不得生；由是因緣，住
一切義無分別名，於法界中便得現見相應而住。爾時菩薩平等平等所緣能
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由此菩薩名已悟入圓成實性。 

釋曰：悟入意言似義相故悟入徧計所執性者，謂知諸義唯是徧計分別
所作，由是故言悟入徧計所執自性。悟入唯識故悟入依他起性者，舉其唯
識即取意言，了知一切唯意言性，由此悟入依他起性。一切似義無容得生

者，謂無如是品類實義可似其生。故似唯識亦不得生者，謂唯識相亦不得
起，何以故？計有識時即有義故。從是已後，現證真如。此現證位，不可
宣說，內自證故。爾時菩薩平等平等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者，所緣
謂真如，能緣謂真智，此二平等，譬如虛空，即是不住所取能取二種性義；
由不分別所取能取，是故說名無分別智。如是悟入圓成實性。 

論曰：此中有頌： 
法補特伽羅 法義略廣姓 不淨淨究竟 名所行差別 
釋曰：如前所說住一切義無分別名，何等為名？幾品類義？為答此問，

以頌顯示名類差別。此中法名者，謂色受眼耳等；補特伽羅名者，謂佛及
隨信行等。又法名者，謂契經等；義名者，謂依此法義。略名者，謂有情
等；廣名者，謂彼一一各別能詮。姓名者，謂諸字本母。不淨名者，謂諸
異生；淨名者，謂有學等；究竟名者，謂一切法總相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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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表）入所知相分第四分二【中】【23】【24】【卷六】 

入
所
知
相
分
第
四
分
二 

甲
一
長
行
分
十
一 

乙七悟入
所知相 

是諸菩薩所緣名類略有十種：一法名，謂眼等；二補特伽羅名，謂我等；
三法名，謂十二分教；四義名，謂此十二分教所詮諸義；五略名，謂一切
法為無為等；六廣名，謂色受等及虛空等；七姓名，謂阿字為初，訶字為
後；八不淨名，謂諸異生；九淨名，謂諸見諦；十究竟名，謂一切法總相
所緣，即是二智所緣境界，謂出世智及後得智以一切法真如實際為所緣故，
以一切法種種相別為所緣故，如十地等，此中意取於一切義總相緣智所緣
境界。如是品類，是諸菩薩名所行別。 

【24】論曰：如是菩薩悟入唯識性故悟入所知相，悟入此故入極喜地，
善達法界，生如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得一
切佛平等心性，此即名為菩薩見道。 

釋曰：生如來家者，由此能令諸佛種性無斷絕故。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
者，由作是思，如我自身欲般涅盤，一切有情亦如是故。得一切菩薩平等
心性者，由得菩薩等意樂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者，由此位中得佛法身，
證得此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又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者，謂證自他平等性
故，如於自身欲盡眾苦，於他亦爾。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者，謂與一切菩
薩意樂加行皆平等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者，見彼法界與己法界無差別故。 

乙八悟入義
利 

論曰：複次，為何義故入唯識性？由緣總法出世止觀智故，由此後得種
種相識智故。為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種子，為長能觸法身種子，為轉所依，
為欲證得一切佛法，為欲證得一切智智，入唯識性。又後得智，於一切阿
賴耶識所生一切了別相中，見如幻等，性無倒轉，是故菩薩譬如幻師於所
幻事，於諸相中及說因果，常無顛倒。 

釋曰：由緣總法出世止觀智故者，謂由止觀所顯智故。為斷及相阿賴耶
識諸相種子者：此中及相是及因義；於阿賴耶識中，諸雜染法種子名阿賴
耶識諸相種子；復舉相者，為欲顯示即彼種子是所緣相。如是說已，顯彼
種子因果俱斷。若無分別智斷一切障證得佛法，此後得智復何所用？無分
別智不能宣說諸因果法，無分別故；由是因緣，須後得智宣說所有諸因果
法常無顛倒，譬如幻師於所幻事。於一切阿賴耶識所生者，謂阿賴耶識為
因。一切了別相中者，謂識為因見相分中，由後得智見如幻等，及宣說時
皆無顛倒。 

乙九悟入依
止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時，有四種三摩地，是四種順抉擇分依止，云何
應知？應知由四尉思，於下品無義忍中，有明得三摩地，是暖順抉擇分依
止。於上品無義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頂順抉擇分依止。復由四種如實
徧智，已入唯識，於無義中已得決定，有入真義一分三摩地，是諦順忍依
止。從此無間伏唯識想，有無間三摩地，是世第一法依止。應知如是諸三
摩地是現觀邊。 

釋曰：於一切處入真觀時，皆有四種順抉擇分，故於此中亦應顯示。是
順抉擇分依止者，謂抉擇分因所依止義。於下品無義忍中有明得三摩地者，
謂於無義中起下品愛樂；以其明名，顯下品無義智；三摩地名，顯此無義
智所依止定。於上品無義忍中者，謂於無義中起上品愛樂。有明增三摩地
者，謂以明名，顯上品無義智；三摩地名，顯此無義智所依止定。諦順忍
依止者，法無我理名諦，此忍順彼，名諦順忍。此云何成？謂於外無中已
決定者，於無能取亦深愛樂，應知於利 順忍轉時。是現觀邊者，謂現觀時
義。 

乙十云何
修道 

論曰：如是菩薩已入於地，已得見道，已入唯識，於修道中雲何修行？
於如所說安立十地，攝一切經皆現前中，由緣總法出世後得止觀智故，經
於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數修習故，而得轉依。為欲證得三種佛身，精勤
修行。 

釋曰：於如所說安立十地者，謂於隨說安立菩薩十種地中。由緣總法者，
謂緣總相，非分別緣。言出世者，無分別智。後得即是能成立智，此不應
說唯是世間，由於世間未積習故，亦不應說唯出世間，由隨世間而現前故，
由是因緣不可定說。而得轉依者，由緣總智故得轉依。為欲證得三種佛身
精勤修行者，謂我當證三種佛身故勤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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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表）入所知相分第四分二【中】【24】【25】【卷六】 

入
所

知
相
分
第
四
分
二 

甲
一
長
行
分
十

一 

乙十
一現
觀差
別 

論曰：聱聞現觀、菩薩現觀有何差別？謂菩薩現觀與聱聞異，由十一種差別應
知：一由所緣差別，以大乘法為所緣故；二由資持差別，以大福智二種資糧為資
持故；三由通達差別，以能通達補特伽羅法無我故；四由涅盤差別，攝受無住大
涅盤故；五由地差別，依於十地而出離故；六七由清淨差別，斷煩惱習、淨佛土
故；八由於自他得平等心差別，成熟有情加行無休息故；九由生差別，生如來家
故；十由受生差別，常於諸佛大集會中攝受生故；十一由果差別，十力、無畏、
不共佛法無量功德果成滿故。 

釋曰：由涅盤差別者，以菩薩現觀攝受無住大般涅盤，聱聞不爾。由清淨差別
者，以菩薩現觀永斷煩惱及諸習氣，能淨佛土，聱聞不爾。 

甲
二
偈
頌

分
三 

乙一

本論
自頌 

論曰：此中有二頌： 
名事互為客 其性應尉思 於二亦當推 唯量及唯假 
實智觀無義 唯有分別三彼無故此無 是即入三性 
釋曰：將入真觀，故說二頌。名事互為客其性應尉思者，謂名於事為客，事於

名為客，非稱彼體故。由定而觀故名尉思。於二亦當推唯量及唯假者，應當推尉
義之自性差別並無，唯有識量，唯有自性、差別假立。言實智者，應知即是如實

徧智，謂由四種尉思為因，發生四種如實徧智。所言觀無義唯有分別三者，謂觀
於義本無所有，唯有三種虛妄分別，謂名分別、自性分別、差別分別。彼無故此
無者，謂義無故分別亦無，何以故？若有所分別義，可有能緣分別；由義無所有
故，當知分別亦無。是即入三性者，謂於此中悟入三性。觀見名事互為客故，即
是悟入徧計所執性；觀見二種本無有義，唯有分別量，唯有名、自性、差別假立
故，即是悟入依他起性；亦不觀見此分別故，即是悟入圓成實性。如是名為悟入
三性。 

乙二
引分
別瑜
伽論
頌
【25
】 

論曰：復有教授二頌，如分別瑜伽論說： 
菩薩於定位 觀影唯是心 義想既滅除 寨觀唯自想 
如是住內心 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亦無 後觸無所得 
釋曰：為入真觀，授以正教，於此義中說其二頌。菩薩依定位觀影唯是心者，

謂觀似法似義影像唯是其心。誰能觀？謂菩薩。在何位？於定位。義想既滅除寨
觀唯自想者，謂此位中義想既遣，寨觀似法似義之相唯是自心。如是住內心者，
如攝自心住於無義，即是令心住於內心。知所取非有者，謂了所取義無所有。次
能取亦無者，由所取義既是非有，故能取心能取之性亦不得成。後觸無所得者，

謂從此後觸證真如。由此真如無所得故，名無所得。 

乙三
引大
乘莊
嚴經
論頌 

論曰：復有別五現觀伽他，如大乘經莊嚴論說： 
福德智慧二資糧 菩薩善備無邊際 
於法思量善決已 故了義趣唯言類 
若知諸義唯是言 即住似彼唯心理 
便能現證真法界 是故二相悉蠲除 
體知離心無別物 由此即會心非有 
智者了達二皆無 等住二無真法界 
慧者無分別智力 周遍平等常順行 
滅依榛梗過失聚 如大良藥消眾毒 
佛說妙法善成立 安慧並根法界中 
了知念趣唯分別 勇猛疾歸德海岸 
釋曰：復有現觀伽陀如經莊嚴論說，其中難解，於此顯示。福德智慧二資糧菩

薩善備無邊際者，資糧有二種，一福德資糧，二智慧資糧。謂施等三波羅蜜多是
福德資糧，第六般若波羅蜜多是智慧資糧，精進波羅蜜多二資糧攝，何以故？若

為智慧而行精進，是智慧資糧；若為福德而行精進，是福德資糧。如是靜慮波羅
蜜多亦通二種：若緣無量而修靜慮，是福德資糧；餘是智慧資糧。如是資糧是誰
所有？謂諸菩薩。長遠難度名無邊際，如無邊語非無有邊，但以多故得無邊稱，
此亦如是。於法思量善決已者，要由定後思惟諸法，方善決定，非餘所能。故了
義趣唯言類者，謂了知諸義唯意言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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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6表）入所知相分第四分二【中】【24】【25】【卷六】 

入
所
知
相
分
第
四
分
二 

甲
二
偈
頌
分
三 

乙三
引大
乘莊
嚴經
論頌 

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者，謂若了知似義顯現唯是意言，即住似義唯
心正理。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蠲除者，謂從此後現證真如，永離所取能取
二相，如入現證，次當顯示。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者，體知離心無所
緣義，彼無有故，即會能緣心亦非有。智者了達二皆無者，謂諸菩薩了達此二悉
皆是無。等住二無真法界者，謂平等住離義離心真實法界。 

慧者無分別智力者，謂諸菩薩無分別智所有勢力。周徧平等常順行者，於平等
中隨順而行，觀契經等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性平等故。內外諸法皆如是觀，故名
周徧。常者時恆。滅依榛梗過失聚如大良藥消眾毒者，滅謂除滅，依謂所依，即
所依中雜染法因極難了故，如溪谷林榛梗難入；過失聚者，是雜染法熏習自性。 

佛說妙法善成立安慧並根法界中者，謂由佛教善安其慧臵真如中，及能緣彼根
本心中。根本心者，謂緣如來所有正教總為一相，應知即是無分別心。了知念趣
唯分別者，謂彼安住根本心已，為說正教，由後得智念諸義趣，知此念趣唯是分
別。勇猛疾歸德海岸者，謂諸菩薩由無分別智及後得智巧方便故，速趣佛果功德
海岸。如是五頌總略義者，謂第一頌顯資糧道，第二初半顯加行道，後半第三顯
於見道，第四一頌顯於修道，第五一頌顯究竟道。 

 
表 5-1：（5表）彼入因果分第五分二【中】【25】【卷七】 

科判 正文 

彼
入
因

果
分
第
五
分
二
【
卷

七
】 

甲一總明因果 

論曰：如是已說入所知相，彼入因果云何可見？謂由施戒忍精進靜慮般
若六種波羅蜜多。云何由六波羅蜜多得入唯識？復云何六波羅蜜多成彼入
果？謂此菩薩不著財位，不犯屍羅，於苦無動，於修無懈，於如是等散動因
中不現行時，心專一境，便能如理簡擇諸法，得入唯識。 

菩薩依六波羅蜜多入唯識已，證得六種清淨增上意樂所攝波羅蜜多。是

故於此，設離六種波羅蜜多現起加行，由於聖教得勝解故，及由愛重、隨喜、
欣樂諸作意故，恆常無間相應，方便修習六種波羅蜜多，速得圓滿。 

釋曰：若於爾時得入唯識，即於是時證得清淨增上意樂波羅蜜多。現起
加行者，謂波羅蜜多現行加行。由於聖教得勝解者，謂即於此波羅蜜多相應
聖教，雖極甚深而能信解。愛重作意者，謂即於彼見勝功德深生愛味。欣樂
作意者，謂如已到最勝彼岸諸佛所得清淨意樂，願我及彼一切有情亦當證得。 

論曰：此中有三頌： 
已圓滿白法 及得利疾忍 菩薩於自乘 甚深廣大教 

等覺唯分別 得無分別智 希求勝解淨 故意樂清淨 
前及此法流 皆得見諸佛 了知菩提近 以無難得故 
由此三頌，總顯清淨增上意樂有七種相，謂資糧故、堪忍故、所緣故、

作意故、自體故、瑞相故、勝利故。如其次第，諸句伽陀應知顯示。 
釋曰：如是清淨增上意樂有何等相而能攝彼波羅蜜多？為答此問，次說

三頌顯示其相。已圓滿白法者，謂先於彼勝解行地善備資糧故，於此中白法
圓滿。及得利疾忍者，忍有三品，謂軟中上，此中最上名利疾忍。由是所緣

而得清淨，次當顯示。菩薩於自乘甚深廣大教者，謂於大乘名於自乘，此中
宣說無量甚深廣大事故。法無我性名甚深事；虛空藏等諸三摩地名廣大事。
由是作意而得清淨，次當顯示。等覺唯分別得無分別智者，謂若覺知一切諸
法唯有分別，即能獲得無分別智。 

意樂自體，次當顯示。希求勝解淨故意樂清淨者，欲及勝解俱清淨故意
樂清淨。應知此中，欲名希求，信名勝解。意樂瑞相，次當顯示。前及此法
流皆得見諸佛者，前謂意樂清淨位前，此謂意樂清淨位中，皆得見佛，是其
瑞相。言法流，謂定位中。意樂勝利，次當顯示。了知菩提近以無難得故者，

謂此位中見菩提近，得彼能得勝方便故，得不為難。 

此三頌中顯示清淨增上意樂有如是資糧，如是堪忍，如是所緣，如是作

意，如是自體，如是瑞相，如是勝利。由此三頌，成立清淨增上意樂所有體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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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表）彼入因果分第五分二【中】【26】【卷七】 

彼
入

因
果
分
第
五
分
二 

甲
二
十
門

分
別
分
二
【
2
6

】 

乙

一
長
行
分
十 

丙一數 

論曰：何因緣故波羅蜜多唯有六數？成立對治所治障故，證諸佛法所
依處故，隨順成熟諸有情故。為欲對治不發趣因故，立施、戒波羅蜜多。
不發趣因，謂著財位及著室家。為欲對治雖已發趣復退還因故，立忍、
進波羅蜜多。退還因者，謂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眾苦，及於長時善品加
行所生疲怠。為欲對治雖已發趣不復退還而失壞因故，立定、慧波羅蜜
多。失壞因者，謂諸散動及邪惡慧。如是成立對治所治障故，唯立六數。 

又前四波羅蜜多是不散動因；次一波羅蜜多不散動成就；此不散動為

依止故，如實等覺諸法真義，便能證得一切佛法。如是證諸佛法所依處
故，唯立六數。 

由施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能正攝受。由戒波羅蜜多故，於諸有情能
不毀害。由忍波羅蜜多故，雖遭毀害而能忍受。由精進波羅蜜多故，能
助經營彼所應作。即由如是攝利因緣，令諸有情於成熟事有所堪任。從
此已後，心未定者令其得定；心已定者令得解脫。於開悟時，彼得成熟。
如是隨順成熟一切有情，唯立六數，應如是知。 

釋曰：成立對治所治障中，失壞因謂邪惡慧者，顛倒執取，名邪惡慧，

如諸外道由邪惡慧而失壞故，餘義可知。證諸佛法所依處者，謂證一切
佛法因故，由此第二成立因緣，波羅蜜多其數唯六，不增不減。此不散
動為依止故如實等覺諸法真義者，依止靜慮波羅蜜多，能起般若波羅蜜
多，如實等覺諸法真義，餘義可知。第三成立數因緣中，隨順成熟諸有
情者，謂為隨順成熟一切有情類故，唯立六數，不增不減。其心未定令
得定者，謂得靜慮波羅蜜多。心已得定令解脫者，謂得般若波羅蜜多。
於開悟時彼得成熟者，謂教授時令彼成熟。 

丙
二

相
分
二 

丁一
六種
最勝 

論曰：此六種相云何可見？由六種最勝故：一由所依最勝，謂菩提心
為所依故；二由事最勝，謂具足現行故；三由處最勝，謂一切有情利益
安樂事為依處故；四由方便善巧最勝，謂無分別智所攝受故；五由迴向
最勝，謂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故；六由清淨最勝，謂煩惱所知二障無障所
集起故。 

丁二
四句
分別 

若施是波羅蜜多耶？設波羅蜜多是施耶？有施非波羅蜜多，應作四
句。如於其施，如是於餘波羅蜜多亦作四句，如應當知。 

釋曰：以何等相施等得名波羅蜜多？由諸世間及聱聞等亦有施等，是
故決定應說其相，謂六最勝為施等相。所依最勝者，謂菩提心為所依止。
事最勝者，謂無有一於內外事具足現行，唯有菩薩能具現行。處最勝者，
謂以一切有情利益安樂為處。方便善巧最勝者，謂三輪清淨，是此中所
取方便善巧。由無施物、施者、受者三分別故，如是無分別智所攝施等
得名波羅蜜多。迴向最勝者，謂以施等回求無上正等菩提。清淨最勝者，
謂至佛果，施等方淨，爾時解脫煩惱所知二種障礙所集起故。 

若施是波羅蜜多耶設波羅蜜多是施耶者，是問。於答中，有施非波羅
蜜多，謂離六種最勝而行佈施；有波羅蜜多非施，謂六種最勝所攝戒等；
有亦施亦波羅蜜多，謂六種最勝所攝佈施；有非施非波羅蜜多，謂離六
種最勝而行戒等。如是一切處作四句應知。 

丙三次第 
論曰：何因緣故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此次第說？謂前波羅蜜多隨順生後

波羅蜜多故。 
釋曰：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依生前後，說此次第。 

丙四訓詞 

論曰：複次，此諸波羅蜜多訓釋名言，云何可見？於諸世間、聱聞、
獨覺，施等善根最為殊勝，能到彼岸，是故通稱波羅蜜多。又能破裂慳
悋、貧窮，及能引得廣大財位福德資糧，故名為施；又能息滅惡戒、惡

趣，及能取得善趣、等持，故名為戒；又能滅盡忿怒、怨讎，及能善住
自他安隱，故名為忍；又能遠離所有懈怠、惡不善法，及能出生無量善
法令其增長，故名精進；又能銷除所有散動，及能引得內心安住，故名
靜慮；又能除遣一切見趣、諸邪惡慧，及能真實品別知法，故名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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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表）彼入因果分第五分二【中】【26】【27】【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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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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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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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四訓詞 

釋曰：今當顯示訓釋名言。且釋總名：由此一切能到彼岸，
是故說名波羅蜜多；超諸世間、聱聞、獨覺施等彼岸，是故
通名波羅蜜多。次釋別名：以於因時破慳慧 施，果時能裂一
切貧窮，及於果時引大財位廣福資糧，故名為施。 

又於因時息諸惡戒，果時能滅一切惡趣及於未來能取善
趣，於現在世能得等持，故名為戒。如是一切波羅蜜多訓釋
言詞如應當說。及能善住自他安隱者，謂於自身不為忿怒過

失所惱，不生他苦，故得安隱。 

丙
五
修
習
分
二
【
2
7
】 

丁一總辨五種修 

論曰：云何應知修習如是波羅蜜多？應知此修略有五種：
一現起加行修，二勝解修，三作意修，四方便善巧修，五成
所作事修。此中四修，如前已說。成所作事修者，謂諸如來
任運佛事，無有休息，於其圓滿波羅蜜多，復更修習六到彼
岸。 

丁二別辨作意修 

論曰：又作意修者，謂修六種意樂所攝愛重、隨喜、欣樂
作意：一廣大意樂，二長時意樂，三歡喜意樂，四荷恩意樂，
五大志意樂，六純善意樂。 

若諸菩薩乃至若干無數大劫，現證無上正等菩提，經爾所
時一一剎那，假使頓舍一切身命，及以殑伽河沙等世界盛滿
七寶，奉施如來，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薩佈施意樂猶
無厭足；經爾所時一一剎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
於四威儀常乏一切資生眾具，戒忍精進靜慮般若，心恆現行，
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薩所有戒忍精進靜慮般若意樂，
猶無厭足，是名菩薩廣大意樂。 

又諸菩薩即於此中無厭意樂，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無間
息，是名菩薩長時意樂。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蜜多饒益有
情，由此所作深生歡喜，蒙益有情所不能及，是名菩薩歡喜
意樂。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蜜多饒益有情，見彼於己有大
恩德，不見自身於彼有恩，是名菩薩荷恩意樂。又諸菩薩即
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善根，深心回施一切有情，令得可愛勝
果異熟，是名菩薩大志意樂。又諸菩薩復以如是六到彼岸所
集善根，共諸有情回求無上正等菩提，是名菩薩純善意樂。
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愛重作意。 

又諸菩薩於餘菩薩六種意樂修習相應無量善根，深心隨
喜，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隨喜意樂。 

又諸菩薩深心欣樂一切有情六種意樂所攝六種到彼岸修，
亦願自身與此六種到彼岸修恆不相離，乃至安坐妙菩提座，
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欣樂作意。 

若有聞此菩薩六種意樂所攝作意修已，但當能起一念信
心，尚當發生無量福聚，諸惡業障亦當銷滅，何況菩薩！ 

釋曰：五種修中，現起加行修者，謂於現起加行而修。成
所作事修者，謂諸如來安住法身，有無功用，所作佛事常無
休息，於其六種波羅蜜多雖無現行，然為攝益諸有情故，恆
常現行成所作事。於爾所時一一剎那者，假使以三無數劫量
為一剎那，如是剎那積集時量，乃至菩提。 

經爾所時一一剎那，假使頓舍一切身命等，其義易了，應
隨本文。如此次第積集時量乃至菩提，經爾所時一一剎那，
假令為起一戒等心，處在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恆乏一切
資生眾具，此言顯示住處艱難，資緣乏少。 

此中意樂無有厭足，當知即是廣大意樂。即此長時恆無間
斷，當知即是長時意樂。 

長者，久也；餘義易了。諸惡業障亦當銷滅者，此中意說
滅彼能與異熟功能，或對治彼往惡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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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表）彼入因果分第五分二【中】【27】【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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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此諸波羅蜜多差別，云何可見？應知一一各有三品。施三品者，
一法施，二財施，三無畏施。戒三品者，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
情戒。忍三品者，一耐怨害忍，二安受苦忍，三諦察法忍。精進三品者，一
被甲精進，二加行精進，三無怯弱、無退轉、無喜足精進。靜慮三品者，一
安住靜慮，二引發靜慮，三成所作事靜慮。慧三品者，一無分別加行慧，二
無分別慧，三無分別後得慧。 

釋曰：於此宣說波羅蜜多品差別中，顯示體性各三差別。此中何故說法

施等三種差別？謂由法施故資他善根，由財施故資益他身，由無畏施故資益
他心，以是因緣故說三施。 

三種戒中，律儀戒者是依持戒，為欲建立其餘二戒，是故安住。所以者
何？住律儀者，便能建立攝善法戒，由此修集一切佛法，證大菩提；復能建
立益有情戒，由此故能成熟有情。 

三種忍中，耐怨害忍能忍受他所作怨害，勤修饒益有情事時，由此忍力
遭生死苦而不退轉；安受苦忍能正忍受所遭眾苦，由此忍力，於生死中雖受
眾苦而不退轉；諦察法忍堪能寨諦觀察諸法，由此忍力，建立次前所說二忍。 

三精進中，其體差別，即薄伽梵契經中說：有勢，有勤，有勇，堅猛，
不捨善軛。彼經五句即是此中三精進體之所解釋：由被甲精進故，最初有勢；
由加行精進故，於加行時能有精勤；由無怯弱、無退轉、無喜足精進故，如
其次第於此後時有勇、堅猛、不捨善軛。故由此三釋彼五句。 

所以者何？或有最初為求無上正等菩提，雖有勢力，而加行時不能策勵，
故說有勤。雖復有勤，心或怯弱，為對治彼，故說有勇。由有勇故，心無退
屈，應知怯弱即是退屈。心雖無怯，逢生死苦心或退轉，由此退失所求佛果，

為對治彼，立無退轉。無轉退者，即是堅猛。故無退轉，顯示堅猛，由堅猛
故，逢苦不退。有雖逢苦能不退轉，而得少善便生喜足，由此不證無上菩提，
是故次須說無喜足，是不得少生喜足義，此即顯示不捨善軛。由是義故說三
精進。 

三靜慮中，安住靜慮者，由此能安現法樂住；引發靜慮者，由此引發六
種神通；成所作事靜慮者，謂依此故成立所作利有情事，是故說名成所作事。
由此義故，靜慮有三。 

安立慧體有三種中，其義易了。 

丙七
相攝 

論曰：如是相攝，云何可見？由此能攝一切善法；是其相故，是隨順故，
是等流故。 

釋曰：如是相攝云何可見者，此問如是波羅蜜多與諸善法互相攝義云何
可見。由此能攝一切善法者，應知由此波羅蜜多能具足攝一切善法，彼亦能
攝波羅蜜多。應知此中一切善法即是一切菩提分法。是其相故者，是般若相。
是隨順故者，應知即是信、輕安等。是等流故者，謂六神通及十力等諸餘功
德。 

丙八
所治 

論曰：如是所治攝諸雜染，云何可見？是此相故，是此因故，是此果故。 
釋曰：如到彼岸攝諸白法，前已顯示；此所對治亦攝一切諸雜染法，今

當顯示。是此相故者，是貪等相；是此因故者，是慳等因，所謂不信及邪見
等；是此果故者，謂慳、犯戒、忿等諸果。 

丙九

勝利 

論曰：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所得勝利，云何可見？謂諸菩薩流轉生死，富
貴攝故，大生攝故，大朋大屬之所攝故，廣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無諸
惱害、性薄塵垢之所攝故，善知一切工論明處之所攝故，勝生無罪，乃至安
坐妙菩提座，常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是名勝利。 

釋曰：今當顯說波羅蜜多所得勝利。勝生無罪者，非如外道雖得勝生而
名有罪，雜染汙故。又彼勝生皆是無常；波羅蜜多果非無常，由說乃至安坐
妙菩提座故。又彼勝生唯能自利，不能利他，由不說彼常能現作有情義利；
波羅蜜多所得勝果，常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如是名為諸到彼岸得無罪
等勝果義利。 



《攝大乘論世親釋》講記 科判    53  /  79 
  

表 5-5：（5表）彼入因果分第五分二【中】【27】【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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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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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互相抉擇云何可見？世尊於此一切六種波羅蜜
多，或有處所以施聱說，或有處所以戒聱說，或有處所以忍聱說，或有處所
以勤聱說，或有處所以定聱說，或有處所以慧聱說，如是所說有何意趣？謂
於一切波羅蜜多修加行中，皆有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助成，如是意趣。 

釋曰：於三百頌般若波羅蜜多等經中，本為說一波羅蜜多，乃說一切波
羅蜜多，於如是說有何意趣？於修一時，一切相助，應知此中有是意趣。謂
修施時，防護身語，由此有戒波羅蜜多而相助成；乃至了知施之因果，由此
有慧波羅蜜多而相助成。其餘相助，如應當知。 

乙二結頌 
論曰：此中有一嗢拖南曰： 
數相及次第 訓詞修差別 攝所治功德 互抉擇應知 
釋曰：次第頌前，其文易了。 

 
表 6-1：（3表）彼修差別分第六分五【下】【28】【卷七】 

科判 正文 

彼
修
差
別
分
第
六
分
五
【
下
】
【
2
8
】 

甲一
建立
十地 

論曰：如是已說彼入因果，彼修差別云何可見？由菩薩十地。何等為十？一極喜
地，二離垢地，三發光地，四焰慧地，五極難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
地，九善慧地，十法雲地。如是諸地安立為十，云何可見？為欲對治十種無明所治
障故。所以者何？以於十相所知法界有十無明所治障住。云何十相所知法界？謂初
地中由徧行義，第二地中由最勝義，第三地中由勝流義，第四地中由無攝受義，第
五地中由相續無差別義，第六地中由無雜染清淨義，第七地中由種種法無差別義，
第八地中由不增不減義、相自在依止義、土自在依止義，第九地中由智自在依止義，
第十地中由業自在依止義、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自在依止義。此中有三頌： 
徧行最勝義 及與勝流義 如是無攝義 相續無別義 
無雜染淨義 種種無別義 不增不減義 四自在依義 
法界中有十不染汙無明 治此所治障 故安立十地 
複次，應知如是無明於聱聞等非染汙，於諸菩薩是染汙。 
釋曰：依彼因果修位差別，故問答言：云何十相所知法界，謂初地中由徧行義，

乃至第十地中由業自在依止義、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自在依止義。由十種相，法界可
知，故名十相所知法界。謂地地中各有一相所知法界，由無明力不能了知；為欲對
治如是無明，故立十地。又所治障有其十種，故立十地。何等名為所治十障？一異
生性；二於諸有情身等邪行；三遲鈍性，於聞思修而有忘失；四微細煩惱現行，俱
生身見等攝，此最下品故，不作意緣故，遠隨現行故，應知是微細；五於下乘般涅
盤；六麤相現行；七細相現行；八於無相作行；九於饒益有情事不作行；十於諸法
中未得自在。 
徧行義者，謂此法界徧一切行，以無少法非無我故；若如是知，得入初地。最勝

義者，謂此法界一切法中最為殊勝；若如是知，得入二地。勝流義者，謂大乘教從
此所流，最為殊勝；若如是知，得入三地。無攝受義者，謂於此中無計我所，無攝
我所，如北洲人無有系屬，於此法界若得證時，其中都無謂有我所；若如是知，得
入四地。 
相續無差別義者，謂於此中體無有異，非如眼等隨諸有情相續差別各各有異；若

如是知，得入五地。無雜染清淨義者，謂於此中本無雜染，性無染故，既無雜染，
即無清淨；若如是知，得入六地。種種法無差別義者，謂於此中契經等法，雖有種
種差別安立，而無有異；若如是知，得入七地。 
不增不減義者，謂於此中雜染減時而無有減，清淨增時而無有增。相自在依止義

者，謂此法界是相自在之所依止，於諸相中而得自在，名相自在，隨所欲相即現前
故。土自在依止義者，謂此法界是土自在之所依止，於所現土而得自在，名土自在，
如欲令土成金等寶隨意成故。若如是知，得入八地。智自在依止義者，謂此法界無
礙辨智自在所依；若如是知，得入九地。業自在等依止義者，謂此法界是身等業自
在所依，及陀羅尼、三摩地門自在所依；若如是知，得入十地。 
如是無明於聱聞等非染汙者，由彼不欲入諸地故。於初地中已能通達一切諸地，

何故次第復立諸地？釋此難者，雖初地中達一切地，然由此住而得安住，由此住力
建立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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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表）彼修差別分第六分五【下】【28】【29】【卷七】 

彼
修
差
別
分
第
六
分
五 

甲二十地名義 

論曰：複次何故初地說名極喜？由此最初得能成辦自他義利勝功能
故。何故二地說名離垢？由極遠離犯戒垢故。何故三地說名發光？由
無退轉等持等至所依止故，大法光明所依止故。何故四地說名焰慧？
由諸菩提分法焚滅一切障故。何故五地名極難勝？由真諦智與世間智
更互相違，合此難合令相應故。何故六地說名現前？由緣起智為所依
止，能令般若波羅蜜多現在前故。何故七地說名遠行？至功用行最後
邊故。何故八地說名不動？由一切相有功用行不能動故。何故九地說
名善慧？由得最勝無礙智故。何故十地說名法雲？由得總緣一切法智
含藏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譬如大雲能覆如空廣大障故，又於法
身能圓滿故。 

釋曰：何故初地名為極喜？由於此時初得能辦自他俱利勝堪能故。
諸聱聞等真現觀時，唯得能辦自利堪能，不得他利，故彼不生如是歡
喜同諸菩薩。何故二地名為離垢？由此地中性戒成就，非如初地思擇
護戒；性戒成故，諸犯戒垢已極遠離。何故三地名為發光？由此地中
與三摩地、三摩缽底常不相離，無退轉故，於大乘法能作光明。何故
四地名為焰慧？由此地中安住最勝菩提分法，由住此故，能燒一切根
本煩惱及隨煩惱皆為灰燼。 

何故五地名極難勝？由此地中知真諦智是無分別，知諸世間工論等
智是有分別，此二相違，應修令合；能合難合，令相應故，名極難勝。
何故六地名為現前？謂此地中住緣起智，由此智力無分別住，最勝般
若波羅蜜多而得現前，悟一切法無染無淨；於第七地當成有行，第八
地中當成無行。何故七地名為遠行？謂此地中於功用行得至究竟，雖
一切相不能動搖，而於無相猶名有行。何故八地名為不動？由此地中
所有諸相及一切行皆不能動，無分別智任運流行。 

何故九地名為善慧？由此地中，無礙解智，說名為慧，此慧妙善，
故名善慧。何故十地名為法雲？由此地中所有總緣一切法智譬如大雲，
陀羅尼門、三摩地門猶如淨水，此智所藏，如雲含水。又如大雲能覆
虛空，如是總緣一切法智普能覆滅諸廣大障。又於法身能圓滿者，如
大雲起，周徧虛空，如是此智於諸菩薩所依法身，悉能周徧。此中圓
滿，意說周徧。 

甲三辨得差別【29】 

論曰：得此諸地云何可見？由四種相：一得勝解，謂得諸地深信解
故；二得正行，謂得諸地相應十種正法行故；三得通達，謂於初地達
法界時，徧能通達一切地故；四得成滿，謂修諸地到究竟故。 

釋曰：得成滿者，應知爾時修習諸地已至究竟。 

甲
四
辨
修
習
分
二 

乙一修止觀 

論曰：修此諸地云何可見？謂諸菩薩於地地中修奢摩他、毘缽舍那，
由五種相修。何等為五？謂集總修、無相修、無功用修、熾盛修、無
喜足修。如是五修令諸菩薩成辦五果：謂念念中消融 一切麤重依止；
離種種想，得法苑樂；能正了知周徧無量無分限相大法光明；順清淨
分、無所分別無相現行；為令法身圓滿成辦，能正攝受後後勝因。 

釋曰：如一一地有五相修，今當顯示。修奢摩他、毗缽舍那，皆由
五相併得修習。諸念念中消融一切麤重依止者，謂煩惱障及所知障無
始時來熏習種子，說名麤重，此二障聚，由緣總法止觀智力，念念消
融。此中意取障聚破壞，故名消融；或令羸捐，故名消融。 

離種種想得法苑樂者，契經等法住種種性，遠離如是種種性想，即
是證得法苑之樂。於中可居，故名為苑。復有餘義，於隨所受尉伺法
中，不起麤顯領納觀察，但由止觀憶念光明而起微細領納觀察。 

能正了知周徧無量無分限相大法光明者，謂正了達十方無邊無分限
相，如善習誦文字光明，名法光明。順清淨分無所分別無相現行者，

謂事成辦諸相應法，名順淨分無所分別無相現行。 
此中意取所得佛果，名事成辦。為令法身圓滿成辦能正攝受後後勝

因者，謂第十地法身說名圓滿，第十一佛地法身說名成辦，一切因中
生佛地者最為殊勝，是故說言能正攝受後後勝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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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3表）彼修差別分第六分五【下】【29】【卷七】 

彼
修
差
別
分
第
六
分
五 

甲
四
辨
修
習
分
二 

乙二
修十
度 

論曰：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波羅蜜多。於前六地所修六種波羅蜜多，
如先已說，後四地中所修四者：一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謂以前六波羅蜜多所集善
根，共諸有情，回求無上正等菩提故；二願波羅蜜多，謂發種種微妙大願，引攝
當來波羅蜜多殊勝眾緣故；三力波羅蜜多，謂由思擇、修習二力，令前六種波羅
蜜多無間現行故；四智波羅蜜多，謂由前六波羅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樂，成
熟有情故。又此四種波羅蜜多，應知般若波羅蜜多無分別智後得智攝。又於一切
地中非不修習一切波羅蜜多。如是法門是波羅蜜多藏之所攝。 

釋曰：由增勝故說十地中別修十種波羅蜜多者，謂十地中作如是說：初地佈
施波羅蜜多最為增勝，其餘一切波羅蜜多非不修習，隨力隨分，乃至第十地智波
羅蜜多最為增勝，其餘一切波羅蜜多非不修習，隨力隨分，是故說言由增勝故說
十地中別修十種波羅蜜多。若總相說，一切地中皆修一切波羅蜜多。於前六地所
修六種波羅蜜多如先已說者，顯示次第別修十種波羅蜜多，如次前經先說佈施波
羅蜜多，最後說智波羅蜜多。今此論中如先所說，少不具足，謂後四地所修四種
波羅蜜多先所未說。若於是處唯說六種波羅蜜多，即於此處，方便善巧等四波羅
蜜多攝在其中；若於是處宣說十種波羅蜜多，此中唯說無分別智名為般若波羅蜜
多，其餘方便善巧等四波羅蜜多後得智攝，是故於後四種地中修餘四種波羅蜜多。 

方便善巧波羅蜜多者，謂後四中先說第一。共諸有情者，謂以此善共諸有情，
如所共有，今當顯示。謂以此善願求無上正等菩提，作諸有情一切義利，要證菩
提，此意方遂。是故若有如是思惟，所有善根皆悉迴向無上菩提，作諸有情一切
義利，如是名為共諸有情。方便善巧顯示般若及以大悲：謂以前六波羅蜜多所集
善根，共諸有情，此由大悲；回求無上正等菩提，不求帝釋等富樂果，由了知故，
不起煩惱，此即般若。又由具足方便善巧，不捨生死而無染汙，是故說名方便善
巧波羅蜜多。 

謂發種種微妙大願引攝當來波羅蜜多殊勝眾緣者，此顯示願波羅蜜多所作事
業。此願即是波羅蜜多，是故名願波羅蜜多。言當來者，謂為當來，此是所為。
第七轉聱，為當來故發種種願。 

餘契經說有二種力，謂思擇力及修習力。若雖未有修習力者，由思擇力精進
修習波羅蜜多，故說由此波羅蜜多無間現行。此顯示力波羅蜜多所作事業。 

謂由前六波羅蜜多成立妙智受用法樂成熟有情者，謂由般若波羅蜜多無分別
智自性等故，成立如是後得妙智；復由此智成立前六波羅蜜多，由此自為與同法
者受用法樂及為成熟一切有情。 

如是法門是到彼岸藏所攝者，此中一切大乘教法，皆通說名到彼岸藏。如是
所引十地法門是彼藏攝，非聱聞藏。由彼攝故，一切地中皆修一切波羅蜜多。如
是諸地徧於一切諸佛國土，一切諸佛同所宣說，是故最勝。由此法門是最勝故，
於最初時最勝處說，此處高廣殊妙堅牢，故名最勝。 

甲
五
修
習
位
時
分
二 

乙一
長行 

論曰：複次，凡經幾時修行諸地可得圓滿？有五補特伽羅，經三無數大劫。
謂勝解行補特伽羅，經初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清淨增上意樂行補特伽羅，及有相
行、無相行補特伽羅，於前六地及第七地，經第二無數大劫修行圓滿；即此無功
用行補特伽羅，從此已上至第十地，經第三無數大劫修行圓滿。 

乙二
偈頌 

論曰：此中有頌：清淨增上力 堅固心升進 名菩薩初修 無數三大劫 
釋曰：有五補特伽羅經三無數大劫者，謂勝解行補特伽羅，於解行地中經初

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既圓滿已，通達真如故，成清淨增上意樂行補特伽羅。此清
淨增上意樂行徧十地中，此在六地名有相行補特伽羅，在第七地名無相有功用行
補特伽羅，此經第二無數大劫修行圓滿。入第八地名無功用行補特伽羅，此無功
用行猶未成滿，若至第九第十地中，無功用行方得成滿，此經第三無數大劫修行
圓滿。如是唯一補特伽羅，位差別故，建立五種，譬如預流、一來、不還。 

如說經三無數大劫得佛菩提，無始生死數修施等，數值諸佛，齊於何時名最

初修三無數劫？故以伽陀顯釋此問。清淨增上力者，謂善根力及大願力。 

由善根力，應知所治不能降伏；由大願力，應知常值諸善知識。堅固心升進

者，謂發牢固心，起增進行。牢固心者，應知所發大菩提心，諸惡友力不能令舍；

增進行者，應知現在及生生中，善法常增，終無退減。餘義易了，無煩重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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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表）增上戒學分第七分三【下】【30】【卷八】 

科判 正文 

增
上
戒
學
分
第
七
分
三
【
3
0
】
【
卷
八
】 

甲一出
戒說處 

論曰：如是已說因果修差別，此中增上戒殊勝云何可見？如菩薩地正受菩薩律
儀中說。 

甲
二
辨
四
殊
勝
分
六 

乙
一
總
標 

複次，應知略由四種殊勝，故此殊勝。一由差別殊勝，二由共不共學處殊勝，三
由廣大殊勝，四由甚深殊勝。 

釋曰：此中問答，辨諸菩薩所學屍羅，於聱聞等有大差別，故名殊勝。又此增上
戒等三學即前所說波羅蜜多自性所攝，何故別立？於先所說波羅蜜多別義建立，今
當顯示。為顯展轉相因性故，別立三學。謂依屍羅發生靜慮，復依靜慮發生般若。 

乙二
差別
殊勝 

論曰：差別殊勝者，謂菩薩戒有三品別：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
戒。此中律儀戒，應知二戒建立義故；攝善法戒，應知修集一切佛法建立義故；
饒益有情戒，應知成熟一切有情建立義故。 

釋曰：差別殊勝，謂聱聞等唯有一種律儀戒，無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菩薩
具三，是故殊勝。 

乙三
共不
共學
處殊
勝 

論曰：共不共學處殊勝者，謂諸菩薩一切性罪不現行故，與聱聞共；相似遮罪
有現行故，與彼不共。於此學處，有聱聞犯菩薩不犯；有菩薩犯聱聞不犯。菩薩
具有身語心戒，聱聞唯有身語二戒，是故菩薩心亦有犯，非諸聱聞。以要言之，
一切饒益有情無罪身語意業，菩薩一切皆應現行，皆應修學。如是應知，說名為
共不共殊勝。 

釋曰：共不共中：一切性罪謂殺生等，說名為共；相似遮罪為掘生地斷生草等，
說名不共。於此學處者，謂後學處。有聱聞犯菩薩不犯者，如兩安居，觀益有情
輒行經宿。有菩薩犯聱聞不犯者，謂觀有益而故不行。是故菩薩心亦有犯非諸聱
聞者，謂唯內起欲等尉思，菩薩成犯，非聱聞等。一切饒益有情無罪身語意業菩
薩一切皆應現行皆應修學者，謂能饒益而無有罪。如是三業，菩薩應修。或雖饒
益，而非無罪，如以女等非法之物授與他人，為遮此事，故說無罪。 

乙四
廣大
殊勝 

論曰：廣大殊勝者，復由四種廣大故。一由種種無量學處廣大故，二由攝受無
量福德廣大故，三由攝受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廣大故，四由建立無上正等菩提
廣大故。 

釋曰：種種無量學處廣大者，謂諸菩薩所修學處亦是種種，亦是無量，由此於
彼一切有情作成熟事及攝受事故。攝受無量福德廣大者，謂諸菩薩攝受無量福德
資糧，非聱聞故。攝受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廣大者，謂於諸有情勸令修善，名
利益意樂；若即於此補特伽羅，願由彼善當得勝果，名安樂意樂。建立無上正等
菩提廣大者，謂諸菩薩由此屍羅建立無上正等菩提，非聱聞故。 

乙五
甚深
殊勝 

論曰：甚深殊勝者，謂諸菩薩由是品類方便善巧，行殺生等十種作業而無有罪，
生無量福，速證無上正等菩提。又諸菩薩現行變化身語兩業，應知亦是甚深屍羅。
由此因緣，或作國王示行種種惱有情事，安立有情毘奈耶中。又現種種諸本生事，
示行逼惱諸餘有情，真實攝受諸餘有情，先令他心深生淨信，後轉成熟。是名菩
薩所學屍羅甚深殊勝。 

釋曰：甚深殊勝中，謂諸菩薩由是品類方便善巧者，此中顯示如是菩薩如是方
便善巧功能，謂諸菩薩若如是知如是品類補特伽羅於此不善無間等事將起加行，
以他心智了知彼心，無餘方便能轉彼業，如實了知彼由此業，定退善趣，定往惡
趣；如是知已，生如是心，我作此業當墮惡趣，我寧自往，必當脫彼，於彼現在
雖加少苦，令彼未來多受安樂。是故菩薩譬如良醫，以饒益心雖復殺之，而無少
罪，多生其福；由多福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是等戒最為甚深。 

又諸菩薩現起變化身語二業，當知亦是甚深屍羅。由此道理，或作國王現作種
種惱有情事，安立有情毘奈耶中。變化自體名為變化，此中應說無厭足王化導善
財童子等事。又現種種諸本生事者，如毘溼婆安呾羅等諸本生事。此中菩薩以其
男女施婆羅門，皆是變化。示行逼惱諸餘有情真實攝受諸餘有情者，謂諸菩薩終
不逼惱餘實有情，攝受其餘實有情故。如是亦名甚深殊勝。 

乙六
結 

論曰：由此略說四種殊勝，應知菩薩屍羅律儀最為殊勝。 
以上講得很略，略略把四個殊勝說了，不是廣講，廣講那就多得不可說了。從

這個地方看也可以看得出來，菩薩的屍羅是最殊勝的。 
甲三指
餘廣說 

論曰：如是差別菩薩學處，應知復有無量差別，如毘奈耶瞿沙方廣契經中說。 
釋曰：如是四種略說差別，於毘奈耶瞿沙經中廣說復有百千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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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3表）增上心學分第八分二【下】【30】【31】【卷八】 

科判 正文 

增

上

心

學

分

第

八

分

二 

甲一標差別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戒殊勝，增上心殊勝云何可見？略由六種差

別應知：一由所緣差別故，二由種種差別故，三由對治差別故，四由

堪能差別故，五由引發差別故，六由作業差別故。 

釋曰：為顯增上心學殊勝，作此問答。 

甲

二

辨

差

別

分

六 

乙一所緣差別 
論曰：所緣差別者，謂大乘法為所緣故。 

釋曰：謂大乘法為所緣者，諸菩薩定緣於大乘，非聱聞定。 

乙二種種差別 

論曰：種種差別者，謂大乘光明、集福定王、賢守、健行等三摩

地種種無量故。 

釋曰：大乘光明、集福定王等者，顯如是等諸三摩地種種差別。

唯大乘有，聱聞乘等一種亦無。 

乙三對治差別 

論曰：對治差別者，謂一切法總相緣智，以楔出楔道理，遣阿賴

耶識中一切障麤重故。 

釋曰：緣總法智對治一切障礙而住，如以細楔除去麤楔。住本識

中諸雜染法熏習種子，說名為麤；諸對治道能除彼故，是微細義。 

乙四堪能差別 

論曰：堪能差別者，謂住靜慮樂，隨其所欲而受生故。 

釋曰：由有堪能住靜慮樂，隨有饒益諸有情處，即往彼生，不退

靜慮；諸聱聞等無如是事。 

乙五引發差別 
論曰：引發差別者，謂能引發一切世界無礙神通故。 

釋曰：由此靜慮引發神通，一切世界皆無障礙。 

乙

六

作

業

差

別

分

三 

丙一引發神

通業 

論曰：作業差別者，謂能振動、熾然、徧滿、顯示、轉變、往來、

卷舒、一切色像皆入身中、所往同類、或顯或隱、所作自在、伏他神

通、施辨念樂、放大光明，引發如是大神通故。 

釋曰：作業差別，謂發神通所作事業。此中能動一切世界，故名

振動。即彼熾然，故名熾然。言徧滿者，應知即是光明普照。言顯示

者，由此威力，令無所能餘有情類欻然能見無量世界，及見其餘佛菩

薩等。言轉變者，應知轉變一切地等令成水等。言往來者，謂一剎那

普能往還無量世界。言卷舒者，謂卷十方無量世界入一極微，極微不

增；舒一極微包於十方無量世界，世界不減。一切色像皆入身中者，

謂身中現無量種種一切事業。所往同類者，謂如往詣三十三天，色像

言音與彼同類，為化彼故；往一切處亦復如是。顯謂顯現；隱謂隱藏。

所作自在者，如變魔王作佛身等。伏他神通者，謂能映蔽一切神通。

於請問者施以辯才，故名施辯；於聽聞者施念施樂，令得定故，名施

念樂。放大光明者，為欲召集遠住他方世界菩薩。引發如是大神通者，

引前所說大神通故。如是一切聱聞所無，是故殊勝。 

丙二

引發

難行

業分

二

【31

】 

丁一

正明

十種

難行 

論曰：又能引發攝諸難行十難行故。十難行者：一自誓難行，誓

受無上菩提願故；二不退難行，生死眾苦不能退故；三不背難行，一

切有情雖行邪行而不棄故；四現前難行，怨有情所現作一切饒益事故；

五不染難行，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染汙故；六勝解難行，於大乘中雖

未能了，然於一切廣大甚深生信解故；七通達難行，具能通達補特伽

羅法無我故；八隨覺難行，於諸如來所說甚深秘密言詞能隨覺故；九

不離不染難行，不捨生死而不染故；十加行難行，能修諸佛安住解脫

一切障礙，窮生死際不作功用，常起一切有情一切義利行故。 

釋曰：如說菩薩修諸難行，此中何等名為難行？一切難行十種所

顯。於中不離不染難行者，不棄捨故名為不離，謂於生死不全舍離，

亦不染汙，此甚為難。餘九難行，其義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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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3表）增上心學分第八分二【下】【31】【卷八】 

增
上
心
學
分
第
八
分
二 
 
甲
二
辨
差
別
分
六 
 
乙
六
作
業
差
別
分
三 

丙
二
引
發
難
行
業
分
二 

丁
二
廣
辨
隨
覺
難
行
分
三 

戊
一
約
六
度
釋 

論曰：複次，隨覺難行中，於佛何等秘密言詞，彼諸菩薩能隨覺了？謂如經
言： 

釋曰：為顯秘密言詞意趣故為此問。如經言者，總答前問，後當別釋。 
論曰：云何菩薩能行惠施？若諸菩薩無少所施，然於十方無量世界廣行惠施。

云何菩薩樂行惠施？若諸菩薩於一切施都無慾樂。云何菩薩於惠施中深生信解？
若諸菩薩不信如來而行佈施。云何菩薩於施策勵？若諸菩薩於惠施中不自策勵。
云何菩薩於施耽樂？若諸菩薩無有暫時少有所施。云何菩薩其施廣大？若諸菩薩
於惠施中離娑洛想。云何菩薩其施清淨？若諸菩薩殟波陀慳。云何菩薩其施究
竟？若諸菩薩不住究竟。云何菩薩其施自在？若諸菩薩於惠施中不自在轉。云何
菩薩其施無盡？若諸菩薩不住無盡。如於佈施，於戒為初，于慧為後，隨其所應，
當知亦爾。 

釋曰：云何菩薩能行惠施等者，謂諸菩薩一切有情攝為自體，是故彼施即是
己施，是此意趣。云何菩薩樂行惠施等者，謂諸菩薩不樂修行味著等施，但樂修
行菩薩淨施。言味著者，意說貪染，或有餘處名來求施。云何菩薩於惠施中深生
信解等者，謂諸菩薩自得施心而行惠施，不藉他緣。云何菩薩於施策勵等者，謂

諸菩薩性自能施，慳悋斷故，不待他策，亦不自策，任運能施，是此意趣。云何
菩薩於施耽樂等者，謂諸菩薩常行施故，無暫時施；一切施故，無少所施。云何
菩薩其施廣大等者，謂諸菩薩依定行施，即是離欲而行施義。言娑洛者，顯目堅
實，密詮流散，今取密義。離流散想，依定行施，故成廣大。 

云何菩薩其施淸淨等者，謂諸菩薩拔除慳足而行惠施。殟波陀者，顯目生起，
密詮拔足；波陀名足，殟名為拔。今取密義，拔除慳足，令面傾覆而行惠施，是
故說名殟波陀慳。云何菩薩其施究竟等者，謂諸菩薩不住究竟無餘涅盤如聱聞等，
是故究竟常能行施。云何菩薩其施自在等者，謂諸菩薩令施等障不得自在而行惠
施，令所治障不自在故，施得自在。云何菩薩其施無盡？謂諸菩薩不住涅盤，常
行惠施。此中無盡，意取涅盤，不同聱聞住涅盤故，其施無盡。 

戊
二
約
十
惡
釋 

論曰：云何能殺生？若斷眾生生死流轉。云何不與取？若諸有情無有與者，
自然攝取。云何欲邪行？若於諸欲了知是邪而修正行。云何能妄語？若於妄中能
說為妄。云何貝戍尼？若能常居最勝空住。云何波魯師？若善安住所知彼岸。云
何綺間語？若正說法品類差別。云何能貪慾？若有數數欲自證得無上靜慮。云何
能嗔恚？若於其心能正憎害一切煩惱。云何能邪見？若一切處徧行邪性皆如實
見。 

釋曰：如經中說：苾芻，我是能殺生等者。此中顯彼所說意趣。云何欲邪行
者，謂知諸欲皆是其邪而修正行。云何貝戍尼者，此貝戍尼，顯目離間語，密詮
常勝空；貝者表勝，戍者表空，尼者表常。今取密義，與答相應，是故答言：若
能常居最勝空住。云何波魯師者，此波魯師，顯目麤惡語，密詮住彼岸；波表彼
岸，魯師表住。今取密義，與答相應，是故答言：善安住所知彼岸，是到所知彼
岸住義。云何能邪見等者，謂色等中如實觀見徧行邪性，即是於彼依他起中，如
實觀見徧計所執是邪性義。於十不善業道文中，餘義易了。 

戊
三
約
甚
深
佛
法
釋 

論曰：甚深佛法者，云何名為甚深佛法？此中應釋。謂常住法是諸佛法，以
其法身是常住故；又斷滅法是諸佛法，以一切障永斷滅故；又生起法是諸佛法，
以變化身現生起故；又有所得法是諸佛法，八萬四千諸有情行及彼對治皆可得故；
又有貪法是諸佛法，自誓攝受有貪有情為己體故；又有嗔法是諸佛法，又有痴法
是諸佛法，又異生法是諸佛法，應知亦爾；又無染法是諸佛法，成滿真如，一切
障垢不能染故；又無汙法是諸佛法，生在世間，諸世間法不能汙故。是故說名甚
深佛法。 

釋曰：復有餘處契經說言，謂常住法是諸佛法，廣說乃至又無汙法是諸佛法。

此中意趣今當顯示。謂佛法身體是常住故，說此法為常住法。斷滅法者，所有障
垢悉皆斷滅，由此義故，即說此法為斷滅法。有所得法是佛法者，有情諸行八萬
四千及彼對治皆有可得，故說此法名有所得。無染法者，清淨真如，一切障垢所
不能染，故說此法名無染法。餘義易了，無煩重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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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3表）增上心學分第八分二【下】【31】【卷八】 

增上
心學
分第
八分
二 

甲二
辨差
別分
六 

乙六
作業
差別
分三 

丙三
引發
四種
業 

論曰：又能引發修到彼岸、成熟有情、淨佛國土、諸佛法故，應
知亦是菩薩等持作業差別。 

釋曰：前所未說作業差別，今於此中復顯菩薩等持作業。謂諸菩
薩依三摩地能修一切波羅蜜多；又依此定能善成熟一切有情，發神通
等種種方便，引諸有情入正法故；又由此力能善清淨一切佛土，心得
自在，隨欲能成金銀等寶諸佛土故；又由此力，能正修集一切佛法。
是三摩地作業差別。 

 

表 9-1：（7表）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下】【31】【卷八】 

科判 正文 

增
上
慧
學
分
第
九
分
五 

甲
一
安
立
相
分
二 

乙一標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心殊勝，增上慧殊勝云何可見？謂無分別智
若自性，若所依，若因緣，若所緣，若行相，若任持，若助伴，若異
熟，若等流，若出離，若至究竟，若加行無分別後得勝利，若差別，
若無分別後得譬喻，若無功用作事，若甚深，應知無分別智名增上慧
殊勝。 

釋曰：今正至說增上慧時，此中意說無分別智名增上慧。此復三
種：一加行無分別智，謂尉思慧；二根本無分別智，謂正證慧；三後
得無分別智，謂起用慧。此中希求慧是第一增上慧，內證慧是第二增
上慧，攝持慧是第三增上慧。今且成立無分別智，由唯此智通因果故，
其尉思智是此智因，其後得智是此智果，所以成此兼成餘二。 

乙
二
釋
分
二 

丙一略釋自
性 

論曰：此中無分別智離五種相以為自性：一離無作意故，二離過
有尉有伺地故，三離想受滅寂靜故，四離色自性故，五離於真義異計
度故。離此五相，應知是名無分別智。 

釋曰：且應先說無分別智所有自性。此中體相，說名自性，謂諸
菩薩無分別智離五種相以為自性。離五相者，若無作意是無分別智，
睡醉悶等應成無分別智。若過有尉有伺地是無分別智，第二靜慮已上
諸地應成無分別智，若如是者，世間應得無分別智。若想受滅等位中，
心心法不轉是無分別智，滅定等位無有心故，智應不成。若如色自性
是無分別智，如彼諸色頑鈍無思，此智應成頑鈍無思；復有餘義，若
如色性，智不應成。若於真義異計度轉，無分別智應有分別，謂分別
言此是真義。若智遠離如是五相，於真義轉，於真義中不異計度，此
是真義無分別智。有如是相緣真義時，譬如眼識不異計度，此是其義。 

丙
二
別
釋
諸
門
分
十
六 

丁一自
性 

論曰：於如所說無分別智成立相中，復說多頌： 
釋曰：於上所說無分別智略成立中，廣說多頌。 
論曰：諸菩薩自性 遠離五種相 是無分別智 不異計於真 
釋曰：由此初頌顯上所說無分別智初自性義。如是已說此智自性，

依彼而轉，次頌當說。 

丁二所
依 

論曰：諸菩薩所依 非心而是心 是無分別智 非思義種類 
釋曰：如是所說無分別智，當言依心為依非心？若言依心，能思

量故說名為心，依心而轉，是無分別不應道理；若依非心，則不成智。
為避如是二種過失，故說此頌。此智所依不名為心，不思義故；亦非
非心，心所引故，此生所依是心種類，亦名為心。因彼而生，次頌當
顯。 

丁三因
緣 

論曰：諸菩薩因緣 有言聞熏習 是無分別智 及如理作意 
釋曰：諸菩薩因緣者，謂此智因。有言聞熏習者，謂由他音，正

聞熏習。及如理作意者，謂此熏習為因，意言如理作意，無分別智因
此而生。復何所緣，次頌當顯。 

丁四所
緣 

論曰：諸菩薩所緣 不可言法性 是無分別智 無我性真如 
釋曰：不可言法性者，謂由徧計所執自性，一切諸法皆不可言。

何等名為不可言性？謂無我性所顯真如。徧計所執補特伽羅及一切法
皆無自性，名無我性；即此無性所顯有性，說名真如，勿取斷滅，故
說此言。又於所緣所作行相，次頌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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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7表）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下】【31】【32】【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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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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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諸菩薩行相 復於所緣中 是無分別智 彼所知無相 
釋曰：菩薩行相，於所緣中所現無相。謂即此智於真如中平等

平等生起無異無相之相，以為行相。如眼取色見青等相，非此青等
與色有異；此亦如是，智與真如無異行相。即於此中為釋疑難，復
說二頌。 

戊二通
疑難
【32】 

論曰：相應自性義 所分別非餘 字展轉相應 是謂相應義 
非離彼能詮 智於所詮轉 非詮不同故 一切不可言 

釋曰：若一切法皆不可言，復以何等為所分別？為釋此故說如
是言：相應自性義，所分別非餘。謂即相應為自性義，是所分別；
非離於此，故言非餘。此云何成？為重成立，復說是言：字展轉相
應，是謂相應義。謂別別字相續宣傳，以成其義，是相應義。如言
斫芻，二字不斷，說成眼義。是相應義為所分別。 

又一切法皆不可言，因何成立？故復說言：非離彼能詮，智於
所詮轉。由若不了能詮之名，於所詮義覺知不起，故一切法皆不可
言。若言要待能詮之名，於所詮義有覺知起，為遮此故，復說是言：

非詮不同故。以能詮名與所詮義互不相稱，各異相故，能詮所詮皆
不可說。由此因故，說一切法皆不可言。無分別智何所任持？ 

丁六任持 

論曰：諸菩薩任持 是無分別智 後所得諸行 為進趣增長 
釋曰：由無分別後所得智得菩薩行，此行即依無分別智。為進

趣增長者，為令如是諸菩薩行得增長故，無分別智是彼任持。此智
復以何為助伴？ 

丁七助伴 

論曰：諸菩薩助伴 說為二種道 是無分別智 五到彼岸性 

釋曰：二種道者：一資糧道，二依止道。資糧道者，謂施、戒、
忍及與精進波羅蜜多；依止道者，即是靜慮波羅蜜多。由前所說波
羅蜜多所生諸善，及依靜慮波羅蜜多，無分別智即得生長，此智名
慧波羅蜜多。乃至未得佛果已來，無分別智於何處所感異熟果？ 

丁八異熟 

論曰：諸菩薩異熟 於佛二會中 是無分別智 由加行證得 
釋曰：於佛二會中者，謂受用身會中及變化身會中，若無分別

加行轉時，於變化身會中受生，受異熟果；若已證得無分別智，於

受用身會中受生，受異熟果。為顯此義故，復說由加行、證得。無
分別智誰為等流？ 

丁九等流 

論曰：諸菩薩等流 於後後生中 是無分別智 自體轉增勝 
釋曰：諸菩薩等流於後後生中者，於次前說二身大會後後生中。

是無分別智自體轉增勝者，即彼所修無分別智展轉增勝，應知即是
彼等流果。無分別智出離云何？ 

丁十出離 

論曰：諸菩薩出離 得成辦相應 是無分別智 應知於十地。 
釋曰：諸菩薩出離者，進趣究竟故名出離，即是進趣大涅盤義。

得成辦相應是無分別智者，初護此智名得相應，次後無量百千大劫
成辦相應。應知於十地者，謂從初地乃至第十。如是次第，此智初
地唯名為得，爾後多時乃名成辦，是故菩薩經無數劫乃證涅盤，由
爾所時方到究竟。無分別智誰為究竟，而次前說次第獲得。 

丁十一至

究竟 

論曰：諸菩薩究竟 得清淨三身 是無分別智 得最上自在 
釋曰：得清淨三身者，是得如來淨三身義。言清淨者，謂初地

中唯得三身，至第十地乃善清淨。得最上自在者，無分別智非唯證
得清淨三身以為究竟，而復獲得十種自在。此如後說，應知其相。
無分別智有何勝利？此中三種無分別智，一者加行無分別智，二者
根本無分別智，三者後得無分別智。此中加行無分別智，謂諸菩薩
初從他聞無分別理，次雖未能自見此理而生勝解，次此勝解為所依
止，方便推尉無分別理，是名加行無分別智；由此能生無分別智，
是故亦得無分別名。如是加行無分別智無染勝利，其譬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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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7表）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下】【32】【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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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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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一加行無
分別勝利 

論曰：如虛空無染 是無分別智 種種極重惡 由唯信勝解 
釋曰：為欲顯示彼不能染故，說種種極重惡言；為欲顯示不

能染因故，說由唯信勝解。言由唯信樂無分別理而起勝解，故
能對治種種惡趣，此即顯示諸惡不染。此中根本無分別智無染
勝利，其譬云何？ 

戊二根本無
分別勝利 

論曰：如虛空無染 是無分別智 解脫一切障 得成辦相應 
釋曰：從何解脫？謂解脫一切障。由何解脫？謂成辦相應。

如是解脫由於諸地唯得相應、成辦相應以為因故，此即顯示無
分別智能治諸障。此中後得無分別智無染勝利，其譬云何？ 

戊三後得無
分別勝利 

論曰：如虛空無染 是無分別智 常行於世間 非世法所染 
釋曰：由此智力，觀諸有情諸利樂事，故思往彼世間受生；

既受生已，一切世法所不能染。世法有八：一利，二衰，三譽，
四毀，五稱，六譏，七苦，八樂。從無分別智所生故，此智亦
得無分別名，今當顯此三智差別。 

丁十三差別 

論曰： 
如啞求受義 如啞正受義 如非啞受義 三智譬如是 
如愚求受義 如愚正受義 如非愚受義 三智譬如是 
如五求受義 如五正受義 如末那受義 三智譬如是 
如未解於論 求論受法義 次第譬三智 應知加行等 
釋曰：此中三智，如其譬喻，應知差別。譬如啞人求受境義

不能言說，如是加行無分別智應知亦爾。譬如啞人正受境義，
寂無言說，如是根本無分別智應知亦爾。如非啞人受境義已，
如其所受而起言說，如是後得無分別智應知亦爾。此中意取能
作文字名為言說。 

如愚頌中，無所了別，說名為愚，如前啞喻，應正安立三智
差別。如五頌中，五謂眼等，五無分別。應知此中，求受正受，
俱無分別；加行根本於真如義差別亦爾。如意受義亦能分別，
如是後得亦能受義亦能分別，如是三智如前啞喻安立差別。於
論頌中，如未解論，於論求解，如是加行無分別智，應知亦爾。
如溫習論，但受於法，如是根本無分別智，應知亦爾；此中法
者，意取文字。如解論者，於法於義皆能領受，如是後得無分
別智，應知亦爾。次第之言，顯示三智似於法義領受差別。次
當顯示根本後得譬喻差別。 

丁十四無分別
後得智喻 

論曰：如人正閉目 是無分別智 即彼復開目 後得智亦爾 
應知如虛空 是無分別智 於中現色像 後得智亦爾 
釋曰：初頌顯示二智差別，其相可知。如虛空者，譬如虛空

周徧無染，非能分別，非所分別；如是根本無分別智，應知亦
爾。徧一切法，一味空性，故名周徧；一切諸法所不能染，故
名無染；自無分別，是故說名非能分別；亦不為他分別行相，

是故說名非所分別。如是應知，無分別智譬如虛空。現色像者，
譬如空中所現色像是可分別；如是後得無分別智，應知亦爾，
是所分別，亦能分別。若以如是無分別智修成佛果，既離功用
作意分別，云何能成利益安樂諸有情事？ 

丁十五無功用
作事 

論曰：如末尼天樂 無思成自事 種種佛事成 常離思亦爾 
釋曰：如離分別，所作事成。於此頌中，末尼天樂，譬喻顯

示。如如意珠，雖無分別，而能成辦隨諸有情意所樂事。又如
天樂，無擊奏者，隨生彼處有情意樂出種種聱。如是應知，諸

佛菩薩無分別智雖離分別，而能成辦種種事業。次當顯此無分
別智所有甚深。此智為緣依他起性分別事轉，為緣餘境？若爾
何失？若緣分別，無分別性應不得成；若緣餘境，餘境定無，
云何得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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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7表）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下】【32】【33】【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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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十六甚深 

論曰：非於此非餘 非智而是智 與境無有異 智成無分別 

釋曰：非於此非餘者，此智不緣分別為境，無分別故；不緣餘

境，即緣依他諸分別法真如法性為境界故，法與法性若一若異不

可說故。此說根本無分別智，不緣分別亦不緣餘。又此根本無分

別智為智為非？若爾，何失？若是智者，云何是智而是無分別？

若非智者，云何說為無分別智？答此問言：非智而是智。此顯根

本無分別智非定是智，以於加行分別智中此不生故；亦非非智，

以從加行分別智因而得生故。復有別義。非於此非餘，非智而是

智者，以非於此分別轉故，說名非智；以非於餘，即於分別法性

轉故，而亦是智：前後二句互相解釋。 

與境無有異，智成無分別者，非如加行無分別智有其所取能取

性轉，名無分別，與所取境無差別轉，平等平等，名無分別。此

智不住所取能取二種性中。如薄伽梵餘契經中說一切法皆無分別，

為欲顯示無分別義，復說頌言。 

【33】論曰：應知一切法 本性無分別 所分別無故 無分
別智無 

釋曰：應知一切法本性無分別者，是一切法本來自性無分別義。

何以故？所分別無故。此即顯示所分別事無所有故，諸法本性無
有分別。若所分別無所有故諸法本性無分別者，何故本來一切有
情不得解脫？答此問言：無分別智無。此顯彼無無分別智，雖一
切法本來自性無有分別，而不解脫；若於諸法無分別理，真證智

生，現見諸法無分別性，即得解脫。此未生故，未得解脫。真證
智者，應知即是無分別智。今當顯此三智差別。 

 
表 9-5：（7表）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下】【33】【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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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二辨差別 

論曰：此中加行無分別智有三種，謂因緣、引發、數習生差別故。 
釋曰：此中加行無分別智三種差別，謂或由種姓力，或由前生引發力，或由

現在數習力而得生故。或由種姓力者，種姓為因而得生故；前生引發力者，由
前生中數習為因而得生故；現在數習力者，由現在生士用力為因而得生故。 

論曰：根本無分別智亦有三種，謂喜足、無顛倒、無戲論無分別差別故。 

釋曰：此中喜足無分別者，應知已到聞思究竟，由喜足故不復分別，故名喜

足無分別智。謂諸菩薩住異生地，若得聞思覺慧究竟，便生喜足，作是念言：

凡所聞思極至於此。以是義故，說名喜足無分別智。復有餘義，應知世間亦有

喜足無分別智，謂諸有情至第一有，見為涅盤，便生喜足，作是念言：過此更

無所應至處，故名喜足無分別智。無顛倒無分別者，謂聱聞等，應知彼等通達

真如，得無常等四無倒智。無常等四顛倒分別，名無顛倒無分別智。無戲論無

分別者，謂諸菩薩，應知菩薩於一切法乃至菩提皆無戲論，應知此智所證真如，

過名言路，超世智境，由是名言不能宣說，諸世間智不能了知。 

論曰：後得無分別智有五種，謂通達、隨念、安立、和合、如意思擇差別故。 

釋曰：此後得智五種差別：一通達思擇，二隨念思擇，三安立思擇，四和合

思擇，五如意思擇。此中通達思擇者，謂通達時，如是思擇：我已通達。此中

思擇，意取覺察。隨念思擇者，謂從此出，隨憶念言：我已通達無分別性。安

立思擇者，謂為他說此通達事。和合思擇者，謂總緣智觀一切法皆同一相，由

此智故進趣轉依，或轉依已重起此智。如意思擇者，謂隨所思一切如意。由此

思擇，能變地等令成金等。為得如意，起此思擇，是故說名如意思擇，如有說

言由思擇故便得如意。雖已成立無分別智，猶未宣說成立因緣，是故復說多頌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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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7表）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下】【33】【卷九】 

增

上

慧

學

分

第

九

分

五 

甲

三

引

經

證

分

二 

乙

一

阿

毗

達

磨

大

乘

無

義

教 

論曰：復有多頌成立如是無分別智： 

鬼傍生人天 各隨其所應 等事心異故 許義非真實 

於過去事等 夢像二影中 雖所緣非實 而境相成就 

若義義性成 無無分別智 此若無佛果 證得不應理 

得自在菩薩 由勝解力故 如欲地等成 得定者亦爾 

成就簡擇者 有智得定者 思惟一切法 如義皆顯現 

無分別智行 諸義皆不現 當知無有義 由此亦無識 

釋曰：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等者，謂於傍生見有水處，餓鬼見是陸地高原；於

人所見有糞穢處，豬等傍生見為淨妙可居室宅；於人所見淨妙飲食，諸天見為臭穢

不淨。如是眾生於等事中心見異故，應知境義非真實有。 

若義實無，識應無境，有無境識，如緣去來，如緣夢像，如緣鏡等及三摩地所行

影像。為顯此義，說一伽陀，謂於過去等。此中前半由後半釋，如其次第應知其相。

由無別實境，是故說言有無境識。由自變為境，是故說言境相成就，即是自緣心影

像義，謂緣去來夢像二影，次第安立境相成就。 

若義義性成無無分別智者，若義實有義之自性，是則應無無分別智。若謂雖無無

分別智，當有何失？此若無，佛果證得不應理者，若汝撥無無分別智，是則不應證

得佛果。故應決定許有如是無分別智。 

得自在菩薩者，謂已證得自在菩薩。由勝解力故者，由願樂力。如欲地等成者，

謂令地等成金等相，隨欲皆成。得定者亦爾者，謂餘聱聞等。成就簡擇者者，謂已

成滿毗缽舍那。言有智者，謂諸菩薩。得定者者，得三摩地。思惟一切法如義皆顯

現者，謂菩薩等，定慧成滿，攝心於內，如如思惟經等法義，如是如是皆得顯現。

若唸佛時，隨所思念，彼彼法中，佛義顯現；思色受等，應知亦爾。無分別智行諸

義皆不現者，謂無分別智正現行時，一切境義皆不顯現。當知無有義者，謂由前說

種種道理，當知境義實無所有。欲顯其識如境亦無，故言由此亦無識。所識境義既

無所有，由此應知能識亦無。此義如前所知相中分明已顯。 

乙

二

引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非

處

教 

論曰：般若波羅蜜多與無分別智無有差別，如說：菩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非處相

應，能於所餘波羅蜜多修習圓滿。云何名為非處相應修習圓滿？謂由遠離五種處故。

一遠離外道我執處故，二遠離未見真如菩薩分別處故，三遠離生死涅盤二邊處故，

四遠離唯斷煩惱障生喜足處故，五遠離不顧有情利益安樂住無餘依涅盤界處故。 

釋曰：無分別智即是般若波羅蜜多，由彼經中說，諸菩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非處

相應，能於所餘波羅蜜多修習圓滿。為欲令知如是義故顯示彼文。遠離外道我執處

者，謂如外道住般若中執我我所，作如是念，我能住般若，般若是我所；菩薩不爾，

遠離如是諸外道輩我執處故，應知說名非處相應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遠離未見真如

菩薩分別處者，謂如未見真如菩薩，於無分別般若波羅蜜多中，分別此是般若波羅

蜜多；菩薩遠離如是分別，應知說名非處相應安住般若波羅蜜多。 

遠離生死涅盤二邊處者，謂如世間安住生死，諸聱聞等安住涅盤；菩薩不爾，遠

離二邊，應知說名非處相應安住般若波羅蜜多。遠離唯斷煩惱障生喜足處者，如聱

聞等唯斷煩惱障便生喜足；菩薩不爾，由此意趣，應知說名非處相應安住般若波羅

蜜多。遠離不顧有情利益安樂住無餘依涅盤界處者，謂如聱聞等不顧有情利益安樂，

於無餘依般涅盤界而般涅盤；菩薩不爾，不住聱聞所住之處，應知說名非處相應安

住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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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7表）增上慧學分第九分五【下】【33】【34】【卷九】 

增

上

慧

學

分

第

九

分

五 

甲四顯殊勝 

論曰：聱聞等智與菩薩智有何差別？由五種相，應知差別。一由無分別差

別，謂於蘊等法無分別故。二由非少分差別，謂於通達真如、入一切種所知

境界、普為度脫一切有情非少分故。三由無住差別，謂無住涅盤為所住故。

四由畢竟差別，謂無餘依涅盤界中無斷盡故。五由無上差別，謂於此上無有

餘乘勝過此故。此中有頌： 

諸大悲為體 由五相勝智 世出世滿中 說此最高遠 

釋曰：此中顯示聱聞等智與菩薩智五相差別。無分別差別者，謂聱聞等緣

於蘊等分別識生，非菩薩智分別蘊等。非少分差別者，謂顯三種非少分性：

一所達真如非少分性，二所知境界非少分性，三所度有情非少分性。所達真

如非少分性者，謂菩薩智具足通達補特伽羅、法無我性，聱聞等智入真如時，

唯能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性。所知境界非少分性者，謂菩薩智普緣一切所知

境生，聱聞等智唯緣苦等諸諦而生。所度有情非少分性者，謂菩薩智普為度

脫一切有情勤趣菩提，聱聞等智唯求自利。 

無住差別者，謂菩薩智正為安住無住涅盤，非聱聞等，是故差別。畢竟差

別者，謂聱聞等於無餘依涅盤界中一切滅盡，菩薩於此涅盤界中功德無盡，

是故差別。無上差別者，謂聱聞等上有大乘，其菩薩乘無復有上，是故差別。

為顯此義，說一伽陀。世出世滿中者，謂於色無色界世間滿中，及於聱聞乘

等出世滿中。 

甲五釋疑難

【34】 

論曰：若諸菩薩成就如是增上屍羅、增上質多、增上般若，功德圓滿，於

諸財位得大自在，何故現見有諸有情匱乏財位？見彼有情於諸財位有重業障

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障生善法故，見彼有情若乏財位厭離現前故，見彼有

情若施財位即為積集不善法因故，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便作餘無量有情損惱

因故。是故現見有諸有情匱乏財位。此中有頌： 

見業障現前 積集損惱故 現有諸有情 不感菩薩施 

釋曰：此中顯示，由是因緣，菩薩雖得財位自在，具足大悲，而不施與有

情財位。見彼有情於諸財位有重業障故者，謂諸有情有障菩薩神力惡業，由

彼惡業障礙菩薩無障礙智；由見此故，雖有堪能，雖彼匱乏，而便棄捨。此

中應引餓鬼江喻，如江有水無障飲者，然諸餓鬼由自業故不能得飲。此亦如

是，江喻菩薩，財位喻水，鬼喻有情，如彼餓鬼不合飲用江中淨水，如是有

情不合受用菩薩財位。 

見彼有情若施財位障生善法故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雖無業障，菩薩見彼

於相續中當生善法，若施財位，受富樂故障彼生善；作是思惟，寧彼貧賤順

生善法，勿彼富貴障善法生。由此道理，雖得自在，不施財位。見彼有情若

乏財位厭離現前故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菩薩見彼由貧賤故厭離現前；作

是思惟，寧彼貧賤厭離現前隨順善法，勿彼富貴不生厭離。由此道理，雖得

自在，不施財位。 

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為積集不善法因故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菩薩見彼

乃至貧窮常不積集諸不善法；作是思惟，寧彼貧窮不造諸惡，勿彼富貴集諸

不善。由此道理，雖得自在，不施財位。見彼有情若施財位即便作餘無量有

情損惱因故者，謂復有餘補特伽羅，菩薩見彼得大財位即便苦惱無量有情；

作是思惟，寧彼一身獨受貧賤，勿彼富貴損惱其餘無量有情。由此道理，雖

得自在，不施財位。為顯此義，復說伽陀。謂見有情有業障故，障生善故，

厭現前故，積集惡故，損惱他故，不感菩薩施彼財位，是故現有匱乏有情。

此略顯義，餘廣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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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表）彼果斷分第十分二【下】【34】【卷九】 

科判 正文 

彼
果
斷
分
第
十
分
二 

甲
一
長
行
分
二 

乙一
出體
相 

論曰：如是已說增上慧殊勝，彼果斷殊勝云何可見？斷謂菩薩無住涅盤，以
舍雜染不捨生死、二所依止轉依為相。此中生死，謂依他起性雜染分；涅盤，謂
依他起性清淨分；二所依止，謂通二分依他起性；轉依，謂即依他起性對治起時
轉舍雜染分，轉得清淨分。 

釋曰：無住涅盤以舍雜染不捨生死、二所依止轉依為相者，謂住此轉依時，
不容煩惱，不捨生死，是此轉依相。何者生死？謂依他起雜染性分。何者涅盤？
謂依他起清淨性分。何者依止？謂通二分所依自性。何者轉依？謂即此性對治生
時，舍雜染分得清淨分。 

乙
二
辨
差
別
分
二 

丙
一
正
辨
差
別 

論曰：又此轉依略有六種。一損力益能 轉，謂由勝解力聞熏習住故，及由有
羞恥令諸煩惱少分現行、不現行 故。二通達轉，謂諸菩薩已入大地，於真實非
真實、顯 現不顯現現前住故，乃至六地。三修習轉，謂猶有障，一切相不顯現，
真實顯現故，乃至十地。四果圓滿轉，謂永無障，一切相不顯現，最清淨真實顯
現，於一切相得自在故。五下劣轉，謂聱聞等唯能通達補特伽羅空無我性，一向
背生死，一向捨生死故。六廣大轉，謂諸菩薩兼通達法空無我性，即於生死見為
寂靜，雖斷雜染而不捨故。 

釋曰 ：又此轉依略有六種。損力益能轉者，謂損減阿賴耶識中煩惱熏習力故，
增益彼對治功能故，得此轉依。謂由勝解力聞熏習住故者，謂住勝解行地，安立
聞熏習力故，得此轉依。及由有慚羞等者，於此位中若煩惱現行，即深羞恥，或
少分現行或全不現行。通達轉者，謂入地時所得轉依。於真實非真實等者，謂此
轉依，乃至六地，或時為真實顯現因，或時出觀為非真實顯現因。修習轉謂猶有
障者，由所知障說名有障。一切相不顯現等者，謂此轉依，乃至十地，一切有相
不復顯現，唯有無相真實顯現。果圓滿轉謂永無障者，由無一切障說名無障。一
切相不顯現者，無一切障故。最清淨真實顯現者，即由此故。於一切相得自在者，
由此為依得相自在，隨其所欲利樂有情。下劣轉謂聱聞等，等者等取獨覺，唯能
通達一空無我，不能利他，故是下劣。廣大轉謂諸菩薩等者，由並通達二空無我，
安住此中，舍諸雜染，不捨生死。兼利自他，故是廣大。 

丙
二
簡
別
失
德 

論曰：若諸菩薩住下劣轉有何過失？不顧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故，違越一切
菩薩法故，與下劣乘同解脫故，是為過失。若諸菩薩住廣大轉有何功德？生死法
中以自轉依為所依止，得自在故；於一切趣示現一切有情之身，於最勝生及三乘
中種種調伏方便善巧安立所化諸有情故。是為功德。 

釋曰：住下劣轉有何過失等者，不顧有情，越菩薩法，下劣乘同，是為過失。

住廣大轉有何功德等者，以自轉依為所依止，於一切法得自在故，於一切趣示現
一切同分之身，於最勝生及三乘中種種調伏方便巧智，安立所化難調有情，是為
功德。此中意取世間富貴為最勝生。 

甲
二
偈
頌
分
二 

乙一轉依
解脫義 

論曰：此中有多頌： 
諸凡夫覆真 一向顯虛妄 諸菩薩舍妄 一向顯真實 
應知顯不顯 真義非真義 轉依即解脫 隨欲自在行 

乙二
涅盤
無住
義 

於生死涅盤 若起平等智 爾時由此證 生死即涅盤 
由是於生死 非舍非不捨 亦即於涅盤 非得非不得 
釋曰：為顯轉依故說多頌。如諸凡夫由無明故覆障真實，顯一切種所有虛妄；

如是聖者無明斷故舍離虛妄，顯一切種所有真實。由此道理，應知顯不顯真義非
真義者，徧計所執非真不轉，圓成實相真義轉故。言轉依者，此即轉依，於此位
中真義現行，非真實義不現行故。即解脫者，即此轉依解脫相應。隨欲自在行者，
謂此解脫隨其所欲自在而行，非如聱聞所得解脫猶如斬首，畢竟安住般涅盤故。 

於生死涅盤若起平等智等者，謂於生死及於涅盤起平等智，由此二種無別性故，
即於此時是爾時義。又此二種云何平等？以諸雜染名為生死，即雜染法無我之性
名為涅盤。菩薩通達諸法無我，平等智生，見彼諸法皆無自性，諸有生死即是涅
盤，以於其中見極寂靜，即涅盤故。若如是知，復何所得？由是於生死非舍非不
捨等者，諸有生死即是涅盤，是故不捨，即是無別有可舍義；即於其中見無性故
離諸雜染，名非不捨。既得如是，亦即於涅盤非得非不得：離生死外無別涅盤而
可證得，故名非得；復於其中見寂靜故，雖無性別而證涅盤，名非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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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5】【卷九】 

科判 正文 

彼
果
智
分
第
十
一
分
三
【
3
5
】 

甲一出體性 

論曰：如是已說彼果斷殊勝，彼果智殊勝云何可見？謂由三種
佛身，應知彼果智殊勝。一由自性身，二由受用身，三由變化身。
此中自性身者，謂諸如來法身，一切法自在轉所依止故。受用身
者，謂依法身，種種諸佛眾會所顯，清淨佛土、大乘法樂為所受
故。變化身者，亦依法身，從覩史多天宮現沒、受生、受欲、踰
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諸苦行、證大菩提、轉大法輪、入大涅盤故。 

釋曰：今當解說果智殊勝，此由諸佛三身所顯。自性身者，謂
諸法界所流法樂大自在轉之所依止。受用身者，謂即依前所說法
身，種種諸佛眾會所顯，於諸清淨佛國土中，受用一切法界所流
大乘經等種種法樂之所依止。復有餘義，謂是受用清淨佛土之所
依止，又是受用大乘法樂之所依止。變化身者，謂依法身，從覩
史多天宮現沒乃至入大涅盤故者，謂現人天同分之身之所依止。 

甲
二
十
門
分
別
分
二 

乙一頌標 
論曰：此中說一嗢柁南頌： 
相證得自在 依止及攝持 差別德甚深 念業明諸佛 
釋曰：為明諸佛所得之身，故說相等嗢柁南頌。 

乙
二
廣
釋
分
十 

丙
一
相
分
五 

 
論曰：諸佛法身以何為相？應知法身略有五相。 
釋曰：應知法身有無量相，今於此中略說五種。 

丁一轉依相 

論曰：一轉依為相，謂轉滅一切障雜染分依他起性故，轉得解
脫一切障、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他起性故。 

釋曰：轉滅一切障雜染分依他起性故者，謂轉滅依他起性雜染
分。轉得解脫一切障於法自在轉現前清淨分依他起性故者，謂於
一切法自在轉住故，轉得依他起性清淨分。 

丁二白法所
成相 

論曰：二白法所成為相，謂六波羅蜜多圓滿得十自在故。此中
壽自在、心自在、眾具自在，由施波羅蜜多圓滿故；業自在、生
自在，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勝解自在，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
願自在，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神力自在，五通所攝，由靜慮
波羅蜜多圓滿故；智自在、法自在，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 

釋曰：白法所成為相等者，謂由六波羅蜜多圓滿故，證得法身
十種自在，是彼自性，故名所成。壽自在者，應知隨欲齊幾時住，
便能如意示現己身。心自在者，謂生死中能無染汙。眾具自在者，

謂於食等十種眾具，隨其所欲，如意能得。如有頌言： 
諸菩薩思惟 若淨若不淨 一切成美妙 皆由意自在 
應知如是三種自在，皆由佈施波羅蜜多圓滿為因。 
業自在、生自在由戒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此能攝彼能生因及

所生果故。應知此中業自在者，由身語業自在而轉，隨所欲生業
現前故。生自在者，應知於生自在而轉，於諸趣等隨其所欲攝受
生故。由此道理，顯修屍羅於其業因及於生果皆得自在。 

勝解自在由忍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令諸法皆隨心轉，隨逐勝
解，如所勝解一切事成。如隨所欲轉變地等令成金等，轉變水等
令成火等。以修忍時隨諸有情意所樂轉，故令獲得於一切法皆隨
心轉。 

願自在由精進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修精進一切所作皆能究
竟，故所思事一切皆成。應知在昔修精進時，隨所作事皆能究竟，
中無懈廢，由此為因，今隨所願如意皆成。 

神力自在五通所攝由靜慮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由靜慮，心有
堪能，引發種種神通所作，非但由此陵空往來，亦能了知他心等
事，由是說言五通所攝。 

智自在、法自在由般若波羅蜜多圓滿故者，謂遍了知一切爾焰，
名智自在；如其所欲能正安立契經等法，名法自在。又由慧力安
立蘊等一切法體，名智自在；此後所得一切種智，名法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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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5】【36】【卷九】 

彼
果
智
分
第
十
一
分
三 

甲
二
十
門
分
別
分
二 

乙
二
廣
釋
分
十 

丙
一
相
分
五 

丁三無二相 

論曰：三無二為相，謂有無無二為相，由一切法無所有故，
空所顯相是實有故。有為無為無二為相，由業煩惱非所為故，
自在示現有為相故。異性一性無二為相，由一切佛所依無差別
故，無量相續現等覺故。此中有二頌： 

我執不有故 於中無別依 隨前能證別 故施設有異 
種姓異非虛 圓滿無初故 無垢依無別 故非一非多 
釋曰：有無無二為相者，謂一切法徧計所執性相非有，故非

有相；空所顯示圓成實性其體實有，故非無相。有為無為無二
為相者，是非有為自性非無為自性義。非業煩惱之所生故，非
有為相；於有為中得大自在，數數示現，名有為相，由此意趣
非無為相。異性一性無二為相者，所依法身無差別故，非是異
相；無量依止所證得故，非是一相。俱一無故，名無二相。復
以伽陀顯如是義。我執不有故於中無別依者，謂於世間我執力
故，有別依身；此中我執都無有故，無別依身。若所依身無有
差別，云何而得許有多佛？隨前能證別故施設有異者，由多依
身各所證得，故有差別。 

為顯此義復說伽陀。種姓異故者，謂諸菩薩種姓差別有多種
故。非虛故者，種姓異故加行亦異，加行異故資糧圓滿亦有多
種。由是因緣，若唯一佛，餘者資糧應虛無果。圓滿故者，諸
佛具作一切有情利益等事，謂正安立於三乘等；若執如來不安
有情臵於佛乘，所作佛事應不圓滿。由此道理應許多佛。無初
故者，如彼生死流轉無初，諸佛亦爾；若唯有一，即應有初。
是故不一。無垢依無別者，由佛無垢法界為依無差別故，無有
多種。故非一非多者，由此道理，顯示諸佛非一多相。 

丁四常住相 

論曰：四常住為相，謂真如清淨相故，本願所引故，所應作
事無竟期故。 

釋曰：由三因緣顯常住相。真如清淨相故者，清淨真如體是
常住，顯成佛故，應知如來常住為相。本願所引故者，謂昔發
願常作一切有情利樂，所證佛身此願所引，由此本願非空無果，
應知如來常住為相。若謂如來所作一切有情利樂已究竟者，此
義不然，所應作事無竟期故，以於今時猶有無邊所應作事，一
切有情未涅盤故。由是因緣應知如來常住為相。如是說已，應
知諸佛不可思議，由是因緣，不可思議今當顯示。 

丁五不可思議
相 

論曰：五不可思議為相，謂真如清淨自內證故，無有世間喻
能喻故，非諸尉思所行處故。 

釋曰：自內證故者，謂諸如來自內所證。由此真如自內證故，
非諸尉思所思議處。於諸世間亦無與此相似譬喻可喻令知。 

丙二證得【36】 

論曰：複次，云何如是法身最初證得？謂緣總相大乘法境無
分別智及後得智，五相善修，於一切地善集資糧，金剛喻定破

滅微細難破障故，此定無間離一切障，故得轉依。 
釋曰：今次應說法身證得。最初證得者，顯此法身非所生起，

體無為故；若所生起，應是無常。金剛喻定者，此三摩地譬如
金剛，能破微細難破障故。故得轉依者，由金剛喻三摩地故，
能證轉依，逮得法身。 

丙三自在 

論曰：複次，法身由幾自在而得自在？略由五種：一由佛土、
自身、相好、無邊音聱、無見頂相自在，由轉色蘊依故。二由
無罪無量廣大樂住自在，由轉受蘊依故。三由辯說一切名身句

身文身自在，由轉想蘊依故。四由現化、變易、引攝大眾、引
攝白法自在，由轉行蘊依故。五由圓鏡、平等、觀察、成所作
智自在，由轉識蘊依故。 

釋曰：今次應顯法身自在。由轉色等五蘊依故，得五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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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6】【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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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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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二

十

門

分

別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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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二

廣

釋

分

十 

丙三自在 

此中由轉色蘊依故，證得示現佛土自在，由此示現金銀等寶淨妙佛國；

亦得示現隨其所欲自身自在，由此示現大集會中隨諸有情勝解所樂種種

色身；又隨所樂能現種種相好自在；又現無邊音聱自在；又現無見頂相

自在。由轉受蘊依故，得無罪無量廣大樂住自在，謂得自在能住無罪無

量廣大樂住。應知此中由眾多故，說名無量；普超一切三界樂故，說名

廣大樂住自在。 

由轉想蘊依故，得於名身句身文身辯說自在。以能取相故名為想，由

名身等能取其相，轉染想蘊還得如是清淨想蘊。由轉行蘊依故，得現化、

變易、引攝大眾、引攝白法自在。應知此中，隨其所欲示現所作故名現

化；改轉地等令成金等故名變易；如意所樂能引天龍藥叉等眾，應知說

名引攝大眾；隨意所樂引諸白法令現在前，應知說名引攝白法。 

由轉識蘊依故，得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此中

大圓鏡智者，謂無忘失法，所知境界雖不現前亦能記了，如善習誦書論

光明。平等性智者，謂先通達真法界時，得諸有情平等心等，應知此中

究竟清淨。妙觀察智者，謂如藏主如其所欲，隨於何等陀羅尼門三摩地

門作意思惟，即得自在無礙智轉。成所作智者，謂能示現從覩史多天宮

而沒，乃至涅盤，種種佛事皆得自在。 

丙四依止 

論曰：複次，法身由幾種處應知依止？略由三處。一由種種佛住依止，

此中有二頌： 

諸佛證得五性喜 皆由等證自界故 離喜都由不證此 故求喜者應

等證 

由能無量及事成 法味義德俱圓滿 得喜最勝無過失 諸佛見常無

盡故 

二由種種受用身依止，但為成熟諸菩薩故。三由種種變化身依止，多

為成熟聱聞等故。 

釋曰：應知法身幾法依止？略有三種，廣說無量。由種種佛住依止者，
謂佛安住聖住、天住及與梵住，故言種種。法身為此諸住所依，是故說
名佛住依止。或謂何用諸佛涅盤，以聱聞等與諸如來解脫等故。為顯諸

佛解脫殊勝，說二伽陀。諸佛證得五性喜皆由等證自界故者，謂諸如來
所得五喜，由證法界。離喜都由不證此者，謂聱聞等離五種喜，都由不
證此真法界。故求喜者應等證者，是故欲求如此喜者，應須於此勤求正
證。 

第二伽陀顯此五喜。由能無量及事成法味義德俱圓滿者，應知此中能
無量者，依止法身有眾多佛成等正覺，一切功能悉皆平等，故能無量，
由見如是能無量，故深生歡喜。及事成者，謂一如來所作利樂諸有情事，

即等一切如來所作。由佛多故，事亦無量，是故言及。由見此故深生歡
喜。由法味者，由見契經應頌等法有勝滋味，深生歡喜。義德俱圓滿者，
謂義圓滿及德圓滿。應知此中隨所思念所有諸事無不具足，名義圓滿。
十力無畏不共法等無不具足，名德圓滿。得喜最勝無過失者，此喜超過
三界喜故，名為最勝。永斷煩惱並習氣故，名無過失。諸佛見常無盡故
者，謂諸如來見次前說四種最勝無過失喜，窮生死際常無有盡，至無餘
依大涅盤界亦無盡故，生殊勝喜。是故世尊證得五喜，非聱聞等。 

由種種受用身依止等者，謂佛法身與受用身為所依止。何故復須如是

依止？但為成熟諸菩薩故；由若離此，已入大地諸菩薩眾應不成熟。由

種種變化身依止等者，謂佛法身與變化身為所依止。何故復須如是依

止？多為成熟聱聞等故；由若離此，下劣信解諸聱聞等應不成熟。言多

為者，應知攝取勝解行地諸菩薩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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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6】【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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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五攝持 

論曰：應知法身由幾佛法之所攝持？略由六種：一由清淨，
謂轉阿賴耶識，得法身故。二由異熟，謂轉色根，得異熟智故。
三由安住，謂轉欲行等住，得無量智住故。四由自在，謂轉種
種攝受業自在，得一切世界無礙神通智自在故。五由言說，謂
轉一切見聞覺知言說戲論，得令一切有情心喜辯說智自在故。
六由拔濟，謂轉拔濟一切災橫過失，得拔濟一切有情一切災橫
過失智故。應知法身由此所說六種佛法之所攝持。 

釋曰：由是佛法攝持法身，今當顯示。由清淨者，謂由清淨
佛法攝持法身。如是法身證得清淨由轉何法？謂轉阿賴耶識得
法身故者，謂轉滅彼阿賴耶識得法身清淨，即法身清淨說名清
淨。由異熟者，謂由異熟佛法攝持法身。轉色根者，謂轉眼等
色根。得異熟智故者，謂轉彼故得異熟智。由安住者，謂由安
住佛法攝持法身。轉欲行等住者，謂轉世間欲行等住得佛法住。
得無量智住故者，謂由此故住種種住。 

由自在者，謂由自在佛法攝持法身。轉種種攝受業自在等者，

謂轉世間徇利務農種種事業自在，得一切世界無礙神通智自在
故。由言說者，謂由言說佛法攝持法身。轉一切見聞覺知言說
戲論等者，謂轉世間見聞覺知言說戲論，得於見聞覺知自在，
由此證得能令一切有情心喜智自在故。由拔濟者，謂由拔濟佛
法攝持法身。轉拔濟一切災橫過失等者，謂如世間有王家等逼
惱事起，由親友力財寶力等而能拔濟，由轉此故，證得拔濟一
切有情一切災橫過失智故，由此智力能除一切災橫過失。 

丙六差別 

論曰：諸佛法身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依止、意樂、業無別故，
當言無異；無量依身現等覺故，當言有異。如說佛法身，受用
身亦爾：意樂及業無差別故當言無異；不由依止無差別故，無
量依止差別轉故。應知變化身如受用身說。 

釋曰：無量依止差別轉故者，謂受用身無量依止差別而轉。
是故但由意樂及業無差別故，當言無異；依身事別，當言有異。
此中意樂無差別者，應知皆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業無別者，
應知皆同現等正覺般涅盤等種種作業。 

丙
七
德
分
二 

丁一眾德相應 

論曰：應知法身幾德相應？謂最清淨四無量、解脫、勝處、
遍處、無諍、願智、四無礙解、六神通、三十二大士相、八十
隨好、四一切相清淨、十力、四無畏、三不護、三念住、拔除
習氣、無忘失法、大悲、十八不共佛法、一切相妙智等功德相
應。此中有多頌： 

憐愍諸有情 起和合遠離 常不捨利樂 四意樂歸禮 
解脫一切障 牟尼勝世間 智周遍所知 心解脫歸禮 
能滅諸有情 一切惑無餘 害煩惱有染 常哀愍歸禮 
無功用無著 無礙常寂定 於一切問難 能解釋歸禮 
於所依能依 所說言及智 能說無礙慧 常善說歸禮 
為彼諸有情 故現知言行 往來及出離 善教者歸禮 
諸眾生見尊 皆寨知善士 暫見便深信 開導者歸禮 
攝受住持舍 現化及變易 等持智自在 隨證得歸禮 
方便歸依淨 及大乘出離 於此誑眾生 摧魔者歸禮 
能說智及斷 出離能障礙 自他利非餘 外道伏歸禮 
處眾能伏說 遠離二雜染 無護無忘失 攝御眾歸禮 
遍一切行住 無非圓智事 一切時遍知 實義者歸禮 
諸有情利樂 所作不過時 所作常無虛 無忘失歸禮 
晝夜常六返 觀一切世間 與大悲相應 利樂意歸禮 
由行及由證 由智及由業 於一切三乘 最勝者歸禮 
由三身至得 具相大菩提 一切處他疑 皆能斷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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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7】【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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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論曰：應知法身幾德相應？謂最清淨四無量、解脫、勝處、遍處、
無諍、願智、四無礙解、六神通、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四一切相清淨、
十力、四無畏、三不護、三念住、拔除習氣、無忘失法、大悲、十八不共佛
法、一切相妙智等功德相應。 

釋曰：此中顯說諸佛世尊共聱聞等所有清淨殊勝功德。最清淨者，顯此
功德永斷煩惱及所知障身中起故。如是所說最清淨言，應知遍在一一功德。 

四無量者，謂緣無量有情為境，慈、悲、喜、舍。言解脫者，謂八解脫，
所謂有色觀諸色等。言勝處者，謂八勝處。言遍處者，謂十遍處。無諍、願
智，更無差別。四無礙解者，謂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訓詞無礙解、辨說無
礙解。六神通者，謂如意通為初，漏盡智為後。三十二大士相者，謂妙輪相
印手足等。八十隨好者，謂鼻修直等。四一切相清淨者，謂所依清淨、所緣
清淨、心清淨、智清淨。言十力者，謂處非處智力、業異熟智力、靜慮解脫
等持等至智力、根勝劣智力、種種勝解智力、種種界智力、遍趣行智力、宿
住隨念智力、死生智力、漏盡智力。 

四無畏者，謂佛世尊自發誠言，我是真實正等覺者。若有難言，於如是
法不正等覺。我於彼難正見無緣，是第一無畏。又發誠言，我是真實諸漏盡
者。若有難言，如是如是諸漏未盡。我於彼難正見無緣，是第二無畏。又發
誠言，我為弟子說出離道。若有難言，修如是道非正出苦。我於彼難正見無
緣，是第三無畏。又發誠言，我為弟子說障礙法，染必為障。若有難言，雖
染彼法不能為障。我於彼難正見無緣，是第四無畏。於此四中，皆應廣說，
正見彼難，無有緣故，得大安隱，得安隱故，都無所畏。 

三不護者，謂諸如來所有身業清淨現行，無不清淨現行身業慮恐他知可
須藏護，如是名為第一不護。如說身業，語業意業，亦如是說，是三不護。 

三念住者，謂諸如來說正法時，一類弟子恭敬屬耳，住奉教心，精進修
行，法隨法行；如來於彼，無悅無喜，心不踴躍。一類弟子不生恭敬，翻前
廣說；如來於彼不生恚恨，不生不忍，非不保任。一類弟子，亦生恭敬，亦
不恭敬，乃至廣說；如來於彼其心無二，謂不喜悅亦不恚恨，於彼一切遍住
妙舍。 

拔除習氣者，謂永拔除，雖無煩惱，而有煩惱相似所作騰躍等事。無忘
失法者，謂於利樂諸有情事，正念正知，不過時分。言大悲者，謂於有情利
樂意樂。大義當說。 

十八不共佛法者，謂不同義，是不共義。即諸如來無有誤失：如阿羅漢
雖盡諸漏為乞食故出遊城邑，或於一時與惡象、惡馬、惡牛、惡狗等共同遊
止，或於一時足踐叢刺、諸惡蛇等，齊足跳躑，或於一時入如是舍，與諸母
邑不依正理而作語言，或於林野捨棄好道而行惡路，或與怨賊師子猛獸及他
妻等同共遊止，如是等類諸阿羅漢所有誤失諸佛皆無。 

又諸如來無卒暴音：如阿羅漢或於一時遊行林野迷失道路，或入空宅，
揚聱叫喚發大暴音，或因不染習氣過失，聚唇露齒而現大笑；如是等類諸阿
羅漢卒暴音聱，諸佛皆無。又諸如來無忘失念：如阿羅漢有不染汙久遠所作、
久遠所說諸忘失念；諸佛皆無。又諸如來無種種想：如阿羅漢，於有餘生死
一向起極厭逆想，於無餘涅盤一向起極寂靜想；如來於彼有餘生死、無餘涅
盤，無差別想，住最勝舍。又諸如來無不定心：如阿羅漢，斂心方定，出即
不定；如來於彼一切分位無不定心。又諸如來無不擇舍：如阿羅漢不以智慧
簡擇有情諸利樂事而便棄捨；如來無有如是等類不擇而舍。 

又諸如來無有欲等六種退失：如阿羅漢於能永淨所知障中，有未得退，
謂志欲退、精進退、念退、定退、慧退、解脫退；如是六退，諸佛皆無。又
諸如來身語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如阿羅漢或於一時善身業轉，或於一
時無記業轉，語業意業當知亦爾；如來三業智前導故，隨智轉故，無有無記。 

智等起故名智前導，智俱行故名隨智轉。 
又諸如來於三世境，若知若見，無著無礙：如阿羅漢於三世事，非暫起

心即能解故，知見有著，不能一切悉了知故，知見有礙；如來於彼三世事中，
暫起心時，即遍解知一切境界，是故知見無著無礙。 

由是因緣此十八種，一一皆名不共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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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7】【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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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此中有多頌。 
釋曰：於此法身能依不共諸功德中，以讚頌門結句道理分別開示。 
論曰：憐愍諸有情 起和合遠離 常不捨利樂 四意樂歸禮 
釋曰：今此頌中顯四無量。憐愍諸有情者，是總句。起和合意樂者，顯

慈無量，欲令有情樂和合故。起遠離意樂者，顯悲無量，欲令有情遠離苦故。
起常不捨意樂者，顯喜無量，欲令有情不捨樂故。起利樂意樂者，顯舍無量，
欲令有情獲得利益及安樂故。舍謂棄捨，欲令有情舍樂受等煩惱隨眠，不捨

有情。又處中住，說名為舍。緣此功德，歸依敬禮諸佛法身，故名歸禮。餘
頌准此，一切應知。 

論曰：解脫一切障 牟尼勝世間 智周遍所知 心解脫歸禮 
釋曰：解脫一切障者，此句顯示諸佛解脫勝聱聞等。牟尼勝世間者，此

句顯示諸佛勝處勝聱聞等。智周遍所知者，此句顯示諸佛遍處勝聱聞等非如
聱聞乘等唯有八種解脫、八種勝處、十種遍處。解脫為先而有勝處，勝處為
先而有遍處。由此門故，作意思惟，解脫一切障，勝一切世間，智周一切境。
心解脫者，具上三德，心離繫縛。 

論曰：能滅諸有情 一切惑無餘 害煩惱有染 常哀愍歸禮 
釋曰：此頌顯無諍，世俗智為性。不同聱聞所得無諍：將入城邑，先寨

觀察；若一有情當緣我身，隨起一種煩惱諍者，即便不入。如來觀見雖諸有
情當緣佛身起諸煩惱，若彼堪任受佛化者，即便往彼，方便調伏，令滅煩惱。
能滅諸有情一切惑無餘者，非如聱聞住無諍定，方便遠離，不令自身作少有
情生煩惱緣，唯伏欲界有事煩惱，非餘煩惱。諸佛不爾，方便能滅一切有情
一切煩惱，令無有餘。害煩惱者，唯害煩惱，不害有情。有染常哀愍者。若

諸有情有煩惱染，佛常哀愍而不訶害。如有頌言：如呪鬼良醫，治諸鬼所魅，
但訶害鬼魅，非鬼所魅者。如是大悲尊，治煩惱所魅，但訶害煩惱，不訶害
有情。 

論曰：無功用無著 無礙常寂定 於一切問難 能解釋歸禮 
釋曰：此頌顯願智勝聱聞等，由五相故。謂無功用故，無著故，無礙故，

常寂定故，一切疑難能解釋故。諸聱聞等所得願智，隨其所願而入於定，唯
能知此，不知其餘。佛即不爾，由無功用智，不作功用，如末尼天樂，隨願
能知一切境界。由無著智，於所知境皆無滯故。由無礙智，斷煩惱障並習氣

故。由常寂定，定障斷故。如有頌言，那伽行寂定，那伽住寂定，那伽坐寂
定，那伽臥寂定。由此所發微妙願智，於一切時善能解釋一切問難。 

論曰：於所依能依 所說言及智 能說無礙慧 常善說歸禮 
释曰：此颂显示四无碍解。言所依者，谓诸教法，即契经等。言能依者，

谓所诠义。如是二种，皆名所说，所作业故。言智二种皆是能说，作者作具
等所起故。无碍慧者，谓于此中无退转智。常善说者，由具四种无碍解故，
常能善说。若于所依无碍，觉慧名法无碍，于法异门无罣碍故。若于能依无

碍，觉慧名义无碍，于一切法自相共相无罣碍故，或于诸法别义意趣无罣碍
故。若于其言无碍，觉慧名训词无碍，于诸国土各别境界种种言词，随自展
转，异想随说，无罣碍故，或于诸法训释言词无罣碍故。若于分析诸法智中
无碍，觉慧名辨说无碍，于能辨析诸法智中，无罣碍故。  

論曰：為彼諸有情 故現知言行 往來及出離 善教者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六種神通。為彼諸有情者，此是總句。善教者，言一一

皆有。善者，妙也；教者，言也。為令勝進，說微妙言，名善教者。故現善
教者，是如意通，隨所應化，故往其所，現大神變，善教彼故。知言善教者，

是天耳通，聽聞遠住有義言詞一切音聱，如其所應，為說法故。知行善教者，
是心差別通，知心勝劣，善教彼故。知往善教者，是宿住隨念智通，了達過
去，善教彼故。知來善教者，是死生智通，了達未來，善教彼故。知出離善
教者，是漏盡智通，知斷煩惱，善教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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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7】【38】【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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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諸眾生見尊 皆寨知善士 暫見便深信 開導者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諸相隨好。法身是現相好所依故，就相好歸禮法身。諸

眾生見尊皆寨知善士者，一切世間由見世尊具相隨好，皆悉寨知是大善士。
諸眾生者，通攝當時及於後時堪受化者。暫見便深信者，暫見世尊具相隨好，
便深淨信，知是世間善開導者。 

論曰：攝受住持舍 現化及變易 等持智自在 隨證得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四一切相清淨。攝受住持舍者，顯所依清淨。依止靜慮，

如其所欲，隨樂長短，能於自身攝受住持棄捨自在。現化及變易者，顯所緣
清淨。化作種種未曾生色，名為現化；轉變種種已曾生色成金銀等，名為變
易。於此一切變化品類皆得自在。等持自在者，顯心清淨。隨其所欲，三摩
地門自在而轉，一一剎那，如其意樂，能入諸定。智自在者，顯智清淨。如
其所欲，陀羅尼門任持自在。隨證得者，隨順證得上四清淨。 

論曰：方便歸依淨 及大乘出離 於此誑眾生 摧魔者歸禮 
釋曰：此頌顯十力。謂於善趣惡趣方便、諸業歸依、世出世淨、大乘出

離四種義中，魔誑眾生，此中顯說能摧彼魔十力業用。言方便者：善趣方便，
謂諸善業；惡趣方便，謂不善業。宣說如是趣方便時，魔於其中誑惑而住，
言不如是，與是相違。說不善業為善趣方便，說諸善業為惡趣方便；或說一
切皆無有因；或說一切自在天等以為其因。處非處力能摧彼說。訓釋詞者，
處名所以，有所容受；若無所以，無所容受，說名非處。謂無處無容，諸眾
生類無因惡因而當得有。此復云何？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
行等，非自在天等令次第得生。 

言歸依者，所謂諸業，如說世間皆由自業，業為依止，業作歸依。說此
業時，魔於其中誑惑而住，廣如前說。由第二業異熟智力，能摧彼說，無所
罣礙，謂諸有情，業所分別，高下勝劣，不由無因、自在天等，廣如前說。 

所言淨者，謂世間淨及出世淨，暫時畢竟伏諸煩惱，永害隨眠，由諸靜
慮、等持、等至及聖道故。說此淨時，魔於其中誑惑而住，廣如前說。由靜
慮等持等至智力，能摧彼說，無所罣礙。 

及大乘出離者，此顯餘力所作業用。謂說大乘究竟出離佛果德時，魔於
其中誑惑而住，言此無上正等菩提極難可得，宜求聱聞究竟出離。由余七力，
能摧彼說，無所罣礙。 

【38】論曰：能說智及斷 出離能障礙 自他利非餘 外道伏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四無所畏。能說智者，謂佛誠言我是真實正等覺者，即

是遍知一切法智。能說斷者，謂佛誠言我是真實諸漏盡者，即是煩惱諸漏永
盡。如是二種，依自利說。能說出離者，謂佛誠言我為弟子說出離法，真實
出離。能說能障礙者，謂佛誠言我為弟子說能障法，真實能礙。如是二種，
依利他說。如是四種名自他利。非餘外道伏者，顯離怖畏，釋無畏義；非餘
外道所能降伏，是故無畏。 

論曰：處眾能伏說 遠離二雜染 無護無忘失 攝御眾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不護、念住。處眾能伏說者，謂處大眾能伏他說。以身

業等及諸威儀皆無丑惡可須藏護，恐彼譏嫌，是故處眾能伏他說，如是即明
三種不護。遠離二雜染者，謂恭敬聽不恭敬聽弟子眾中善住念故，遠離愛恚，
如是即明三種念住。由此無護、無忘失故，能善攝御諸弟子眾。 

論曰：遍一切行住 無非圓智事 一切時遍知 實義者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拔除習氣。遍一切行住者，謂於聚落或於城邑，為乞食

故，往返經行於樹下等，身四威儀寂然而住。無非圓智事者，謂聱聞等雖盡
煩惱，猶有習氣，隨縛所作掉舉等事。如彼尊者大目揵連，五百生中常作獼
猴，由彼習氣所隨縛故，雖離煩惱，而聞樂時作獼猴跳躑。有一獨覺，昔多
生中曾作淫女，今餘習故時莊飾面。如是等類非一切智所應作事，世尊皆無，
是名如來不共功德。一切時遍知實義者者，非如外道掊刺拏等非是真實一切
智者，故說如來是其實義一切智者。順結頌法，故顛倒說。或此句義前後各
別：一切時遍知者，此顯佛是一切智者；實義者者，此顯佛是有實義者，如
人有杖說為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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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8】【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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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眾德相應 

論曰：諸有情利樂 所作不過時 所作常無虛 無忘失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無忘失法。諸有情利樂所作不過時者，謂佛

世尊若有所化，若於爾時應有所作，即便為彼即於爾時作所應
作，終不失時。如有頌言：譬如大海水，奔潮必應時，佛哀愍
眾生，赴感常無失。所作常無虛者，謂佛所作不空無果。無忘
失者，所作應時，常無忘失。 

論曰：晝夜常六返 觀一切世間 與大悲相應 利樂意歸禮 

釋曰：此顯大悲利益安樂意樂為體。此言大者，福智資糧圓
滿證故，令脫三苦為行相故，三界有情為所緣故，於諸有情心
平等故，決定無有勝此者故。晝夜常六返觀一切世間者，此顯
大悲所作業用。謂佛世尊於晝夜分各三時觀一切世間，誰善法
增誰善法減，誰善根熟誰根未熟，誰是堪受勝生法器，誰是堪
受定勝法器，誰是佛乘器，誰是餘乘器，如是等。 

論曰：由行及由證 由智及由業 於一切三乘 最勝者歸禮 
釋曰：此顯十八不共佛法。言由行者，此說行時一切事業，

即是如來無有誤失，乃至無有不擇而舍。及由證者，即是住時
六種無退，謂欲無退乃至第六解脫無退。言由智者，謂於三世
無著無礙智見而轉。及由業者，即是如來身語意業，智為前導，
隨智而轉。於一切三乘最勝者者，此顯佛於一切聱聞及獨覺乘
最為殊勝，由與十八不共功德具相應故。 

論曰：由三身至得 具相大菩提 一切處他疑 最勝者歸禮 
釋曰：此頌顯示一切相妙智性。一切行相皆正了知，名一切

相妙智。此妙智體名一切相妙智性，即是一切所知境界，一切
行相殊勝智體。言三身者，謂自性等，由此三身至得具相無垢
無礙妙智自性大菩提果。言具相者，具一切相。有說無常等十
六種行相名一切相，菩提用彼為先因故；有餘復說即此及餘一
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盤，無所得相，
名一切相；有餘復說非於此中說治所治諸品類相，然說一切義
利圓滿，如如意珠具一切相。我今觀此一切相者，即是一切障
斷品類，所以者何？永斷一切障品類故，謂斷一切所知障品及

斷一切習氣品故。又此具相大菩提者，即是正知一切境相，是
故能斷一切他疑。一切處者，一切世間他疑，即是所有人天一
切疑惑，於此他疑皆悉能斷。由此能斷一切人天疑惑作用，顯
一切相妙智殊勝。 

丁二六德相應 

論曰：諸佛法身與如是等功德相應，復與所餘自性、因、果、

業、相應、轉功德相應。是故應知諸佛法身無上功德。此中有

二頌： 

尊成實勝義 一切地皆出 至諸眾生上 解脫諸有情 

無盡無等德 相應現世間 及眾會可見 非見人天等 

釋曰：諸佛法身與此所說四無量等功德相應，復與其餘自性、

因、果、業、相應、轉功德相應。尊成實勝義者，此顯諸佛法

身自性，諸佛皆以成實勝義清淨真如為自性故。一切地皆出者，

此顯其因，修一切地得成佛故。至諸眾生上者，此顯其果，諸

有情中此最上故。解脫諸有情者，此顯其業，以能無倒令諸有

情得解脫故。無盡無等德相應者，此顯相應，與其無盡無等功

德共相應故。現世間可見者，此說變化身；及眾會可見者，此

說受用身；非見人天等者，此說自性身，諸人天等皆不能見。

此顯佛身三種差別，說名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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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8】【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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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複次，諸佛法身甚深最甚深，此甚深相云何可見？此中有多頌。 
釋曰：於大乘中諸佛法身如甚深相，今當顯示。以十二頌顯示十二甚深之相。 

丁一生
住業住
甚深 

論曰：佛無生為生 亦無住為住 諸事無功用 第四食為食 
釋曰：此中一頌，顯示生、住、業、住甚深。佛無生為生者，顯生甚深。以

諸如來無業煩惱同諸凡愚所造作生，故名無生；然有與此相違之生，其相難了，
名生甚深。亦無住為住者，顯住甚深。無住涅盤以為住處，如是涅盤名住甚深。
諸事無功用者，顯業甚深，以諸如來無功用業，一切等故，名業甚深。第四食

為食者，顯住甚深，以佛所食是不清淨依止住等四種食中第四食故。 
四種食者，一不清淨依止住食，謂段等四食，令欲纏有情不淨依止而得住故。

二淨不淨依止住食，謂觸等三食，令色無色纏有情淨不淨依止而得住故。由此
依止，已離下地諸煩惱故說名為淨，未離上地諸煩惱故說名不淨，是故名淨不
淨依止。如是依止，由觸、意思、識食而住，除其段食。三一向淨依止住食，
謂段等四食，令聱聞等清淨依止而得住故。四唯示現依止住食，謂即四食，諸
佛示現受之得住。是故諸佛食此第四示現住食，為令能施諸有情類淨信為因，
福德增長。雖現受食，不作食事，如來食時，諸天受取，施佛意許諸餘有情。

由此因故，彼有情類速證菩提。如是一切，應知總說為一甚深。 
又由十因，應知諸佛生無生相。一與愚痴不同法故，二與差別不同法故，三

於攝受得自在故，四於住持得自在故，五於棄捨得自在故，六無二相故，七唯

似光影故，八同幻化故，九住無住故，十成大事故。復由十因，應知如來不住
生死及以涅盤。一非遍知故，二非永斷故，三非修習故，四知非有性故，五無
所得無分別故，六遠離心故，七心證得故，八平等心故，九事不可得故，十可
證得故。 

復由十因，應知諸佛無功用事而得成立。一妙斷離故，二無所依故，三所作
無功用故，四作者無功用故，五作業無功用故，六無所有無功用故，七本來無
差別故，八所作已辦故，九所作未辦故，十純熟修習一切法中得自在故。復由
十因，應知諸佛實無所食而現受食。一示現以食住持身故，二令諸有情福增長
故，三為欲示現有同法故，四為令隨學正受用故，五為令隨學廉儉行故，六為
令發起精進行故，七為令成熟諸善根故，八為顯自身無染著故，九為恭敬業助
任持故，十為欲圓滿本願王故。 

丁二安
立數業
甚深 

論曰：無異亦無量 無數量一業 不堅業堅業 諸佛具三身 

釋曰：此頌顯示安立、數、業甚深。無異亦無量者，顯安立甚深。諸佛法身
無差別故，說名無異；無量依止現等覺故，說名無量。無數量一業者，顯數甚
深。佛雖無量而同一業，是故甚深。不堅業堅業諸佛具三身者，謂諸如來三身
相應。其受用身事業堅住，其變化身業不堅住，如是事業名為甚深。 

丁三現
等覺甚
深 

論曰：現等覺非有 一切覺非無 一一念無量 有非有所顯 
釋曰：此頌顯示現等覺甚深。現等覺非有者，補特伽羅、法非有故。一切覺

非無者，由假名理說一切佛現等覺故。云何知佛現等正覺？謂一一念無量佛故，

此即顯示一一念中有無量佛現等正覺。有非有所顯者，此顯真如是有非有，諸
佛是此真如所顯。 

丁四離
欲甚深 

論曰：非染非離染 由欲得出離 了知欲無慾 悟入欲法性 
釋曰：此頌顯示離欲甚深。非染非離染者，貪慾無故，說名非染；以無染故，

離染亦無。所以者何？貪染若有，可有離染；染既是無，故無離染。由欲得出
離者，由伏斷貪纏，留貪隨眠故得究竟出離；若不留隨眠，應同聱聞等入般涅
盤故。了知欲無慾悟入欲法性者，了知徧計所執貪慾無貪慾性，即能悟入欲法
真如。 

丁五斷
蘊甚深 

論曰：諸佛過諸蘊 安住諸蘊中 與彼非一異 不捨而善寂 
釋曰：此頌顯示斷蘊甚深。諸佛過諸蘊安住諸蘊中者，謂諸如來超過色等五

種取蘊，住無所得法性蘊中。與彼非一異者，雖已舍徧計所執諸蘊，而與彼非
異，以即安住彼法性故；亦復不一，若是一者，徧計所執應同法性，成清淨境。
不捨而善寂者，謂不棄捨圓成實蘊，即是妙善涅盤體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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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0（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9】【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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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六成熟甚
深【39】 

論曰：諸佛事相雜 猶如大海水 我已現當作 他利無是思 
釋曰：此頌顯示成熟甚深。諸佛事相雜者，謂諸如來成熟有情

一切事業悉皆平等。其喻云何？猶如大海水者，譬如大海，眾流
所入，其水相雜，為魚鱉等同所受用；諸佛亦爾，同入法界，所
作事業和合無二，等為成熟有情受用。我已現當作者，於三時中
隨一時作。他利無是思者，不作是思，我於他利已現當作，然無
功用能作一切利益安樂諸有情事，譬如世間末尼、天樂。 

丁七顯現甚
深 

論曰：眾生罪不現 如月於破器 遍滿諸世間 由法光如日 
釋曰：此頌顯示顯現甚深。若諸世間不見諸佛，而說諸佛其身

常住，佛身既常，何故不見？眾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者，如破器
中水不得住，水不住故月則不現；如是有情身中無有奢摩他水，
佛月不現。水喻等持，體清潤故。遍滿諸世間由法光如日者，謂
今世間佛雖不現，然遍一切，施作佛事。由說契經應頌等法，譬
如日光遍滿世間，作諸佛事成熟有情。 

丁八示現等
覺涅盤甚深 

論曰：或現等正覺 或涅盤如火 此未曾非有 諸佛身常故 

釋曰：此頌顯示示現等覺涅盤甚深。或現等正覺或涅盤如火者，
謂諸如來或現成佛或現涅盤，其事如火，或時燒然或時息滅；諸
佛亦爾，或於未熟諸有情類現般涅盤，或於已熟諸有情類現成佛
果，為欲令彼得解脫故。譬如一火，性無差別，法身亦爾，應知
唯一。餘半頌文，其義易了。 

丁九住甚深 

論曰：佛於非聖法 人趣及惡趣 非梵行法中 最勝自體住 
釋曰：此頌顯示住甚深。佛於非聖法中，人趣惡趣中，非梵行

法中，由最勝自體住最勝住，由聖住等而安住故。此中聖住者，

謂空等住。天住者，謂諸靜慮住。梵住者，謂慈等無量住。非聖
法者，謂不善法，佛於其中住空等住。由此空等聖所住故，名為
聖住。人趣及惡趣者，謂緣彼有情住諸靜慮，所住靜慮名為天住。
非梵行法者，謂於彼法住慈悲等四種梵住。最勝自體住者，謂由
如是最勝自體住最勝住。此顯諸佛於諸住中，安住最勝自體諸住。 

丁十顯示自
體甚深 

論曰：佛一切處行 亦不行一處 於一切身現 非六根所行 
釋曰：此頌顯示自體甚深。佛一切處行亦不行一處者，謂後得

智於善不善無記等中分別而轉，無分別智不行一處。第二義者，
謂變化身一切處行，其餘二身不行一處。於一切身現者，即變化
身遍於一切，處處可見。非六根所行者，即變化身為欲化彼那落
迦等現於彼生，那落迦等受生有情見化身時，不如實見，不能了
知，但謂即是那落迦等。是故化身決定非彼那落迦等六根所行。 

丁十一斷煩
惱甚深 

論曰：煩惱伏不滅 如毒呪所害 留惑至惑盡 證佛一切智 
釋曰：此頌顯示斷煩惱甚深。煩惱伏不滅如毒呪所害者，菩薩

位中，伏煩惱纏，未滅煩惱，有隨眠故。譬如眾毒呪力所害，體

雖猶在而不為害；煩惱亦爾，智了知故，體雖猶在而不為害。留
惑至惑盡者，以留隨眠諸煩惱故，不如聱聞速般涅盤，得至究竟
諸煩惱盡。證佛一切智者，煩惱盡時得一切智。 

丁十二不可
思議甚深 

論曰：煩惱成覺分 生死為涅盤 具大方便故 諸佛不思議 
釋曰：此頌顯示不可思議甚深。謂諸菩薩具大方便，煩惱集諦

轉成覺分，生死苦諦即為涅盤。如是一切諸佛聖教，如前所說三
因緣故，不可思議，謂自內證故等。 

論曰：應知如是所說甚深有十二種，謂生住業住甚深、安立數
業甚深、現等覺甚深、離欲甚深、斷蘊甚深、成熟甚深、顯現甚
深、示現等覺涅盤甚深、住甚深、顯示自體甚深、斷煩惱甚深、
不可思議甚深。 

釋曰：此十二種皆難覺了，故名甚深。一一別相，如前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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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39】【40】【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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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正明七念 

論曰：若諸菩薩唸佛法身，由幾種念應修此念？略說菩薩唸
佛法身，由七種念應修此念。一者，諸佛於一切法得自在轉，
應修此念，於一切世界得無礙通故。此中有頌： 

有情界周遍 具障而闕因 二種決定轉 諸佛無自在 
二者，如來其身常住，應修此念，真如無間解脫垢故。三者，

如來最勝無罪，應修此念，一切煩惱及所知障並離系故。四者，
如來無有功用，應修此念，不作功用一切佛事無休息故。五者，
如來受大富樂，應修此念，清淨佛土大富樂故。六者，如來離
諸染汙，應修此念，生在世間一切世法不能染故。七者，如來
能成大事，應修此念，示現等覺般涅盤等，一切有情未成熟者
能令成熟，已成熟者令解脫故。此中有二頌： 

圓滿屬自心 具常住清淨 無功用能施 有情大法樂 
遍行無依止 平等利多生 一切佛智者 應修一切念 
釋曰：今當顯示，若諸菩薩唸佛法身，由七種念應修其念。

於一切法得自在轉者，由得神通，於一切法自在而轉，以諸如
來於一切世界得無礙神通，非如聱聞等猶有障礙故。 

若諸如來於一切法自在而轉，何故一切有情之類不得涅盤？
故今一頌顯由此因，諸有情類不能證得究竟涅盤。有情界周遍
具障而闕因者，謂諸有情有業等障，名為具障，由具障故，雖
無量佛出現於世，不能令彼得般涅盤，諸佛於彼無有自在；若
諸有情無涅盤法，名為闕因，此意說彼無涅盤因，無種性故，
諸佛於彼無有自在。二種決定轉者，決定有二種，一作業決定，
二受異熟決定，當知此中說名決定，諸佛於此二決定中無有自
在。頑愚等身，名異熟障決定；當墮那落迦等，名受異熟決定：
應知此中二種差別。 

如來身常住真如無間解脫垢故者，謂真如理無間，解脫一切
障垢，顯成法身，是故如來其身常住。如來受大富樂者，應知
如來清淨佛土名大富樂。如來能成大事者，謂諸如來現等正覺
般涅盤等，成大義利，已成熟者令得解脫，未成熟者令其成熟。
餘修唸佛，其義易了。 

復以二頌顯釋如是七種唸佛。於此頌中宣說諸佛七種圓滿，
令修唸佛。謂諸菩薩初念如來隨屬自心圓滿。次念如來其身常
住圓滿。次念如來具足清淨圓滿，即是最勝無罪。次念如來無
功用圓滿，謂作佛事無功用故。次念如來施大法樂圓滿，應知
即於清淨佛土受大法樂。次念如來離諸染汙圓滿，即是遍行無
所依止。若有所依而遍行者，即有苦難；由無所依而遍行故，
佛常無苦離染遍行。後念如來平等多利圓滿，即是念佛能成大
事，成熟解脫諸有情故。 

丁二
別釋
淨土
分三
【40】 

戊一具
引經文 

論曰：複次，諸佛清淨佛土相云何應知？如菩薩藏百千契經
序品中說，謂薄伽梵住最勝光曜七寶莊嚴，放大光明普照一切
無邊世界，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周圓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
所行之處，勝出世間善根所起，最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都，
諸大菩薩眾所云集，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
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翼從，廣大法味喜樂所
持，作諸眾生一切義利，蠲除一切煩惱災橫，遠離眾魔，過諸
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大止妙觀以為
所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無量功德眾所莊嚴大寶花
王之所建立大宮殿中。 

戊二十
八圓滿 

如是現示清淨佛土，顯色圓滿、形色圓滿、分量圓滿、方所
圓滿、因圓滿、果圓滿、主圓滿、輔翼圓滿、眷屬圓滿、任持
圓滿、事業圓滿、攝益圓滿、無畏圓滿、住處圓滿、路圓滿、
乘圓滿、門圓滿、依持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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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2（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40】【卷十】 

彼
果
智
分
第
十
一
分
三 

甲
二
十
門
分
別
分
二 

乙
二
廣
釋
分
十 

丙
九
念
分
二 

丁
二
別
釋
淨
土
分
三 

戊三總明
四德 

複次，受用如是清淨佛土，一向淨妙，一向安樂，一向無罪，
一向自在。 

釋曰：如菩薩藏百千頌經序品中說清淨佛土，此淨佛土顯示
何等殊勝功德？謂初二句顯淨佛土顯色圓滿。言七寶者，一金；
二銀；三琉璃；四牟娑洛寶；五遏溼摩揭婆寶，舉此應知即舉
末囉羯多等寶；六赤真珠寶，此赤真珠赤蟲中出，一切寶中最
為殊勝；七羯雞怛諾迦寶。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界者，謂
次前說七寶所放諸大光明。此上二句，皆同顯示顯色圓滿。次
有一句，顯形色圓滿。次有一句，顯分量圓滿。次有一句，顯
方所圓滿。次有一句，顯因圓滿。此何所因？謂出世間無分別
智及後得智，此後得智說名為勝，此後得故。從此二種善根所
起，即此善根名因圓滿。次有一句，顯果圓滿，謂淨佛土以極
自在淨識為相。次有一句，顯主圓滿。次有一句，顯輔翼圓滿。
次有一句，顯眷屬圓滿。前已舉龍，今此復舉莫呼洛伽，為攝
大蟒。 

次有一句，顯任持圓滿，即是飲食。次有一句，顯事業圓滿，
謂食此食已，辦諸眾生一切義利。次有一句，顯攝益圓滿，於
淨土中離諸煩惱無諸苦故。次有一句，顯無畏圓滿。若處無怨，
即無怖畏。怨謂四魔，此淨土中，諸煩惱魔、蘊魔、死魔及以
天魔悉皆無有，是故無畏。次有一句，顯住處圓滿。次有一句，
顯路圓滿。此淨佛土由何路入？謂大乘中聞思修慧，如其次第，
大念、慧、行為遊入路。次有一句，顯乘圓滿，乘奢摩他毗缽
舍那而遊趣故。次有一句，顯門圓滿。謂此淨土由何門入？謂
大乘中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次有一句，顯依持圓
滿。如大地等依風輪住，此淨佛土何所依持？無量功德眾所莊
嚴大紅蓮華之所建立。 

受用如是清淨佛土一向清淨妙者，謂淨土中無有不淨糞穢等
事。一向安樂者，謂淨土中唯有樂受，無有苦受，無無記受。
一向無罪者，謂淨土中無有不善，亦無無記。一向自在者，謂
淨土中不待外緣，一切所欲隨自心故。 

丙十業 

論曰：複次，應知如是諸佛法界於一切時能作五業。一者救
濟一切有情災橫為業，於暫見時便能救濟盲聾狂等諸災橫故。
二者救濟惡趣為業，拔諸有情出不善處臵善處故。三者救濟非
方便為業，令諸外道舍非方便求解脫行，臵於如來聖教中故。
四者救濟薩迦耶為業，授與能超三界道故。五者救濟乘為業，
拯拔欲趣餘乘菩薩及不定種性諸聱聞等，安處令修大乘行故。
於此五業應知諸佛業用平等。此中有頌： 

因依事性行 別故許業異 世間此力別 無故非導師 
釋曰：應知如是諸佛法界於一切時能作五業者，謂佛法身恆

作五業。救濟一切有情災橫為業等者，謂盲聾等暫見佛時便得
眼等。救濟惡趣為業等者，謂拔惡處臵於善處，名救惡趣。救
濟薩迦耶為業等者，謂為世間說能超出三界聖道，即說三界為
薩迦耶。所餘二句，其義可知。於此五業，應知諸佛諸業平等。 

於此義中復說一頌，謂因依等。由是因緣，一切如來諸業平
等，一切世間業不平等，以一伽陀總略顯示。 

世間因別故許業異者，謂諸世間由別因故生那落迦，別因生
天，別因生人乃至餓鬼，由因別故許業有異。世間依別故許業
異者，依謂身體，由依別故許業有異。世間事別故許業異者，

謂諸世間商賈事別，營農事別，此等事務有差別故許業有異。 
世間性別故許業異者，性謂意趣，意趣別故許業有異。 
世間行別故許業異者，由作行業有差別故許業有異。諸佛作

業皆無功用，一切因等差別力無，是故導師非有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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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3（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下】【40】【41】【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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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三
釋
妨
難
分
八 

乙
一
釋
說
一
乘 

論曰：若此功德圓滿相應諸佛法身不與聱聞獨覺乘共，以何意趣佛說一乘？此中有二
頌： 

為引攝一類 及任持所餘 由不定種性 諸佛說一乘 
法無我解脫 等故性不同 得二意樂化 究竟說一乘 
釋曰：此中二頌辨諸佛說一乘意趣。為引攝一類者，謂為引攝不定種性諸聱聞等令趣

大乘，云何當令不定種性諸聱聞等皆由大乘而般涅盤。及任持所餘者，謂為任持不定種
性諸菩薩眾令住大乘，云何當令不定種性諸菩薩眾不捨大乘，勿聱聞乘而般涅盤。為此
義故佛說一乘。由不定等句義已說。 

法無我解脫乃至廣說，此中復由別意趣力唯說一乘。何別意趣？謂法等故等。法等故
者，法謂真如，諸聱聞等同所歸趣，所趣平等，故說一乘。無我等故者，謂聱聞等補特
伽羅我皆無有，由無我故，此是聱聞此是菩薩，不應道理。由此無我平等意趣，故說一
乘。解脫等故者，謂聱聞等於煩惱障同得解脫，故說一乘。如世尊言：解脫解脫無有差
別。性不同故者，種性差別故，以不定性諸聱聞等亦當成佛，由此意趣故說一乘。 

得二意樂故者，得二種意樂故。一攝取平等意樂，由此攝取一切有情。言彼即是我，
我即是彼，如是取已，自既成佛，彼亦成佛。由此意趣故說一乘。二法性平等意樂，謂
諸聱聞法華會上蒙佛授記，得佛法性平等意樂，未得法身。由得如是平等意樂，作是思
惟：諸佛法性即我法性。復有別義，謂彼眾中有諸菩薩，與彼名同，蒙佛授記。由此法
如平等意樂，故說一乘。 

言化故者，謂佛化作聱聞乘等。如世尊言，我憶往昔無量百返，依聱聞乘而般涅盤。
由此意趣故說一乘。以聱聞乘所化有情由見此故得般涅盤，故現此化。究竟故者，唯此
一乘最為究竟，過此更無餘勝乘故；聱聞乘等有餘勝乘，所謂佛乘。由此意趣，諸佛世
尊宣說一乘。 

乙二
釋同
時有
多佛 

論曰：如是諸佛同一法身而佛有多，何緣可見？此中有頌： 
一界中無二同時無量圓 次第轉非理 故成有多佛 
釋曰：今當顯示，由此因緣應知諸佛雖同法身，而或成一或覆成多。應知一者：法

界同故，諸佛皆同法界為體，法界一故，應知一佛；又一佛者，以於一時一世界中無
二佛現，故知一佛。 

又伽陀中顯示諸佛或一或多。一界中無二者，此句顯示唯有一佛。一世界中無有二
佛俱時出現，是故說言唯有一佛。餘句顯示諸佛有多。同時無量圓者，無量菩薩同一
時中資糧圓滿。若諸菩薩福智資糧同時圓滿不得成佛，如是資糧應空無果；眾多菩薩
修集資糧同時圓滿，是故應知一時多佛。次第轉非理者，無有次第轉成佛義。若諸菩
薩修資糧時，觀待次第前後成滿，可得佛時前後次第；然諸菩薩修資糧時不待次第前
後成滿，故得佛時亦無次第前後成義。是故同時有眾多佛。 

乙三
釋法
身涅
盤不
涅盤
【41
】 

論曰：云何應知於法身中，佛非畢竟入於涅盤，亦非畢竟不入涅盤？此中有頌： 
一切障脫故 所作無竟故 佛畢竟涅盤 畢竟不涅盤 
釋曰：有餘部說諸佛無有畢竟涅盤，復有別部聱聞乘人說諸佛有畢竟涅盤，故此頌

中顯二意趣。一切障脫故者，由佛解脫一切煩惱所知障故，依此意趣說言諸佛畢竟涅
盤。所作無竟故者，由佛普於一切有情未成熟者欲令成熟，已成熟者欲令解脫，是所
應作，此事無有究竟之期，故佛畢竟不入涅盤。若異此者，應如聱聞畢竟涅盤，是則
本願應空無果。 

乙四
釋受
用身
非自
性身 

論曰：何故受用身非即自性身？由六因故：一色身可見故，二無量佛眾會差別可見
故，三隨勝解見自性不定可見故，四別別而見自性變動可見故，五菩薩聱聞及諸天等
種種眾會間雜可見故，六阿賴耶識與諸轉識轉依，非理可見故。佛受用身即自性身，
不應道理。 

釋曰：今當顯示佛受用身即自性身不應正理。色身可見故者，佛受用身色身可見，
非佛法身。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即法身。又受用身有佛眾會差別可得，法身無有如
是差別。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用身隨勝解見，如契經說或見佛身唯有
黃色，或見佛身唯有青色，如是廣說。若受用身即自性身，此自性身應不決定，體不
決定名自性身，不應正理。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 

又受用身一類有情先見別異，即此後時復見別異，非佛法身自性變動。由此非理，
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受用身有諸天等種種眾會常相間雜，非自性身有此間雜。由此
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又轉阿賴耶識得自性身，若受用身即自性身，轉諸轉識復
得何身？由此非理，故受用身非自性身。由此六因不應理故，二不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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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4（14 表）彼果智分第十一分三 結說【下】【41】【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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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五
釋變
化身
非自
性身 

論曰：何因變化身非即自性身？由八因故。謂諸菩薩從久遠來得不退定，於覩史多
及人中生，不應道理。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常憶宿住，書算數印工巧論中及於受用欲塵
行中不能正知，不應道理。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已知惡說善說法教，往外道所，不應
道理。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已能善知三乘正道，修邪苦行，不應道理。又諸菩薩舍百
拘胝諸贍部洲，但於一處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不應道理。若離示現成等正覺，唯以化
身於所餘處施作佛事，即應但於覩史多天成等正覺，何不施設遍於一切贍部洲中同時
佛出？既不施設，無教無理。雖有多化而不違彼無二如來出現世言，由一四洲攝世界
故，如二輪王不同出世。此中有頌： 

佛微細化身 多處胎平等 為顯一切種 成等覺而轉 
為欲利樂一切有情，發願修行證大菩提，畢竟涅盤不應道理。願行無果，成過失故。 
釋曰：今當顯示佛變化身即自性身不應正理，由八因故。此中最初不應理者，謂諸

菩薩從久遠來，已無量劫得不退定，尚不應生覩史多天，況於人中。然此世間現受生
者，是變化身，非自性身。又諸菩薩從久遠來常憶宿住，於書算等不能正知，不應道
理；但為調伏諸有情故，化為此事。又諸菩薩三無數劫勤修福慧，不能正知惡說善說、
邪苦行事，於最後身證菩提時何能頓悟？由此道理，是變化身，非自性身。 

又諸菩薩舍百拘胝諸贍部洲，但於一處成等正覺轉正法輪，不應道理；若變化身遍
一切處同時現化，應正道理。故變化身非自性身。若諸異部作如是執，佛唯一處真證
等覺，餘方現化施作佛事，若爾，何故不許但住覩史多天真證等覺，遍於一切四大洲
渚示現化身，施作佛事？又於一切四大洲中不現等覺，無教無理。故不應說此佛土中
有四洲渚不現成佛。若有說言：縱有是事，便違契經故，經中說無二如來俱時出現。
應知此經同轉輪王，如說輪王無二並出，依一四洲，非一佛土；無二如來俱時出現，
當知亦爾。此中意說一四大洲名一世界。今復以頌顯示諸佛化現等覺。佛微細化身等
者，此中義說若於爾時佛現安住覩史多天，示從彼沒入母胎等，即於彼時化作尊者舍
利子等無量眷屬亦現入胎出生等事，安立如是變化眷屬，當知為顯一切種覺殊勝佛事。 

今當顯示如來畢竟入般涅盤不應道理。謂為化度一切有情先發大願及修大行，常自
誓言，我當利樂一切有情，勤修正行；若始成佛已便般涅盤，即所修願行空無有果。
由此非理，是變化身非自性身。 

乙六
解二
身常 

論曰：佛受用身及變化身既是無常，云何經說如來身常？此二所依法身常故；又等
流身及變化身，以恆受用無休廢故，數數現化不永絕故，如常受樂，如常施食，如來
身常，應知亦爾。 

釋曰：經說如來其身常住，佛受用身及變化身皆是無常，云何身常？故次成立二身
常義。謂此二身依法身住，法身常故，亦說為常。又受用身受用無廢，故說為常；其
變化身恆現等覺般涅盤等，相續不斷，故亦名常。復以譬喻顯此二身是常住義：猶如
世間言常受樂，雖所受樂非唯無間，而得說言此常受樂；又如世間言常施食，非此施
食恆無間斷，而得說言此常施食。應知二身常義亦爾。 

乙七
釋化
身非
畢竟
住 

論曰：由六因故，諸佛世尊所現化身非畢竟住。一所作究竟，成熟有情已解脫故。
二為令舍離不樂涅盤，為求如來常住身故。三為令舍離輕毀諸佛，令悟甚深正法教故。
四為令於佛深生渴仰，恐數見者生厭怠故。五令於自身發勤精進，知正說者難可得故。
六為諸有情極速成熟，令自精進不捨軛故。此中有二頌。 

由所作究竟 舍不樂涅盤 離輕毀諸佛 深生於渴仰 
內自發正勤 為極速成熟 故許佛化身 而非畢竟住 
釋曰：如是六因直說及頌，證佛化身非畢竟住。其文易了，故不煩釋。 

乙八
釋成
佛要
作功
用 

論曰：諸佛法身，無始時來無別無量，不應為得更作功用。此中有頌： 
佛得無別無量因 有情若舍勤功用 證得恆時不成因 斷如是因不應理 
釋曰：此中有難：若佛法身無始時來，無別無量，作證得因，能辦有情諸利樂事，

為證佛果，不應更作正勤功用。為釋此難，以頌顯示。諸佛證得，無始時來無別無量，
若是有情為求佛果舍精進因，可有此難；諸佛證得，於得佛果無始時來不成因故，然
佛證得，無始時來無別無量，恆與有情作得佛果勤精進因。 

故不應難諸佛法身無始時來無別無量作證得因，為證佛果不應更作正勤功用。 
是故諸佛證得法身，非是有情為求佛果舍精進因；又佛證得，無始時來無別無量，

作求佛果勤精進因，若諸有情舍勤功用，如是證得恆不成因故。 

結說 
論曰：阿毗達磨大乘經中攝大乘品，我阿僧伽略釋究竟。 
釋曰：正趣大乘，製造無量殊勝論者，軌範世親，略釋究竟。  


